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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隨著審議傳道者體察民主政治之自我救贖的可能


    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只不過與其他所有曾經嘗試過的制度相比，它已經算是最好的了。」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於1947年在英國下議院的發言


      

    


    


    　


    起、民主政治的陳年病灶，有藥醫嗎？


    很高興能引介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詹姆士．費希金（James S. Fishkin）的新作《審議式民主能治民主之病嗎？》。此書凝聚他三十餘年在全球推廣與實驗「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心血，回應近年民主政治在內部與外部威權民粹衝擊下的困境。雖然民主從未被視為完美制度，但是近年的內外發展，邱吉爾「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論述也逐漸失效，「民主如何可能」（How democracy is possible?）再度成為政治理論與實務的重要課題。事實上，早在社群媒體導致政治極化之前，政治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 2006: 1）就嚴正指出，美國人民彼此已失去尊重，政治幾近內戰狀態。另一方面，外部的挑戰也不容忽視：近十年中國等非民主體制展現創新與經濟發展能力，使以西方為首的民主陣營不得不正視民主治理的脆弱性。費希金的新書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他以長年倡議的「審議系統」（deliberative system）為核心，回應民主理論與實踐的迫切課題，展現其數十年不斷深耕的學思歷程。


    


    　


    承、費希金教授的學思歷程


    費希金現任史丹佛大學國際傳播學系講座教授，兼任政治學系教授，並擔任「審議民主研究中心」（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主任。在超過五十年的職業生涯中，他結合政治哲學背景，出版十本兼具科普與倡議的專書。早期尚未聚焦於審議式民主之前，著作關注社會正義的哲學論證。其中1980年的《義務論的極限》（The Limits of Obligation）探討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最小利他主義」（minimal altruism），認為災難規模擴大時個人義務因可行性不足而失去正當性，應由國家或制度來承擔，顯示他從個人責任逐步轉向集體正義。1990年的《正義的對話：通向自我反思的社會》（The Dialogue of Justice: Toward a Self-Reflective Society）則挑戰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主張正義應來自公民之間平等且未受操弄的對話，而非單純程序設計，此書奠定了他以公民互動尋找民主正當性的方向。


    1991年至2018年間，費希金以四本專書逐步建構審議式民主。1991年的《民主與審議》（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奠定理論基礎，提出「幻影意見」（phantom opinions）與「隨機樣本審議」（random sample deliberation）。1995年的《人民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People）批判傳統民調製造「假意見」，並提出「審議式調查」（Deliberative Poll），與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合作舉辦全國性實驗。2009年的《當人民發聲》（When the People Speak）系統化「民主三難困境」（democratic trilemma）：包容性（inclusion）、平等與審議，並比較歐美與中國案例。2018年的《當人民思考時的民主》（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 Are Thinking）則總結三十年研究，涵蓋美國、蒙古、烏干達、日本，並提出「審議系統」與「審議式威權主義」（deliberative authoritarianism），展現其全球實驗成果。


    2025年新書出版，則在其跨越50國的審議經驗基礎上，延續民主改革倡議。若比較這五本書，可見2025年作品與1991年的《民主與審議》在結構上的呼應：依序從「概覽→民主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審議與競爭調和→制度建構」的五部曲展開，呈現連貫軌跡。同時，這些著作中反覆出現的核心議題，包括「麥迪遜的願景」（Madison’s Vision）、「幻影意見」或「不知情民意」、「多數的暴力」、「以審議對抗民粹」、「可擴展性」（Scalability），以及「微型公眾會議」（Minipublics），皆表明他始終專注於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如何透過制度化的隨機樣本審議，使民主更能代表人民深思熟慮後的集體意志？」


    


    　


    轉、「審議民主的進步思想vs.民主政治」的老問題


    事實上，與過去四本著作相比，2025年的新書引進了若干全新的議題。首先是人工智慧與數位科技的導入，在第四章中特別新增「運用科技：加入AI輔助主持人」，這是早期作品未曾觸及的主題，顯示費希金開始思考如何應用AI來降低偏誤並提升審議效率。其次，是面對政治極化的挑戰，書中特別聚焦能化解極化分歧之「基於正確性的動機思考」（Accuracy-Based Motivated Reasoning），比起2018年僅談到民主操弄與偏誤問題，2025年的論述更加直接針對假新聞、認知偏差與黨派對立等民主危機。另外，費希金首次在第五章引入跨世代正義視角，討論「審議與未來世代」與「審議是否服務社會正義」等議題，凸顯民主必須回應代際責任與未來正義的挑戰。最後，本書結尾更提出自我顛覆性的疑問：「若隨機樣本的審議運作如此良好，為何還需要選舉？」這種直接挑戰選舉制度的大哉問，充分展現了費希金濃郁的政治哲學背景基因。


    然而，費希金自1991年以來的審議式民主論著，始終圍繞三個民主政治是否可能的老問題展開辯證：其一是「公民能力」（citizen competence），其二是「程序與實質的矛盾」（procedural vs. outcome democracy），其三則是「偏好聚合的操弄問題」（manipulability in preference aggregations）。讓我們逐一討論之，特別是在2025年的本書中，費希金更是以當代極化、AI科技與社會正義的挑戰為背景，提出優化的解答。不過，這三大問題近乎是民主理論的「後物理學」（Meta-physics）爭論，學術與實務的議論不會因費希金推動審議民主而徹底消失。


    


    　


    一、公民能力的需求問題


    1991年與1995年的專書便已批判傳統民調下的幻影意見，認為多數公民缺乏深思熟慮的資訊環境。2009年的著作則將問題系統化為「民主三難困境」，強調除了包容性與平等（equality），還須透過微型公眾會議（minipublic）來提升「知情」（informed）的民意。2018年專書更以跨國審議調查驗證，公民在審議後確實展現更高的知能。2025年的新書則在第三章更進一步討論隨機樣本審議的核心理念，以及建構第四章中再次探討一個進化的「審議—競爭」系統的樣貌，事實上，新書中導入人工智慧協助主持的目的，正是期待科技能減少資訊偏誤與隱藏偏好，使公民能力的提升更精確且具持續性。


    然而，費希金的驗證方式多依賴參與者的主觀評量，對於公共政策中的「專業不對稱」（professional asymmetry）著墨不足1。即使累積了許多國際案例，也無法完全回應學者的疑慮：審議未必真能生成更多「自主、知情、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autonomous, informed, considered opinions），反而可能帶有「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味道（Gleason, 2011: 387; Knobloch & others, 2022; Alexander, 2025）。這顯示公民能力的提升，雖有經驗數據支撐，但其廣泛可持續性仍存疑。


    此外，實務政治中參與者往往不是如五歲小孩般的無知，而是帶著既有的政治偏好來影響決策。例如臺灣的都市更新審議，參與者多半清楚自身利益，目的在於交換爭取資源而非純粹理性討論並改變偏好。更極端的案例是2025年8月，美國右派人物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遭槍殺，嫌犯泰勒．羅賓森（Tyler Robinson）曾對室友直言「恨意沒有任何協商能去除」（Some Hate Can’t be Negotiated out.）。此類事件凸顯單靠審議難以化解深層仇恨或族群衝突。當然，南非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曾以國家層級對話嘗試回應（Waghid, 2002），但經驗也證明跨越仇恨與不信任的難度極高。


    


    　


    二、程序與實質的調和問題


    我在羅徹斯特大學攻讀博士時，因政治哲學教師James Johnson的課程接觸到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開始超越理性選擇的原子化分析，轉向關注群體互動與社會團結（solidarity）。課堂上以賽局理論討論政治溝通，啟發我反思理性討論對民主的價值。當時閱讀費希金1991年的《民主與審議》，理解他企圖跳脫「虛假的兩難」（false dilemma），即「深思熟慮但不民主的菁英」與「表面化卻不知情的大眾民主」之間的二選一，並以「審議式調查」提供第三條路徑。


    費希金強調，審議民主的價值在於生成「知情的民意」（informed opinion），而非僅是程序形式。1991年的著作提出人民集體審議的標準；1995與2009年則透過實驗性民調比較前後差異，證明「審議」能產生更合理一致的偏好。事實上，1990至2018年間的專書都是建構並討論「從思想實驗到實地實驗」（From Thought Experiments to Real Experiments），將羅爾斯與哈伯瑪斯的理論落實於案例。2025年的新作則在第二章「有意義的選項」與第五章「審議能否促進社會正義？」回應此議題，不僅關注程序正當性，更追問審議能否在知識論上生成更正確且符合正義的政策結果的審議體系層次的問題。


    然而，程序與實質民主的調和早有議論。英國政治哲學家布萊恩．巴瑞（Brian Barry）直言，民主雖可藉程序保障自由，但對實質治理品質並無保證。民主理論家大衛．M．尹士特隆（David M. Estlund, 1994；另對於理想的知識論審議情境，請參2008: 171–9）也批評審議民主在此問題上的虛弱。他指出：「在訴諸程序公平與理性的審議，與民主審議的知識論傾向之間的搖擺不定，我認為正是當前『審議民主』文獻的特徵。若沒有更清晰的釐清，就不可能在自由主義架構下對政治正當性問題取得太多進展。」這顯示審議雖有價值，但仍存在知識論與程序正當性之間無法調和的張力。


    


    　


    三、偏好聚合的操弄問題


    1991年，費希金已經注意到「黨派精神」（The Spirit of Party）與「多數的暴政」的危險。1995年批評傳統輿論機制容易被媒體操弄。2009年提出如何避免「支配問題」（domination）與「團體盲思」（groupthink）。2018年則憂慮來自菁英的「政治操弄」（Manipulation）對審議民主的侵害。2025年的新書開篇即討論麥迪遜的「派系之害」（mischiefs of faction）、官僚體系的父權式專業，並批判「現實主義者」（realist）的民主理論。其解方仍是審議民主：第四章強調「設計準則」，以避免群眾的個人偏好被強勢論述扭曲。


    我早年留學時，對審議民主的興趣最早並非來自費希金，而是德裔哲學家Christian List從「社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切入的研究。他嘗試調和肯尼士．雅若（Kenneth Arrow）、雅馬達．森恩（Amartya Sen）與威廉．H．瑞克（William H. Riker）等人對民主悲觀的結論（List & others, 2000）。民眾是否掌權與民意是否被操縱是一體兩面，均屬社會選擇理論的核心難題。自肯尼士．雅若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以降，學界已指出「個體與整體」之間調和民意的矛盾。費希金雖曾試圖回應，但審議民主的實作經驗歸納法始終難以否決演繹法挑戰。


    另一位學者約翰．德里澤克（John Dryzek）則與List在2003年提出調和論點（Dryzek & List, 2003），透過邏輯、規範與經驗三層分析，展現審議民主補救民主缺陷的可能。整體而言，包括費希金在內的審議觀點，確實具有降低個體與整體矛盾的潛能，但若僅靠優化程序，仍難以解決自盧梭以降「全意志」（General Will）的追求下，民眾能否真正掌握政府權力的根本問題。這說明審議民主雖有制度創新的價值，但在防範偏好操弄、確保民主控制上，仍面臨無法簡單排除的理論與實務障礙。


    


    　


    合、跟著審議傳道者的腳蹤，我們起碼還有希望！


    我相信，費希金教授2025年這本書絕對不會是他最後一本！雖然今年初在陽明交通大學由范玫芳教授舉辦的研討會看見他時，比起2001年在世新大學臻庭講座，透過其學生黃東益教授／考試委員邀請他來臺灣主講時，肉體上明顯已垂垂老矣；不過，從他炯炯的眼神與清晰的發言中，看得出來聖經上所描繪「傳道者」（preacher）炙熱的責任感與所走過佳美的腳蹤。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目前世界局勢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是艱困的，威權主義的治理效率的興起，民主倒退在政治極化中對於傳統民主信仰的鯨吞蠶食，傳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之邱吉爾式的民主自信，因現實狀態而搖搖欲墜的當口，除了像賴瑞．戴雅門（Larry Diamond）以「妖風」（Ill Winds）為名，發表起為民主信仰戰鬥的「護教學」（Apologetics）巨著之外，費希金教授在全世界第一線的審議民主場域，頂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與想望，在其生涯後期的持續耕耘與發表是值得期待的；因為，民主與非民主之人類生活制度的靈魂之戰，最後的結果如何沒有人知道，但是有費希金這樣的傳道者為民主病灶嘗百草後帶來之「好消息」（Good News）引領下，我們起碼還有希望！


    
      
        	「資訊不對稱」指資訊未公開，例如醫師不揭露處方；「專業不對稱」則是資訊公開後，病人仍因專業門檻過高而無法理解。審議民主理想上希望透過討論來化解專業落差，提升公共決策品質。但實務上，多數審議活動僅改善資訊透明度，讓公民「看得到」資訊，卻難以真正提升對專業議題的「理解與判斷」。換言之，審議常止步於解決資訊不對稱，對專業不對稱的化解仍屬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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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廖達琪／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教授、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審議式民主能治民主之病嗎？」，本書作者費希金（James S. Fishkin）教授拋出了大哉問，顯然很有企圖心地提出醫治民主病根的審議解方，但也很謹慎地仍以問句為書名。在透露宏大的企圖心，與謹慎地掛上問號之間，作者開展他近四十年研究審議式調查（deliberative poll）這一公共諮商的理論、方法，以及推動其在多國逾一百五十次的實驗過程與所得成果之間的深刻對話；某種程度上，亦可視為是作者將畢生所學及所思的各式民主理論，與經驗實證間之辯證的綜合鎔鑄，再提煉萃取出的一家之言。這便不難理解為何作者既是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國際傳播學講座教授，長期主持該校的審議式民主研究中心，又是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及古根漢獎（Guggenheim）會士等等。具備多重斐然頭銜，乃因其著書不輟。


    費希金教授對民主的核心關懷、病根診斷、處方開設及療效延續，有些什麼樣的堅持及獨到想法呢？就筆者所見，可歸納為下列四個面向：


    第一、他相信人民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其所認知的民主，看來很素樸地來自民主的英文（Democracy）之字根意義——人民（demo）統治（cracy），因此本書開頭便在問：人民的意志（will of the people）與實際執行的政策間，是否能接近一致？其核心關懷就繫於「人民對政治及政策的控制力」，他所提出的審議方法，目的即在於協助人民能知情的選擇及控制政策產出；結尾更是語重心長的期待：「各世代的人民都能有想法的統治自己！」這一期待，應是源於美國開國先賢的思維（書中引用了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等），雖然先賢們深知人民自治不是一蹴可及，但仍採實驗開放的態度，設計了主要由代議士審議，卻兼及人民可參與控制的憲政體制；可說還未完全信任人民，但放手讓人民仲裁選擇。作者則更進一步，他採取相信人民能理性溝通的態度，認為現實政治的極化對立現象都是政黨或派系等所惹的禍，所以他要還權於民！整體看來，作者可說因秉持此一信念而推理、推廣，成為他全書的根基。


    第二、他指認民主的病根，主要就是人民未真正治理自己。這完全符合他的理念及邏輯，因如他所認知，民主本義即人民統治，如未做到，自是生病；並指陳當下民主衰退、政黨極化的現象，主要歸因為人民不易獲得平衡充足的資訊，所以被政黨操弄。雖然作者熟稔各家民主理論，尤其是經驗民主理論的大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其用實證資料指出民主主要是種程序：經由政黨選舉競爭，人民選出菁英交由其統治，與期待人民治理的古典民主理論相去甚遠——作者自是非常不服氣，因此提出各家說法辯論，更指責這一派缺乏理想，只接受現狀，未思改革。即便較近期由實證政治學家亞琛（Christopher H. Achen）和巴特爾士（Larry M. Bartels）所提出的現實主義者的民主（Democracy for Realists），認為公民投票靠感性認同的成分多，理性分辨及思考議題的成分少——算是質疑公民作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作者亦非常不能認同，認為是現行的競爭式民主有缺失、制度設計有漏洞，公民治理自己的能力自然沒被開發；同時，他非常堅持民主須醫治「人民未能落實治理自己」這一病根的另一重大理由是：這是唯一可跟威權或獨裁體制劃出區隔的治理模式。


    第三、作者求解方治民主病根，主要以雅典模式為參照，提出審議式調查。這點非常特別，當代相關的民主理論，多認為城邦小眾的雅典式直接民主，並不適用於廣土眾民的現代國家，但作者獨能挑中雅典的抽籤與輪流機制，賦予公民頻繁參與行政、立法及司法的機會，尤其是每年組成的五百人會議，負責從事審議及立法，被譽為具代表性的「微型城邦」；作者視此為可擴展應用到現代人民參與治理的模式，依此，他乃提出其解方「審議式調查」。


    簡言之，是以民調隨機抽樣方法抽出具代表性的群體，針對某一公眾關切的議題，先由利害相關各方及專家等提供該議題正反多元意見，再由經抽籤產生且同意參與的眾代表聽取各方意見並提問討論，最後個別代表對該議題的各種對策做出選擇。而此選擇結果，應告知所代表的母群體或成為相關部門決策的重要參考。以作者的尺標來看，合格的「審議式調查」須符合四原則：平等納入所有公民、選項顯著區隔且可行、資訊平衡的審議、選擇具備實際影響力。書中列有實際施行的步驟，請讀者自行參考。至於推廣此方法應用的案例，具體載有德州能源政策、日本養老金改革、蒙古重大基礎建設，及保加利亞少數族群歧視問題等實作實驗結果，看來都符合這四項原則，很具鼓舞！這裡也不劇透，留待讀者親自發掘。


    第四、作者如何讓他的解方具長期療效，以根治人民沒有真正治理的民主之病呢？他提出的是：將「審議式調查」納入制度，建置一個「審議—競爭」體系，也就是政黨間的選舉競爭仍然維持，但非選舉期間，應在各級政府、機關、學校等，就關切的議題進行「審議式調查」，並納為決策的一環；甚且可定出「審議日」來定期進行，讓全民有機會被選中參與，逐漸習慣對議題思考、審議、再選擇，進而影響決策。關於「審議—競爭」體系較細緻的構想，也請參閱本書。


    綜而言之，作者對民主有信念、有理想、有理論、有方法、有實作、有願景，非常值得敬佩！他對民主之病的解方「審議式調查」，也非常值得參照學習；雖然他自己對於此方根治民主之病的效力，仍謙卑的掛以問號，但誰又能有完全的解方呢？如果我們珍視現享有的民主體制，也認知到人民真實治理是與其他體制做出區隔的唯一護欄，我們怎能不想方設法地嘗試落實？即便，我們或如同作者，對此書所述，不免有問號，且不只一個，但If you don’t try, you never know，讓我們做中學吧！

  


  
    


    
      給雪萊（Shelley）——依然親近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本書的繁體中文版序緣於一場誌慶審議式調查在臺灣發展已逾廿年的國際研討會的鼓舞。會議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舉辦，本人由衷地感謝范玫芳教授及其同事們舉辦如此出色的以審議式公眾諮詢商議（deliberative public consultation）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2


    就人民對民主的信念、對民主制度的重視，以及對民主規範的承諾和履行方面來看，我們正處在「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的時代。3我的論點是：經過適當設計的審議式公眾諮詢商議方法，能夠很大程度地回應民主根本性的疑難雜症。


    本書處理了四項基本挑戰（four basic challenges），這些挑戰激化了人民與民主制度之間的斷裂：


    


    　


    一、如何衡量「人民的意志」（will of the people）


    從根本上講，民主設想在「人民的意志」與實際上該做什麼事之間有一些連結存在。但在充斥著不實訊息的年代，要衡量「公共意志」（public will）甚至已變得十分困難，社群媒體與日益精巧細密的公眾操縱技術已將我們的公共領域分解為數不清的割據飛地（或謂「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s〕）。如今這是全球性的問題。


    長久以來，具有利害關係的行動者受到驅使，為了他們的政治目的去影響公共輿論。廣為人知地，這個動機使得具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民主理論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預料，競爭式民主制國家中的民意只會是某種「造作的」（synthetic）形式。好比企業透過廣告為其商品創造出自我感知的需求，熊彼得則預料在競爭式的民主體制中，政黨和候選人創造出能夠支持他們選舉前景的政治態度。但有時被稱之為「自由民主」（或是羅伯特．道爾〔Robert Dahl〕所稱的「多元政體」〔polyarchy〕）的制度，它的發展提供人民一些保證，保證人民至少在某程度上可以自由評估什麼是真正需要做的事情，並投下與此相應的選票。然而，自由民主的傳統制度（在個人權利背景下出版自由、表達意見與集會結社自由制度化）似乎日漸不足以抵擋得住來自持續嚴峻並且具充沛資金的宣傳倡議技術手段。自由民主正處在這個遍布了個人播客（podcasters）、「具影響力人物」（influencer）、缺乏編輯把關的「自創者」，以及組織化的新聞專業衰頹的世界中。約翰．史都華．彌爾（J. S. Mill）期待許多錯誤應該被容忍，因為歷經長期觀之，這些錯誤將會得到自我修正（可參見他在《論自由》〔On Liberty〕第二章中對四個理據的經典討論），但從我們不斷發展中的政治傳播體系的現代實踐來看，彌爾的期待似乎顯得不合時宜了。如果那些處在各自分別不同圈子裡的人聽不見這些修正，那麼修正便無法奏效。


    因此，本書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是：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審議民主的方法能否有成效地運用在衡量人民的意志上？


    


    　


    二、極端的黨派極化挑戰


    有大量的文獻聚焦於主要民主國家極端的黨派極化增大，以及與此相關但概念上獨立的情感極化持續增加的現象。4在絕大多數的主要民主國家，我們的分歧似乎正在加深中，它們似乎是難解的，甚至是「僵化的」（calcified）。5


    極端的黨派極化激起了這種爭論：民主國家只會導致僵局，或許有能力或有良性形式但更加威權主義的政治體系（所指的是新加坡模式或是這類理念，而非「中國模式」的實踐）反而可能更好地能將事情辦妥。


    因此，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審議民主的方法能否解決我們的極端黨派分歧？


    


    　


    三、政黨派閥在投票行為中的挑戰


    在競選活動和選舉的經驗性研究中，已聚焦在基於政黨忠誠度來解釋投票行為，並將這個解釋擺在超過所有其他的因素之上。該解釋似乎更勝於所有其他對立的解釋因素。或許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克里斯多福．亞琛（Christopher H. Achen）和賴瑞．巴特爾士（Larry M. Bartels）所著的《現實主義者的民主》（Democracy for Realists）。在此書中兩位作者用了很大篇幅反駁其他重要的解釋，僅留下了政黨忠誠度作為主要解釋因素。此種解釋的整體框架思想是源於熊彼得（有一古典理論認為人民投票支持其所深信不疑的公共利益。相對地，有一現代理論則認為人民是在政黨間競爭性地爭取人民選票的情況下，受到政黨左右而投票。）古典理論的主張被認為只不過是一種「民主的俗民理論」（folk theory of democracy）罷了。儘管想要相信的人所在多有，但卻幾乎不可能遇見。


    倘若投票行為歸根究柢僅不過是反映了政黨忠誠度，那麼選舉就比較不會是有關於公共意志堅稱的民眾控制之事，而更多是政黨之間動員和投票數的簡單實力較量而已。相較於取得對議題的民意授權，不如說投票僅不過是競爭性地爭取人民選票來決定由誰當家執政。


    因此，我的第三個問題是：審議民主的方法能否催生出基於對議題深思熟慮判斷的投票行為。審議民主的方法能否促進更具審慎思辨的投票呢？


    


    　


    四、擴大規模尺度的審議？


    我們對於審議效益的相關知識，來自人口母群體分層隨機抽樣的實驗，其中有一些已交代在本書中。當政策制定者以及／或是媒體將這群參與審議的樣本群體視為整個人口母群體的良好代表時，他們便可能具有審議式調查、公民審議大會，乃至於公民陪審團所展現的政策效果。將參與審議的隨機樣本視為一種代表制的可替代形式，實際上是為決策者以及其他廣大公眾提供政策相關建議。而很大部分被代表的人民是未嘗受到審議活動影響的人，即便他們可能簡單表面接觸過媒體或廣播上播放的審議過程。因此，審議過程所帶來有益的附帶效果，像是減低最極端分歧的極化狀況、增加效能感、互相尊重和政治參與（包括更具審慎思辨的投票行為），這些有益的附帶效果都僅限於隨機抽樣抽到的少數人而已。那這些效果能被更廣泛地傳播開來嗎？


    因此，我的第四個問題是：審議的有益效果能否廣澤廣大公眾？換言之，審議是否可能創造出一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


    


    　


    本書的最後一章勾勒出許多脈絡，在這些脈絡中審議可以被當成一種有用的公共諮詢商議方法加以運用，甚或是結合大眾參與。我的論點是，在這之中的各項改革方法裡，有許多方法已經藉由我們在史丹佛的研究計畫進行前導性實作，而這些改革嘗試即便獨立運作也都是有充分理據的。但倘若啟動全面性的改革方法，我們便有可能改變政治文化並實現一個更審議的社會。


    當亞里斯多德在撰寫雅典的制度時，他注意到在各式各樣的重要集會場合中，雅典人能透過隨機挑選方式參與審議，舉凡設定公民大會議程、任職於特別法庭來裁罰在公民大會輕率提案的演說者，以及在公民大會舉行完後再召開審查庭，以決定公民大會的提案是否應該被核准。這些許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一般認為構成了一種「輪流法」（rotation method）使每位公民能夠「輪流統治與被統治」（rule and be ruled in turn）。長期以來，有關這樣廣泛參與審議的方法被認為只適用於小型國家。在本書，本人主張倘若能認真看待在現代社會中可以促進審議的各種機會，就能促進輪流法在大規模社會中推行。


    本書所提出的部分建議已實際在一些國家進行前導性實作，而從我們已學習到的全部知識來看，其餘的可能應用似乎也是合理可行的。本書既是一份研究調查成果，同時也是為了打造更審議的社會的一項行動議程。


    　


    詹姆士．費希金


    史丹佛大學，2025年9月


    
      
        	我同樣要感謝朱雲鵬教授與黃東益教授長期支持審議式調查在臺灣的發展。此外，我要感謝唐鳳在擔任數位發展部部長任內對線上版的審議式調查提供創新性的支持。 ↩



        	這個詞是由我的同事戴雅門（Larry Diamond）所提出，並聚焦於制度面。參見“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2015.該詞如今已被廣泛應用在當今各式各樣的民主挑戰上。 ↩



        	Iyengar S, Lelkes Y, Levendusky M et al.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9; 22:129–46. ↩



        	可參見《鏖鬥：2020總統選戰與之對美國民主的挑戰》（The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有關於「僵化」的論點。Sides, John, Chris Tausanovitch, and Lynn Vavreck. 2022. The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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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概述


    在本書標題中，我所提出的問題看起來很不真實。當民主面臨的問題是如此深刻難解，我們的歧見是如此劇烈的情況下，還認為能有一個言談的療法（talking cure），這乍看似乎是很天真的。6畢竟，審議終究來說是某種特定類型的言談。7那如何方能開始解決我們的難題呢？儘管如此，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仍是帶有條件的「肯定」，只要我們能匯聚足夠的政治意志，已經有很具體的成果證據顯示言談的療法是可行的，但需要系統性地並且以一些新穎的方式加以應用。


    我促請那些抱持懷疑的人帶著他們的政治想像與我一起展開參與。政治理論終究關乎的是想像的共同體，8但當有經驗證據支持時，這樣的願景會更令人信服。本書的實證研究發現使吾人認識到現代的民主體制如何能被重新設計，嚴謹地結合代表人民的各種審議安排，最終創造一個更審議的社會。這些成果並非空談推理，而是奠基在一項已遍行在全世界的研究方案上。


    我們開始先透過審議民主理論和實作的透鏡，重新檢驗民主理論中的一些居於中心與反覆出現的問題。我認為審議對一些經典問題提供新的角度，這些問題有：我們所說的「人民的意志」是什麼意思？我們如何避免「多數（或少數）的專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or of the minority】）？什麼才是直接民主、選舉代議制度，以及建立在隨機抽樣（或「抽籤制」〔sortition〕）上的可能新型態制度的適當組合？我們如何能夠最佳地組織民主實作，以促進考慮周全的民眾控制（popular control）9？什麼類型的改革是我們應該在短程內落實的？而長期的又是什麼呢？


    這本書是我對於一些經典範例的長期全神貫注與深刻思索的結晶：古雅典人的案例及其爭論、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美國立國的爭論，諸如約瑟夫．熊彼得與羅伯特．道爾的當代著作及其對於民主是什麼，或可能是什麼的不同看法。最重要的是，本書汲取當代審議民主的實證研究工作，這些工作乃是過去幾十年來我與許多協作者（以及許多其他人）一同參與的。本書不是一部政治思想史，亦非一項新的實證研究分析，而是汲取了各項適宜作為論證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已經出版或被公開的報告。本書是我在分析綜整上之嘗試。


    民主正被圍困在巨大全球範圍的理念衝突以及全世界的人民生活經驗中。我們一直努力處理的「民主衰退」，是指有許多國家正在從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體制中退出，而有政黨競爭是民主的公認標準。10「競爭性的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的興起令人不安：競爭性的威權主義體制保留許多民主制的形式外衣，但實踐上卻有著極度非競爭性或是被操弄的選舉。與此同時，許多國家正面臨民粹主義，諸多政黨刻意挑起民眾的憤怒情緒，令人質疑一旦大權在握，他們是否仍願意落實還權於民。11因此，以政黨為基礎的民主體制其基本論點是：應該由「競爭性地爭取人民選票」12決定誰來執政。而這個體制正陷於危險之中。此風險在於，如果政黨選舉失利的話，就不想讓那些已有成果的方案繼續留在體制內。我們需要的那種民主體制是不光只顧及贏的一方，也要顧及到輸的一方，以讓輸的一方抱有在未來勝選的希望而會願意繼續留在民主政治的賽局內。


    即使當蓬勃的政黨競爭理想得以實踐，它也可能僅是製造出僵局和強化分歧對立，並刺激著人們去認知極化政黨不是在解決人民問題而是顧著贏得下次選舉。而越是平均地調整權力平衡，帶來的競爭就越緊張，建設性的合作誘因就越少。13在這種情境下，就連幫助保護競爭條款的公正客觀防護措施都面臨險境。14政黨如果認為其失敗將使得整個政治體系處於危險中，政黨可能會用盡幾乎任何方式去贏取勝利。


    
      
        	如果審議對於我們的集體問題是一種「言談的療法」，這相當明顯不同於在另一個脈絡下常被使用的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一詞。許多以心理治療為基礎的「言談療法」模型，請參見Christopher Marx, Cord Benecke, and Antje Gumz, “Talking Cure Model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 1589. DOI: 10.3389/fpsyg.2017.01589. ↩



        	如後文將論證的，言談對於衡量競爭性的論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理論上可以存在，和可能將會存在一種如羅伯特．古汀（Robert Goodin）稱之為「內在審議」（deliberation within）的形式（R. Goodin,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Withi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000; 29: 81–109）。但至今為止，相較於論辯的討論而言，僅是表面接觸（mere exposure）的影響作用並不明顯，或許在一些更具有沉浸式實境的未來版本裡將有更大的效果。請參見C. Farrar, J. Fishkin, D. Green, et al., “Disaggregating Deliberation’s Effects: An Experiment within a Deliberative Pol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0; 40: 333–347；以及J. Sandefur, N. Birdsall, J. Fishkin, et al.,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and the Resource Curse: A Nationwide Experiment in Tanzania,” World Politics 2022; 74: 564–609.文中對比了僅於表面接觸與審議過程中有組織的討論的情況。 ↩



        	我採用這個富有暗示性的術語是來自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將這個詞用在一個不同的目的上（民族主義的散布）。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譯註：民眾控制指每一個人民能夠平等地參與政治和政策，並對民主過程的產出結果和決策具有影響力。 ↩



        	相關描述呈現出複雜且持續惡化的趨勢，可見L. Diamond, “Democratic Regress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cope, Methods, and Causes,” Democratization 2021; 28: 22–42.以及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3.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FIW_World_2023_DigtalPDF.pdf ↩



        	Jan-Werner Mu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Larry Diamond, Ill Wind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ch. 4;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2018), chs 5–7；以及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The Tyranny of the Minority (New York: Crown Books, 2023), ch. 1. ↩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Thought, 2008). ↩



        	Frances E. Lee, Insecure Majorities: Congress and the Perpetual Campaig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



        	Levitsky and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


      

    
  


  
    專制的挑戰


    非民主模式的威脅也存在。代議制的政府長期面臨到的挑戰是關於專制體制是否也會有某些良性的形式，可能產生對人民較好的結果。畢竟，一個開明專制的統治者可能會有政策槓桿工具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而免於所有複雜的制衡和決策場域的競合。相較於這樣精力充沛的專制統治，民主體制則可能似乎對大多數的僵局、對立和猶豫不決呈現出讓步。


    約翰．史都華．彌爾表明，即便像這樣的「好的暴君」（good despot）15能夠被樹立和被倚賴，但根本問題是：會棲身在這樣政治體系下的會是何種公民？這樣的公民對公共責任感是萎縮的，因為他們很少被要求去為公共利益做些什麼。


    如果對創設這樣一個仁慈的獨裁者統治的許多實際困難都不存在了，彌爾問道：「那我們還應該擁有什麼呢？一個具有超人心理精神活動力的個人能夠處理一群心理上被動消極的人民的全部事務，專制獨裁權力的這個概念即蘊含了人民的被動消極性質。」16若人民在民眾控制中沒有具有意義的角色，「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每個個人構成了國家，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沒有發出任何潛在的聲音。人民就其集體利益來說，將無法行使本身的意志。」17


    然而，在現代的大規模民族國家下，個別公民現今如何能實際扮演一個有意義的角色，或至少可以定期具有這樣的角色？絕大多數的人很少涉入公共事務，他們對於政策微乎其微（個人）的影響以致有一個常見的算計，認為那些不碰觸公共事務與不知情的人乃是「理性的」（安東尼．當斯〔Anthony Downs〕的著名用語「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18。如果我在成千百萬多人中僅占一票，為何我應該耗費心力去關注複雜的公共議題？處於現代時期，我們似乎大多是「閱聽人民主」（audience democracy），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觀眾。19因此對大部分人而言，在絕大多數時間，和身處在良性的獨裁或專制政體的政策制定（倘若此事是真的可能的話）相比，我們並沒有更加參與在民主過程裡。


    當然，欲確保任何「好的暴君」維持仁慈善良都會是極大的挑戰。但原則上來說，如果一個「官僚」集團或政策菁英群體（想想看所謂的「中國模式」）20或一批專業政策專家（想想看新加坡）事實上都在為其人民的一致利益而行事，那麼相較於這類政治體系，民主的優勢何在？建立在彌爾的回答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本書核心論點的一部分。究其言，這取決於翻修革新我們的制度，以達到更有意義的民主形式，具有人們積極主動和考慮周全的參與。現在我們的政治體制有了一些寶貴的要素，必須捍衛這些要素，以對抗來自獨裁專制的威脅，即便那些是良善仁慈的獨裁專制也是，但距離落實我們的民主理想目前尚差甚遠。本書最後的任務則是嘗試將這樣體系的形貌勾勒出來。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1 reprint), 56. ↩



        	同前註。 ↩



        	同前註，第57頁。 ↩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57). ↩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朝向一個更進階的民主國家


    這問題不在於我們當前設計的民主體系失靈。即便當我們目前具主導性的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模式功能運作良好，我們還是要質疑是否這樣的民主模式就足夠使我們達成對於民主的主要期盼。道爾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民主理論家之一，他晚期對此問題則顯得躊躇，他甚至猶豫是否要去稱呼各式各樣的政黨競爭政治體系皆為「民主政體」。因此他認為有必要為這些政治體系創造新術語，即「多元政體」，這樣我們就不會被使用「民主」這個帶有強烈規範性意涵的字眼給愚弄，誤以為我們已經實現了符合本身理想的制度。在道爾的《民主及其批評者們》（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一書末尾，他提出他稱之為「進階民主國家的勾勒」（sketches for an advanced democratic country）21，我在本書中提出的論證亦是本於此精神。只不過道爾的「勾勒」是針對實際上存在著許多「多元政體」所做的另一種系統性說明，最後所提出的簡短建議。而我希望在一項兼顧規範性與經驗性的研究方案，已建立的許多成果的基礎上，將「審議民主」的工作推進得更多。


    在世界各國，雖然政黨競爭已經是達成某種民主形式的主導模式，但它不是培養各種民主實踐的唯一模式。隨著探索如何使審議成為具強健的政黨競爭的現代民主之治理的一部分，我將會週期性地回到古希臘雅典城邦與麥迪遜的理論這兩個案例上，不過這兩個案例都完全缺乏任何有組織的政黨。之後，我將考慮到的問題是，即使在有政黨競爭的民主體制中，我們如何可能使用審議來限制「黨意」（spirit of party）。


    經歷每個時代的沉澱，我們能瞥見一些堪稱民主實踐但卻不具備有組織的政黨競爭。尤為特別的是古代雅典城邦，城邦的實踐被妥善地記載下來，22乃由隨機挑選五百多位公民群體來為城邦做出許多重要關鍵的決策。23儘管雅典式民主還是有區別性，其公民大會（Assembly）的直接民主只開放給全體男性公民參與，但隨機挑選的制度對直接民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五百人議事會（Council of 500）成員經隨機挑選，並設定什麼事情是能在公民大會中被討論的議程。如果某位成員在公民大會中提出一項「不合法的」（illegal）或明顯不明智的提案，他會在一個特別法庭被指控違反提案（graphe paranomon），而審判他的陪審團（jury）也是透過再次隨機抽選的五百多位公民所組成。最後，在西元前四世紀雅典人增加另一項稱為立法審查團（nomothetai）的隨機挑選制度，它可以對一項經公民大會通過的「提案」是否能成為法律做最終的決定。24在公民大會投票後，提案的正反理由會被準備好，新的隨機抽樣出的公民成員將會聆聽任一邊的論點，並投票該案是否可以成為法律。這群透過隨機挑選出來的公民，他們的審議行為很清楚地被設計用來促進理性的決策，能權衡競爭性的論點，以及或許可以緩和在公民大會上被演說家煽動挑起的各種激烈情緒。如同在指控違反提案那樣，這個新的如陪審團般的五百人機構被設計用於促使公民參與縝密思考一項法律議案是不是個好主意。25在這種情況下，它被賦予權力去做最終決定。


    有人可能會懷疑這段古雅典的歷史案例對於現代大規模的民族國家已經意義不大，畢竟在西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期間，雅典的全部成年男性公民人口只有三萬到六萬人之間。26其餘的人口，舉凡婦女、奴隸、「非古希臘城邦人」（非公民居民，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等等，都沒有權利參與此民主體制。但古雅典仍是一個成功的決策體系，27它的實踐要素可能是具可擴展性的。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2–342. ↩



        	Mogens Herman Hansen, Po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從那些表示自己有時間參與的填答者進行隨機抽樣。 ↩



        	摩根斯．赫曼．韓森（Morgens Herman Hansen）和米爾科．卡內瓦羅（Mirko Canevaro）有關立法審查團的爭論，參見第三章，註腳7。 ↩



        	關於局限性，可參見Daniela Cammack,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in Classical Athe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21; 29: 135–166.我的立場是，審議可以是不具備討論的，如同古汀「內在審議」概念所提示的那樣，但具備正確設計的討論可以極大地促進審議。 ↩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55. ↩



        	充分的理由，可參見Josiah Ober,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麥迪遜的願景


    當美國的創建者們思索共和國的設計，或是其他不需要有君主的政體時，他們並未察覺到古雅典人的政治實踐有些不同的細節，特別是關於廣泛使用隨機抽樣方式，在審議後做出關鍵重要的決策（或至少是在競爭性的論點經公開表達之後）。美國的創建者們知道關於古雅典的公民大會的直接民主，且他們似乎假定古雅典大部分的重要公職都是經過選舉產生的。


    直到亞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在約莫百年後才被重新發現之前，由隨機抽樣選取構成的這項制度的明確特徵並不太為世人所知，儘管至今仍不清楚美國的創建者們對這方面訊息已知多少，但如果他們在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前便已經具備的話，他們會對於實施一些古雅典的制度的價值抱有希望，特別是審議。不過，他們較為人所熟悉的制度設計大部分是建立在殖民地時期和《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殖民地（即後來的州）自治的延伸經驗上。28


    麥迪遜熱切地想要達到一個以代議士審議為優先的共和國。他沒有將太多的審議擺在民眾身上，而是認為代議士們會在終極目標上「精煉與擴展公眾的觀點」，此來自有名的《聯邦主義者文集》第十號（Federalist 10）的用語，如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所言，「共同體的審議式判斷能力應當行統治之舉」。29公眾觀點的「精煉」會發生在參議院的審議、制憲會議、修憲會議（及伴隨而來的公開辯論），甚至於在以各州為基礎的選舉人團裡。以上這些制度皆在不存在有組織的政黨下運作，至少在他能預見的新共和構思當下是如此。


    麥迪遜不太情願使用「民主」這個詞稱呼他和聯邦主義者們所提倡的方案，因為「民主」被指認為暴民統治，與謝斯叛亂（Shays’s rebellion）和古雅典對於蘇格拉底（Socrates）的審判意象有所關聯。30


    麥迪遜新穎的制度設計與他所言的「精煉」公眾的觀點可能是受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一個完美共和國」（A perfect commonwealth）的構想方案所啟發。在休謨的方案裡，經過公眾選舉出的代議士再選出更高階的代議士，然後這群代議士會再陸續選出其他席位的代表，在這每個階段裡，民意與代議士們的特質都會被持續不斷地精煉。31在麥迪遜的方案（被包含在參議員直接民選的第17號修正案之前的原初美國憲法內），人民選舉出州立法機關議員，州立法機關議員挑選出美國參議院的成員。類似地，人民（或立法機關議員）選出選舉人團，選舉人團則被賦予責任挑選出最有資格的人擔任總統。所有這些決定的做出都被想像成是沒有政黨涉入。


    麥迪遜將審議擺在首要位置，但他提出不同的方法去達成，並有別於古雅典制度裡所發現的制度性位置（institutional location），然而，他很大程度上並未意識到。在古雅典的實踐和麥迪遜的理論這兩個案例中，如同我們看到的，有組織化的政黨並無立足之地。但這兩個體系都渴望實行很可能是民主的價值，包括審議，至少在他們視之為是相關的全體公民範圍之內進行。


    
      
        	參見Cortland F. Bishop, History of Elections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Buffalo: William S. Hein, 2002).但選舉是公開投票，而非祕密投票，並且經常有酒飲當作報酬。參見Michael Schudson,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New York: Martin Kessler Books, 1998), 5. ↩



        	Alexander Hamilton, Federalist No.71, in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Isaac Kramnick (e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409. ↩



        	Jennifer Tolman Roberts, Athens on Trial: 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ouglass Adair, “‘That Politics May Be Reduced to a Science’: David Hume, James Madison and the Tenth Federalist,”再刊於Trevor Colbourn(ed.), 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4). ↩


      

    
  


  
    審議和民主


    審議為民主實作增加了什麼呢？這是我們在整本書中都會不斷再回顧的主題。但簡短的答案是，正如我們集體地理解和擁抱民主，民主必須要使「人民的意志」以及實際上完成什麼事情之間有一些連結。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想望，將民主從種種的專制獨裁體制，甚至是良善的專制獨裁（如果有的話）中區隔出來。


    每當一場選舉獲勝時，勝利者都會聲稱「人民已經發聲」，並且勝利者們得到了公眾的授權。32但那授權如何算是可信呢？當許多議題都還朦朧不清時、當他們從屬於競爭性的宣傳投入和公然的不實訊息、當焦點團體測驗的訊息被設計用來分散、誤導，或激怒公眾為了去動員（或解動員）33選民時。選舉是一種產生人民判斷的授權，或更經常是競爭性派閥間動員各自的忠誠度和資源的力量考驗？當然，答案是它們幾乎無可避免會是兩者的混合物，但我們能改革這個體系使其更像是前者，而更不像是後者嗎？或是如同某些已有的說法，我們應該斷定此競爭性的選舉體系是不可改革的，34它只能靠著汰舊換新，然後渴望以一個不同方式來落實各種民主價值？又或者，難道我們應該一併放棄對民主的想望，聚焦在技術官僚作為公共政策的解方呢？35以上皆非，我將另闢蹊徑，用審議的制度補充代議制民主以此釐清與擴大人民的意志。這項目標透過賦予公民審議一個主要但非排他的角色，這將會幫助我們填補出一個更進階性的民主國家的圖像。


    在現行體系下，我們如何去衡量「人民的意志」呢？當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論及他在發展政治議題民意調查所做的開創性努力時，他認為在兩次的選舉之間（periods in between）做民調是尤其需要的，並假定在週期性的基礎上，選舉會是最終的民意測量。36蓋洛普回應了布賴斯勛爵（Lord Bryce）的呼籲，為這樣的選舉期間進行測量。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是一位卓越的英國的訪問者和美國政治的觀察家，他將這個要在數次選舉之間評估民意的「機制性困難」（mechanical difficulty）視為是美國要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達成「依民意而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public opinion）的國家之主要阻礙。37現在我們處在一個近乎連續不斷的民意調查的世界。假如我們的政府行動比現在來得更加是以民調為導向的話，那麼這樣能適當地確保我們正在達成「人民的意志」嗎？


    有大量的文獻顯示，關於公共議題的細節，公眾並未充分知情。38在某些議題上，如果公眾要花時間和心力去得到更完善的資訊，他們可能會使用啟發法（heuristics）或走捷徑的方式來趨近他們所設想的議題或選舉，但這些啟發法（包括政黨標籤、名家背書、對政治人物的好感度或吸引力）是非常粗略的替代，且可能容易造成誤導或本身變成操弄的主體。


    取得資訊只是審議過程裡其中一個方面而已，審議的根基是「權衡」（weighing）。當人們進行審議，他們權衡支持或反對一些提案行動的相互競爭性論點之優點。審議的內涵中有一項關鍵要素是，對於被考慮的論點它是否具備可信的事實基礎。但關鍵點在於，人們不光只是在取得資訊而已，他們還能獲取各種權衡支持或反對特定提案行動的論點，並就那些關於應該被採行的提案論點之優點，得出經過考量後的判斷。


    那這有必要透過討論嗎？我會說不必然，但討論有其重要的影響作用。理論上，完全能夠想像審議發生在一個單獨個人的內在思考裡，羅伯特．古汀（Robert Goodin）稱之為「內在審議」（deliberation within）。39然而，我們已經發現至今對審議最有效的投入，是與多元意見的他人在有主持人的（moderated）情境下進行討論。或許一個人也可以單獨辦到，又或許未來科技可以充分地將議題進行生動的演繹（dramatize），使人們在議題的模擬審議中得出接近其深思熟慮的觀點。但就目前為止，僅僅只是流於表面接觸（exposure）的競爭性論點和背景資訊似乎只有些微的效果。在對照組實驗中，我們已經發現在審議中的大多數態度變動是來自討論。40


    
      
        	Robert Dahl, “The Pseudodemocrat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Tanner Lecture Series on Human Values, 1988, available at: https://tannerlectures.utah.edu/_resources/documents/a-to-z/d/dahl89.pdf. ↩



        	Shanto Iyengar and Stephen Ansolabehere, Going Negative: How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Shrink and Polarize the Elector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



        	David Van Reybrouck, Against Elections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13); Helene Landemore, Open Democracy: Reinventing Popular Rul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Jason Brennan, Against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George Gallup, “Public Opinion in a Democracy,” The Stafford Little Lecture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36. ↩



        	George Gallup, “Testing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38; 2: 8–14. ↩



        	案例可參見Michael Delli Carpini and Scott Keeter,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bert Goodin,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Withi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000; 29: 81–109. ↩



        	Sandefur, Birdsall, Fishkin, et al.,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and the Resource Curse: A Nationwide Experiment in Tanzania,” and Farrar, Fishkin, Green, et al., “Disaggregating Deliberation’s Effects: An Experiment within a Deliberative Poll.” ↩


      

    
  


  
    幻影意見


    公眾對於很多議題實際上可能沒有想法。有些人對民調的回應是「非態度」（non-attitudes）或幻影意見，有些人則是提供近乎隨機性的回應，因為他們不傾向承認自己對議題是「不知道」的。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已故的菲利普．康弗斯（Philip Converse）的先驅性研究中發現了這種現象，41之後，對此現象最有名的戲劇性呈現或許是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的喬治．畢肖普（George Bishop）對民眾進行有關《1975年公共事務法案》（the Public Affairs Act of 1975）的態度調查，該法案是一個虛構的法律，因此人們對於該法案不會有真實的意見。42但儘管如此，民眾仍做了回答，在該研究的二十多年後，當《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訪問民眾該法案是否應該被廢除時，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反應有顯著不同。約一半的樣本顯示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想要廢除該法，另一半則顯示是民主黨的總統想廢除它。黨派政治（partisanship）為人們提供了線索，使他們能夠表達某種表面意見，即便該法案根本不存在。43


    在其他議題上，公眾可能只有絲縷意見、一個空泛的印象，或許容易受到電視廣告和社群媒體裡的訊息所操弄，在兩黨已發展出對特定題目「議題所有權」（issue ownership）的情況下，一個常見的操弄方法是去「預示」（prime）44人們對其政黨「所擁有的」議題。傳統上，民主黨人喜好強調社會安全，而共和黨人則是偏向強調犯罪。如果有一個扣人心弦的例子能讓民眾去突出他們有關選舉的思考面向（「預示」該議題），那麼這個議題就能變成投票的關鍵基礎。經典的例子是所謂的威利．霍頓廣告（Willie Horton ads），將公眾注意力聚焦在麻塞諸塞州模糊的給假釋者的暫行外出許可方案上，以打擊時任州長麥可．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聲望。45雖然這已是一個人盡皆知的案例，但這種操作仍是司空見慣。46移民與犯罪議題持續為共和黨人的目的服務，而墮胎權和社會安全議題則往往服務於民主黨人的目的。


    在一些問題上，公眾可能持有觀點，甚至是一個很強的觀點，但那些觀點是否都在很大程度是基於政黨忠誠，或是反映出他們對於各議題的種種判斷，這仍是個可留待開放討論的問題。而在各項議題上，公眾做出種種實質性的判斷又意味著什麼？這正是我們對審議民主為何所做的許多探索的一部分。


    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制中有一些版本認為，人民有能力在議題上得出他們的觀點，然後為了實現他們所偏好的政策，對於應該做成什麼事情上有堅定的主張，以進行集體的控管，而這些都只不過是一種迷思或「俗民理論」罷了。熊彼得認為這樣的渴望是過時的民主「古典理論」的一部分，因此予以漠視，而以更現代的競爭模式取代，競爭模式中沒有公共意志的角色，民主被化約為「競爭性的爭取人民選票」。贏家取得執政，然後其他贏家以同樣方式透過下一輪的選舉取代他們。政黨被期待可以為了其政治優勢去操縱公眾意志，一如公司企業透過廣告試圖為自家產品創造出慾望。政黨和候選人創造一個「造作的」（synthetic）公眾意志作為競爭過程的副產品。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的意志是產品而非政治過程的原動力。議題與任何議題上的大眾意志正在被製造的方式，確切地與商業廣告的運作方式相類似。」47由此觀之，民意授權的表象不應該被誤以為是真實之事。


    自從熊彼得具影響力的民主圖像以來，諸多不同的「自由民主」理論，尤其是道爾的多元政體論，已經提供一些更進一步的判準可能可以處理在政黨競爭民主中公眾意志的形成。自由民主體制不只是競爭性的爭取選票而已，如道爾所言，它需要至少三個其他的關鍵條件：表達自由、可供選擇的多方資訊來源和結社的自主性（結社自由）。這些條件也假定一種具備權利和法治的背景，道爾將這些條件連結到多元政體以達成他所謂的「開明的理解」（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48這是道爾對於民主中某種應該要被實現的公眾意志形成所提出的代理方案。然而，認為具備這些自由民主（或「多元政體」）的條件便足以馴服黨派政治的壓力似乎是令人懷疑的，熊彼得指出這些條件只不過給了我們一種「造作的」公眾意志，它很大程度是被政黨和利益創造出來的，而政黨和利益則從這些被創造出來的公眾意志的接受中得到好處。社群媒體的興起和我們的政治傳播體系轉型可能已經使這問題加劇。因此，目前的挑戰是去發展進一步的條件和制度，以讓更有可信度的公眾意志得以發聲，這正是我們希望指派給審議制度的角色。


    這個論點並非要去質疑自由民主體制中最核心的價值，像是表達自由、結社自由與可供選擇的多方資訊來源。遠非如此。問題在於，這些附載價值的實踐在多大程度上足以克服當前政治傳播體系的扭曲與操縱的競爭性壓力。


    在一定程度上，純粹的熊彼得式理論是正確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民主體制也未能適當地處理這個問題），那麼民主在全球競爭的諸多理念之中就失去重大的優勢。如果透過許多現代民主過程的當前版本仍無法讓真正的「人民的意志」得到落實，那又何必再去問關於所有這些錯綜複雜和經常性混亂的投票和政黨競爭機制呢？它們經常將我們帶進僵局、貽誤、和／或困惑裡。那為何不乾脆將政策制定留給專家處理？新加坡便展示了這個作法。新加坡在提供其住民的循證決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新加坡大部分是由技術官僚治理，許多技術官僚接受成本效益分析和其他專家判斷技術的教育。


    若出於國家規模太小以致於無視新加坡模式，將會是一大錯誤，正如同無視古雅典案例的相關聯性，古雅典的規模甚至更小（時間上也更加遙遠）。這兩個案例都有一些可擴展性的特徵，一個提供了沒有政黨競爭的民主體制，而另一個則提供了沒有太多民主空間的技術官僚體制。


    
      
        	Philip E.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206–261. ↩



        	George Bishop, The Illusion of Public Opinion: Fact and Artifact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oll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



        	Richard Morin, “Who Knows? Often, Survey Respondents Have No Opinion─Until the Pollster Prompts Them,”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9, 2001. ↩



        	譯註：預示（priming）為一種心理現象，指的是前項刺激會無意識地引發出對接續刺激的反應，亦譯有「觸發」、「促發」、「啟動」等。 ↩



        	Kathleen Jamieson, Dirty Politics: Deception, Distract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川普（Donald J. Trump）對移民議題的預示（priming）顯然使得偏見化的表達更加地猖狂。參見Benjamin Newman, Jennifer L. Merolla, Sono Shah, et al., “The Trump Effect: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mboldening Effect of Racially Inflammatory Elite Commun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1; 51: 1138–1159. DOI:10.1017/S0007123419000590. ↩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263. ↩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222. ↩


      

    
  


  
    技術官僚統治的誘惑


    技術官僚決策能取代公眾審議的必要性嗎？在新加坡，專家的判斷受到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影響甚鉅，該方法看似是權衡任何政策獲益和成本的中性過程，然而就如同所有政策決策，它終究倚靠的是價值判斷來告知什麼主張應該落實。在新加坡的案例中，這是一種效益主義式的計算（utilitarian calculation），以美元（或以其他貨幣）作為效益的代替品，經常帶有分配權重（因為一名貧困者負擔每遞增一元，很可能意味著給一名富人超過一元）和對更遠未來的某些折現率效果。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一種具潛力但卻有爭議性的第一原則。49這是一種基本價值，雖然被廣泛接受但也有嚴重的競爭存在：羅爾斯式的（Rawlsian）分配正義、以權利為基礎的觀念、平等……等等，此清單仍可持續追加。這些價值的任何一項也能被化約進決策演算法（algorithms）而被專家們加以應用。在競爭性的基本價值之林裡，哪一項應該執行進政策中？又或者，某人可能會問，誰的（whose）基本價值才應該被執行？技術官僚明顯有他們自己的價值，當效益主義作為一種最終的決策指引時，公眾可能並未想到太多關於效益主義的種種意涵，也未加考慮到各種基本價值之間的衝突關係，而這卻是技術官僚們正在提供並用來取代公眾的價值和關切，至少是在邊沁精神的意義上。而傑若米．邊沁（Jeremy Bentham）並不需要被體現成「自體偶像」（auto-icon）（以邊沁本人所製的木乃伊標本至今仍佇立在倫敦大學學院），而是憑藉著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們所踐行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將邊沁的精神更加有效地散傳開來。


    或許，專家為人民做的決策當中具有偉大的智慧，有時候民眾對其自身的決定也有明顯衝突。舉例來說，在新加坡擁有私人轎車會負擔極高的稅，這是為了鼓勵大眾運輸交通。50在此高稅率下，只有非常富裕的人能夠擁有私人轎車，這樣的結果確實使得大眾運輸得到高度使用，對環境而言也有一些有益的影響。但這個結果在技術意涵上是一種強烈家父長式的判斷，亦即國家的強制力應該施加在全體人民，為了他們的利益而不論他們自身的想法為何。幾乎所有國家在某些議題上也都是這樣做（像是實施繫安全帶便是以對使用者來說是有益的而得到證成）。然而，在一個脫離民主過程的國家裡，強制推行的政策會成為常規，這會導向國家和人民之間一個非常不同的關係，人民必須接受國家所做的各種決定並與其共存，這些決定則是建立在國家如何看待他們福祉的觀點上，而非他們自己的觀點。另一個方法是直接徵詢人民意見，但要深思熟慮地進行，以使人民能在制定他們所必須遵行的法律的過程中發聲。


    
      
        	哈特（H. L. A. Hart）有一著名的論述：隨著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與其他許多強調權利的理論家興起，效益主義作為一項無可置疑的第一原則出現衰退：「曾有一廣為接受的某種效益主義形式的舊信條，認為只要我們能發現正確的形式，便必定捕捉得到政治道德性的本質。」這個「舊信條」與強調權利與正義的新信條產生衝突。在我看來，這種視角之爭持續至今，並且對於那些解決我們政策爭端的成本效益分析的任何常規與機械性應用形成挑戰。H. L. A. Hart, “Between Utility and Rights,” Columbia Law Review 1979; 79: 828–846. ↩



        	Timothy Ho, “Explaining Why Cars in Singapore Are So Expensive,” Dollars and Sense 2023. Available at: https://dollarsandsense.sg/no-nonsense-explanation-on-why-cars-in-singapore-are-so-expensive/ ↩


      

    
  


  
    公民審議


    我們不期望公眾扮演哲學家（或經濟學家）的角色，但或許公眾能權衡對於特定政策支持或反對的論點，尤其是那些他們未來必須遵行的政策，並得出他們自己知情後的結論。在遍布全世界的大量審議民主研究計畫，透過對廣大的公眾進行隨機和具代表性的抽樣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已證實這點：並非只有極有能力或受到最好教育的人才能進行審議。只要能將議題放在一個有利於進行審議的環境中加以溝通，似乎絕大多數的人在絕大多數議題上都能做到。


    在這些審議民主的調查研究，我們看到的既不是學院中人也不是哲學家在權衡相對抗的政策方案之優點，而是在社會縮影公民群體（microcosm）裡的一般公眾。然而，對於這些努力投入的主要局限在於，一般來說大多數的人在大多數的時間都沒有太多機會去進行審議或參與其中。因此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審議應該被認為是代表制的另一種形式，而非群眾參與的替代品。審議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良好價值在於，它能被明確地設計出來以賦予人民意志的發言權（透過隨機和具代表性樣本人選進行審議的過程）。在此方式下，它便能有強烈的意願去表現出麥迪遜分派給民選代議士的角色（起初是由間接選舉所產生的）。不過民選代議士本身不能達到由人民自己進行的大眾（mass）審議。而代表人民（on behalf of the people）的審議，其人數明顯很少。


    然而，事實上人民本身也可能會有進行大眾審議（mass deliberation）的情況。珍．曼絲布里吉（Jane Mansbridge）稱之的「日常談話」（everyday talk）51，具有審議的特質。52但審議的效果在一個有組織的設計中可以當然地被強化。根據議題和社會脈絡，日常談話有時能開啟朝向接近大眾審議。而憲政理論家布魯斯．艾克曼（Bruce Ackerman）發展出一個「二元式」（dualist）理論，根據該理論，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下皆未進行任何有深度的審議。畢竟，廣大群眾平常都太忙碌於生計和維持家庭或是自身社群所需，但有時每過一陣子，也會有需要面臨重大辯論與議題的時候，公眾會被喚起去了解和處理這些需要去做的集體問題。艾克曼提供一個很具說服力的圖像，他稱之為「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所指的是有時會出現大眾審議的期間。而其餘時間他認為我們則在實踐「常態政治」（normal politics），在常態政治期間存在著我們列舉的所有缺陷，以及更多其他缺陷。公眾既不投入，也不注意；選舉似乎也不重要。但當有重大的全國性辯論時，公眾及其代議士會在他們的利益上考量到這些競爭中的論點，有時一個新的共享觀點便會浮現出來。在美國，即使正式的修憲近乎不可能出現（需滿足《美國憲法》第五條的條件），但通過來自大眾審議期間所得到的新的共同理解，便可以非正式地改變憲法。53


    艾克曼的憲法時刻理論至少包括了四個美國歷史上的「時刻」（moments）：建國時期、（南北戰爭後的）重建時期、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54在每兩時期之間，我們都生活在對我們憲法的共同理解裡，包括修訂後的理解，而這些對憲法的理解是在前一個時期形成的。在此，我們關心的重點不是對美國憲政史的重構在每個細節上都講究正確無誤。我們關注的焦點在於一種願景，人民的大眾審議藉由此願景，理論上可以進入一種系統，這個系統同時可以解釋大眾平常的不關注與缺乏參與的傾向，以及在經深思熟慮動員的某種條件下，擁有進行大眾公共審議的能力。


    
      
        	Jane Mansbridge, “Everyday Talk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in: Macedo S (ed.), Delibe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1–239. ↩



        	相關的綜合性闡述，可參見Donald Searing, Frederick Solt,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et al., “Public Discussion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Does It Make Better Citize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 37: 587–618. ↩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 1991; vol 2, 1998; vol 3, 2014. ↩



        	儘管時刻之間有所重疊，但艾克曼的時刻不同於杭亭頓的「信條激情」（creedal passions）週期理論。參見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 1以及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但這不令人意外，因為艾克曼聚焦在可以被當作是「更高立法」的審議上，而杭亭頓關注的是一個激昂的公眾竄升而起的一些時期。 ↩


      

    
  


  
    補充或是取代？


    在艾克曼提出的圖像中，這樣的「時刻」是在政治體系的生活中有機地出現，這些時刻既非社會科學實驗也不是學術事業，而是當人民與其代議士開始去滿足特定情況而為，因應政治體系之需要而出現的政治事件。但一個政治體系能夠至少在那些罕見的歷史時刻之外的關鍵時刻上，吸納有組織的（organized）審議以賦予「公共意志」（public will）發言權嗎？這樣的審議能聚焦與注意到重要議題，並在遭逢重大亟需進行審議的議題時來幫助促進公眾對話與決策過程嗎？這樣的安排能夠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政治體系的一部分，而非依賴於偶然機緣或一些巨大危機的出現嗎？在巨大危機以外的時刻，有組織的審議能夠成為一個持續性的民眾控制體系的一部分嗎？在第五章我們會再回到這些問題，屆時我們將聚焦在對一個進階性的民主國家的概述上。


    然而，為何是關注在審議對我們當今代議民主政治制度的補充而非取代呢？在美國，原本意圖體現審議範例的制度，如今卻服膺於其他各種目的。離上一次您聽到美國參議院真誠地被譽為具有「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審議式機關」（world’s greatest deliberative body）的特徵是何時？如果一位選舉人團的選舉人因其本身真誠堅定的信念而改變他／她的投票，在很多州裡他／她都會被起訴為是一位「不忠誠的選舉人」（faithless elector）。整個選舉人團的理念一開始是打算作為一個審議的制度用來挑選最有資格的候選人成為總統，而非是一個簡化的逐州投票機制，這制度讓很多觀察家感到奇妙。但選舉人團的原始設計很可能只有在我們第一任總統的案例中達到原本意義上的效果，而正如喬治．華盛頓在他著名的〈告別演說〉（Farewell Address）中所預測的那樣，這些制度（和其他制度）已經受到黨派政治影響而轉變了。


    姑且先擱置黨派政治的問題，我們之後會再回到這個主題，這裡有時代和世代變遷的議題。我們能等待好幾個世代才盼來一個「憲法時刻」，同時我們也會被遙遠過往的許多決策所限制。不論那些決策可能是多麼地思考周全和深思熟慮，但這些人過去是在全然不同的世界中度過自己的生活，並且在一些關鍵價值與關懷上可能與我們只有些許部分的重疊。前人的審議不會是我們自己的審議。與其實際上再將多出來的票投給逝去的人，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把人民的意志帶到現在活著的人民的生活中呢？


    暫且先不論代議制政府的政治體系甚至在一些少見的情境下也具有引起大眾審議的可能性時刻，但在這樣的體系中，選民和代議士的角色功能會在數年或數個世代的時間內被降低至非審議性的、有選舉操縱與政策制定的「常態政治」裡。我們當前設計若進行重大修改，是否會為審議提供更持久和實際的投入？若是如此，將會有一個持續性的基礎來讓更有可信度的「人民之聲」（voice of the people）被吸納進我們公共決策過程裡。

  


  
    什麼是審議可擴展性？


    在第五章我們會再回到那個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先前談到古雅典體系裡有些關鍵要素是可擴展的。如果隨機抽樣的目標是為全體公民創造出一個具代表性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然後使其成員們參與權衡那些相互競爭的論點，衡量哪個論點應該被採納，那麼這樣的過程能將樣本以等比例規模，從更大的母群體中提取出來。有些人對於不需要以一個更大的樣本去代表更大的母群體會感到驚訝。我們現在理解到一個樣本能代表一個母群體，其統計的精確性幾乎完全仰賴於樣本大小而非母群體的大小。因此與一個小的古雅典城邦相比，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全體人口並不需要靠一個更大的樣本代表。當然，如果我們對次群體（及其意見變化）感興趣的話，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更大的樣本（但不是為了代表呈現整個母群體，即便此樣本量是非常大的）。因此，隨機抽樣是具可擴展性的，當然現在已經有很多技術被發展出來用以執行分層隨機抽樣（分層化以確保當次群體被分配到各分層時，這些次群體是有代表性和被隨機抽選的）。


    回到古雅典，至於為何古雅典人參加隨機抽選（或「抽籤」），確切來說仍存有一些爭議。有些人主張這就是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五百人議事會被古代評論家譽為是「微型城邦」（the polis in miniature）。55抽籤或隨機挑選也被視為是一種平等的表現。56而藉由規定決策者之間採取輪流擔任，這也是一種避免腐化的方法。57或許這也是其中一個動機。有鑒於當今的知識，我們知道五百多人的樣本足以代表相關的母群體（即那些成年男性公民）。透過相同的過程，或是一種經現代改良後的版本，它便能被應用於代表呈現美國、法國，或是現代的雅典。


    所以隨機抽樣（抽籤）是具可擴展性的。透過許多次政治參與的場合，提供多重的機會去「輪流統治與被統治」。58他們結合了隨機抽選與輪流，扣除公民大會的直接民主以及陶片放逐制中的自我篩選參與（self-selected participation），他們有頻繁的機會被隨機抽出進入法院以及其他我們已經大概描述到的（指控違反提案、立法審查團，和每年一次的五百人議事會）機構中服職。換句話說，古雅典有一個輪流的社會基底結構，人民能預期頻繁性地參與在其中。這個過程意味著在一個小型社會中的一種審議式參與模式。而這些方面能被擴大規模套用至一個大型的現代社會嗎？如果某人的名字在經過全國性抽樣的重重困難下被抽中，這就好比在大型拍賣會上中了樂透籤一樣。民眾可能會因為有被抽中的機會而感到興奮，但在一個大規模尺度的社會裡，這對大多數民眾來說不會真的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項持續要素。所以一個關鍵問題可能是：當隨機抽選的公民樂透確定是可擴展時，給予其社會脈絡和意義的輪流方法也是可擴展的嗎？當我們回到是否（經由隨機抽樣的）審議在理想上應該補充或取代我們當今的代議制度的問題時（見本書第五章），我們會再次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目前代議制制度的設計在於結合兩者：一是參與代議士的挑選（透過投票與選舉），二是其他政府官員將會在兩屆選舉之間進行治理。這樣的大眾參與是否體現一種獨特的價值呢？投票給民選代議士能被詮釋為一種同意的形式，59這也提供了使代議士具有可被課責的機會。儘管大多數時候公眾不會感到有需要確保被選舉人是可被課責的，但這可能性始終存在（除了那些不用競選連任的公職人員例外）。投票在過程中給予每位公民一個真實有感的角色，使公民不僅僅是一個觀察者或只是被當成理論上由樂透或隨機樣本所挑出來的某個人而已。即使投票並非大多數公民在大多數時候生活的中心，但當涉及重大議題或處於危機時刻、領導人需要承擔責任時，投票就變得很重要。


    
      
        	R.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03. ↩



        	參見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第35頁。此處其衡量相牴觸的證據並總結道：「……藉由抽籤進行挑選尤被視作是平等主義（egalitarian）的程序；然而難題在於：這套程序所承載的是哪種複雜的平等觀念。」 ↩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84. ↩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中討論到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1291b30-8。更細節的描述，可參見Yves Sintomer, The Government of Chance: Sortition and Democracy from Athens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50–53. ↩



        	「如果存在一個已經建立好的選舉當選程序，那麼，只要選舉是自由的，不論當選者是誰，任何參與過程的人皆同意了當選者的權威性。」（強調字句是原有的。）John Plamenatz, Consent, Freedom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70.據推測，一個「自由的」（free）選舉也是一個非強迫參與的選舉。 ↩


      

    
  


  
    第二章　
當人民統治：民眾控制的準則


    民眾控制什麼以及由誰參與


    民主政治體系的終極盼望是民治。透過選舉或是無論哪種方式讓公眾具有影響力，「公眾的意志」應該影響主事者以及應該要做什麼決策。但即使做此陳述主張也會引發許多的質疑。諸如：是哪些人的意見呢？只有那些感受熱切的人，或是那些有讓自己的聲音被別人聽到的人？或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全體選民（每個人都有相等的代表性）？哪些議題呢？只有最突出的議題嗎？又或是相互競爭的政黨實際上能夠運作的廣泛包裹式議題？有影響力的「公眾意志」是什麼？它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是受到政客和利益團體操縱的首要對象？如果是這樣，那麼誰會真正負責？公共意志的表達發揮影響力僅是單次事件，像是一次性的公投或動員，或是像我們正在談的那樣，它是一種具備民眾控制的有組織的體系。


    談到包裹式的議題，腦海中立刻會浮現一些複雜的問題。如同道爾的著名解釋，包裹式的議題能從那些受到次級團體強烈支持的，但總的來說非常不受歡迎的項目而被建構出來。假如某個團體投票支持X議題，另一個團體支持Y議題，還有另一個團體支持Z議題。X、Y、Z的得票可以加總得出一個廣大的包裹或綱領上的多數，即便這個政策包裹裡的許多部分都是非常不受歡迎的。60道爾識別出這種模式是「少數統治」（minorities rule），他認為在美國政治中這將會被證實是個常規，而非是例外。61然而，這也是一種多數統治（因為政策包裹總的來說得到多數支持）。就此處我們的目的而言，我們會說如果一個整體政策包裹是主流的或受歡迎的，那麼公眾會堅稱民眾控制是經由採納了該政策包裹（慣常稱之為「綱領」〔platform〕，或在某些國家稱為「政黨宣言」〔party manifesto〕，政治綱領是較為嚴肅的用法）。這也適用於即使該政策包裹裡的要素就其單獨來看是不受歡迎的情況。


    即使謹記於心，熊彼得的現代繼承者們表示經由「人民的意志」達到民眾控制是一個不現實的幻想，視之為不過是「幾乎不值得一個嚴肅之人關注的白日夢」。62在克里斯多福．亞琛和賴瑞．巴特爾士為民主的「現實主義的理論」（realist theory）所做的系統性辯護中，他們稱其為「童話故事」，屬於「民主的俗民理論」的一部分。63在兩人的觀點中，「投票行為主要反映與強化了選民的社會忠誠度」，因此「推測是由選舉導致了民眾控制乃是個錯誤」。64


    假定為了論證目的，民主的「現實主義」理論在描述我們目前的制度運作時有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那麼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改革民主以便讓它更可能達到民主的許多理想嗎？亞琛和巴特爾士在多處論點暗指著無可避免的局限性乃是公民勝任能力（citizen competence）。然而，他們得出這結論，卻未處理公民教育或如何才能改善選民勝任能力的問題。65更有甚者，他們接受了我們當前的制度設計，但也未考慮過任何嚴肅的改革。我的看法是，這個難題可能來自於我們的制度設計，而非出自於我們的公民勝任能力。


    在我們進入長程的制度再設計的各種問題之前，第一步是更明確地說明那些我們正在嘗試落實的種種相關的民主理想。首先是民眾控制此概念的問題，它的核心關懷是將民主與專制獨裁區分開來。那這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能具體說明民眾控制概念的四項衡量準則。66我相信當中每一個準則都是我們共享的民主公共文化的一部分，隨著它已經發展出來的那樣，這四個準則都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對於制度設計的挑戰將會是如何構思出一個系統，使該系統將能可靠地滿足所有四項準則。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128. ↩



        	同前註，第132頁。 ↩



        	Richard A.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3. ↩



        	Christopher H. Achen and Larry M. Bartels,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7. ↩



        	同前註，第4頁。 ↩



        	在第五章我論證了審議的經驗能被帶進校園，貢獻於公民教育。 ↩



        	我在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 Are Thinking*: Revitalizing Our Politics through Public Delibe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一書中討論了類似的判準。但在此處我用其來做一個不同的論證，並將它們以不同方式配置給民主實踐的許多形式上。 ↩


      

    
  


  
    包容性


    我們的第一個衡量準則是：


    1.基於平等的包容性（Inclusion on an equal basis）：所有成年公民皆應享有公平的機會，平等地參與民主過程。


    如果我們將選舉中的投票行為當作是民眾控制的一個機制，那麼所有成年公民應該皆有相同的投票權、相同的登記投票權（如果登記是分開的步驟，需要個人去啟動登記），以及無論投票者的認同為何，他們的選票應以同樣的方式被計算的相同權利。如果有一個不同的決定過程，像是以隨機抽樣的過程選出審議的微型公眾（deliberative minipublic）參與成員，使其擔負做出一些決策（或關於一些決策的建議），理論上，每一位公民皆應該有一個平等的機會被抽選到。然後一旦被抽到，每一位公民都應該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參與。


    為何我要分辨「平等的參與機會」以及又要明確指出參與是平等的呢？長久以來，許多重要的民主理論家明確指出有一些公民是在不平等（unequal）參與的意義上進行參與，實際上有些公民擁有的不只一票。彌爾惡名昭彰地提倡了「複數投票」（plural voting），將複數票給予受過更好教育程度的人擁有額外的投票權。67粗略地講，實際上英國就沿用這種方式好幾十年，透過給予牛津和劍橋的畢業生額外的選票，他們不僅為本身的選區投出國會成員，也投出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裡代表他們各自大學的成員。這項制度安排一直持續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


    給予受過更好教育程度的人額外投票權違反了在平等基礎上的包容性，一如美國在華倫法院（Warren Court）決定要求在「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始於1962年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 Carr〕）的基礎上進行選區重劃以前，有許多人口不平等的不具代表性選區。68在美國，一些特殊選制設計仍背離這項每位代議士的人口平等原則，如美國參議院（加利福尼亞州和懷俄明州各有兩位參議員）和選舉人團制度（小州被過度代表）。美國更廣的投票權歷史可被視為是漸進落實更大的但仍非常不完美的包容性原則：將投票權增加到無財產者、不同種族者、女人、年輕人（滿十八歲投票）等。雖然對投票權的嚴重妨礙仍持續著，但至少該理念已經被清楚地闡述，儘管有所挫敗但已有局部性的達成。另外，我們進行選舉的方法「第一名過關制」（first past the post）的莫大局限在於，它迫使地理區域的邊界能受政黨利益操縱（傑利蠑螈化〔gerrymandered〕）。我們稍後會再回到這些議題。


    投票權指數要計算任何個體的投票具有決定性的概率，這是建立在全體選民規模大小和有關選舉體系的一些預設上。69能身為具有決定性的選民，這個概率在現代大規模社會中明顯是非常低的。但理論上，這對於一個採用像是第一名過關制作為選舉制度的類似規模人口選區來說是相等的。


    如果某人預設的理性（reason）是試圖投票並得知有關你個人的一張票可能會影響到投票結果，那麼微小的概率便會引發對於「理性無知」的計算考量結果。70但是在有著其他因素的社會脈絡裡，基於全體選民規模的理論投票權，並不必然對應有效投票權，這些因素像是選區內的政黨權力平衡以及選區線是如何被劃定。平等投票權是一個最低的準則。什麼能被稱為是有效的投票影響力（effective voting power），這個更積極的判準可能藉由採納其他投票體系才能促成。設想我們說的「有效的投票影響力」是你在實際參與的投票體系脈絡中投出具決定性一票的實際概率。當然這概率也是非常低的，但問題在於是否個別公民的有效投票影響力與其他公民趨近於平等。


    考量到排序選擇投票制（ranked choice voting），有時被稱為排序複選制（instant runoff voting）。該制度給所有人複數選擇，可投票給數個選項，如果你的第一（或第二、第三……等等）順位選擇沒有勝出，那你的次一個選擇會在排序複選制的計算中起作用。在這些實際上都可以選的選項中，你的偏好很有可能會是決定性的，即便在你的偏好清單上某個選項得到的排序是位居較末位的。我的重點是，傑利蠑螈化的選區明顯地展示出平等投票權作為一項衡量準則的理論性限制，它挑戰的是基於一個平等基礎上的包容性原則。如果你受到傑利蠑螈化的影響，因此在相等人口區內長久處於少數群體的地位，那你擁有理論上的平等投票權就只是一個假象，因為在「第一名過關制」選舉中，儘管你的投票權在理論上跟該選區的其他人平等，但你也可能被剝奪站在獲勝一方的現實可能性。因此，一個更穩健和有理據的衡量準則似乎會是平等有效的投票影響力（equal effective voting power），要求在社會脈絡中，我的選票有成為那張決定性選票的一個現實上平等的機會（與其他人相比較）。即使這個概率很小，但此概率能和其他選民都相同（或接近相同）。排序選擇投票制能帶給每個人更靠近平等有效的投票影響力，因為它打開了你所實際投的許多選項在排序複選制發揮作用的可能性。相反地，如果你受到傑利蠑螈化影響而在單一選區制（single-member district）下成為長久性的少數，那麼你的選票打從一開始就被實際有效地抹煞掉了。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7. ↩



        	Baker v. Carr, 369 U.S. 186 (1962). ↩



        	John H. Banzahf III, “Multi-Member Voting Districts: Do They Violate the ‘One Man, One Vote’ Principle?” The Yale Law Journal 1966; 75: 1309–1338，特別是第1314至1318頁。 ↩



        	William Riker and Peter Ordeshook,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8; 62: 25–42. ↩


      

    
  


  
    民眾控制與平等


    但為何要強調平等呢？難道不可能有讓每個人的聲音和選票都被當作是重要的民眾控制的模式，但在體系過程中使某些人的觀點比起其他人來說更加常態規律地受到重視嗎？這樣的體系是確實可能的。有一些人相信有許多民主制度實際上在那個範疇內，但我們得去檢查那些決策過程，即使是在理想情況中，這些決策過程也都根深柢固是寡頭的，而非民主的。


    有些人爭論與其要一個在平等基礎上的包容性原則，人民應該基於其他基礎上被包含在內。「所有受影響的利益」（all affected interests）原則要我們將所有那些受到決策影響的人們包含在決策過程。如果認真看待這項原則，事情很快就會變得複雜，並且在日益增長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開始包含大量超越我們國界的人數，在這個體系中我們的決策影響到的是全世界的人。71即便是在國界之內，此原則也會很快地變得無法運作，因為「所有受影響的利益」將會很快跨越所有任何地理區劃（像是在各州之間）的邊界，並且受到影響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受影響這也會是相當多樣的。72根據利益受到影響的人來配置投票影響力或作用的原則不但很可能無法運作，對於平等的成員身分來說也是一個冒犯。在平等基礎上的包容性原則給予每個人在政治體中相同的成員資格身分，並且具有相同的參政權利。這已然成為我們所謂「民主」的構成要素之一。


    另一種替代方案可能是在勝任能力（competence）的基礎上將人民包含在內。道爾論證到，人們應該被預設為知道他們自己的最佳利益，據此，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可反駁的預設，也就是在勝任能力的基礎上被平等地包含在內。然而，民主的許多過程都不只是關乎某人自己的利益，也關乎公共利益。再者，正如道爾所言，這是一個經驗性的和可以反駁的主張。如果我們開始考慮勝任能力的程度，要不是有關某人自身的利益，就是有關他人的利益（又或是整體公共的利益），我們便會快速地把不平等的概念引入到包容性原則的基礎中。


    民主理想的一項核心一直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將所有成年公民包含在內，而這道理經常在理論中援引，但卻在實踐中違反。承諾平等的某些版本位居於民主實踐的中心並回溯至古雅典（儘管已提到，在誰被視為是一位值得包容性的公民，古雅典人的民主有明顯的限制）。


    在本章中，我檢視民主理論核心預設的意涵，而沒有聲稱要去進一步證成它們全部。因此，在接下來我將設想「基於平等的包容性」作為一個民主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的可應用性，並承認人民將經由不同的路徑（一些是宗教的或形上學的；一些是道德的、文化的，或具體實踐上的）得出這個主張，而有些人可能從未接受這個基本的民主前提。但對那些接受的人而言，以下的論證應該具有相關聯性。如果這論證似乎有所不足，我能承認其仍有局限性，但這會需要用一本完全不同的書才能檢視所有支持（和反對）以平等為基礎的包容性之論點。在此，我將藉由檢視基於平等的包容性的意涵來限定我的主題範圍，並連同有關民主的一些其他核心預設一併檢視。


    
      
        	「理想上，民主的理想應是賦予『所有受到影響的利益』投票權。如果以一種適當延伸的『概率式』方式理解的話，這意味著給予幾乎每個地方的每個人在幾乎任何地方所決定的每件事情上來進行投票。」參見Goodin,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Within,” 68. ↩



        	John Burn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Democracy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6). ↩


      

    
  


  
    有意義的選項


    我們的第二個準則是：


    2.選項（Choice）：公共決策的各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需要兼具顯著的差異並且是實際上可行的。


    如果人民要憑藉選出選項來行使治理，那麼他們的選項必須要有顯著的不同。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他們要在Ａ和Ｂ之間做選擇，但Ａ和Ｂ幾乎實質上是等同的，那麼政策意涵都是相同的，他們選哪個就不太重要了。又或是，如果有約略地不同，選項可能在功能上是難以區別的。那麼這似乎難以主張公眾正藉由在功能等同的選項之間做選擇以行使民眾控制。


    1950年，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委員會刊登一份著名的報告〈朝向一個更負責任的兩黨制體系〉（Toward a More Responsible Two-Party System）。報告開頭指到「政黨間的替代選擇方案被定義得十分糟糕，以致於經常難以直接確定選舉做成了什麼決定，即便從最廣義來講也是」。73委員會關注的焦點是政黨政綱，因為它認為每個政黨的政綱都應該清楚闡釋政策議程，並對執行這些議程負有責任。這是「更負責任的兩黨制體系」理念的其中一部分，並同樣適用於反對黨與執政黨。


    在如今這個有時許多政黨完全沒有「政綱」的時代，這些期待似乎接近不合時宜了。但是，這份報告的重點依然切題。此即是「在一個有超過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中，其人民的政府（popular government）需要各個政黨提供全體選民在行動選項之間有一個合適範圍的選擇（a proper range of choice between alternatives of action）」。74這個想法假定，若沒有數個合理的不同替代方案可供選擇的話，「人民的政府」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然而，在政治科學裡，隨著政治學的空間模型作為一種思考政黨競爭方式的影響力逐漸增加，75各個政黨會往中間選民位置靠攏，這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政黨若要贏得選舉，就算不是採取同樣的立場，也有很強的誘因去採取非常類似的立場。哈洛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於1929年在他原創性的空間模型學說指出：


    
      


      「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選票競爭沒有導向一個清楚的議題輪廓劃定，也就是沒有讓選民可在兩個鮮明對比的立場間做選擇。取而代之的是，每個政黨努力地使本身的政綱盡可能地與其他政黨的越相似。」76


      

    


    霍特林的分析聚焦在各政黨採取的立場和決定店鋪的地點之間做類比。店鋪有誘因座落在盡可能靠近彼此的位置。假想一個地點的空間向度（簡單想像一個維度或一條道路），然後兩店都座落在中間（人口重心或中間區帶消費者〔或選民〕所在的地方），那麼某店鋪（或政黨）便能夠囊括到來自從左至中間的市場，而另一間則能捕捉到來自從右往中間的市場。因此，在一個兩黨制的體系中，即使不是必然，也似乎是可預見的。如果接受了商業位置和政黨位置在空間向度上的類比，那麼兩個政黨都會將目光投向中間地帶（或中間選民）。在美國政治學會發布該份報告之後的時期，五〇年代的普遍共通觀點認為各個政黨在大多數議題上都相似地有如「半斤和八兩」（Tweedledum and Tweedledee，來自作家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作品裡的角色77），似乎證實了此現象的基本邏輯。


    一個對立主張可能是如果各個政黨都朝向中間選民的位置靠攏，那麼便產生出一種可預期性的（anticipatory）民眾控制。或許選民不需要在各政黨試圖去滿足多數意見的立場選項之間做出實際的選擇。但是，多數意見是什麼呢？在很多議題上，公眾既沒有太多意見，也不具備相關聯性的訊息或有動機為議題進行更多的思考。或許隨著選舉時間接近，他們會更加關注，如果他們關注了議題，他們可能會認為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正處在危機之中。康弗斯在他開創性具深遠影響的論文〈社會大眾信念體系的本質〉（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中描繪的圖像仍是顯得切中題旨。他認為很多公民「即便是在那些已歷經一段重要時期在菁英之間已形成強烈政治爭議基礎的議題上，並無有意義的信念」，78美國政治學會的委員會似乎明智地要求選民在相互競爭的各政黨間實際地做出選擇，將此作為所謂「人民政府」的一個要件。預期性的試圖使選民滿足媒體片段報導（sound bites）和標題模糊「不假思索的」（top of the head）的印象，幾乎不像是替代選民實際做出選擇的一個好選項。從美國政治學會委員會的觀點來看，要能夠做出選擇，需要先有清楚的、實質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是各個政黨有責任去執行的。這個想法是，對於讓選民去做出選擇而言，相較於美國的無數政黨基本上是在兩黨制體系內，它們更應該要像歐洲的政黨那樣是在多黨制體系之中。美國政黨需要有清楚的綱領性的議程，理想上要被放進黨綱內，並有對選民承諾會落實的事情。


    距離當年美國政治學會呼籲改革七十多年以後，如今只有很少的人會抱怨政黨間缺乏差異性。的確，在一系列的政策議題上，我們有著顯著且極端的政黨極化。79這些差異不只是存在於許多政黨菁英及其立場之間，也存在於政黨的成員之間（包括位在兩個主要政黨間的黨派對立其中一邊的「傾向者」〔leaners〕）。對於這種情況是如何興起的有許多種解釋，但結果都是明顯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包括談話性廣播節目、有線電視，以及社群媒體裡黨派割據的飛地（partisan enclaves）興起。所有這些因素都肇致一個共享的公共領域的崩解。80有極大量的政治意見和片面「訊息」（information）從無數的部落格、播客（podcasts）和「具影響力人物」而來，並有效地擴散而沒有經過編輯台做有用的處理或事實查核，可以說隨著我們撤退到我們各自的割據飛地裡，也拉離了我們彼此。


    更有甚者，與此同時我們的選舉體系也有一些變化，並影響了民選公職人員的誘因。值得注意的是，自從始於1972年的〈麥高文．弗瑞瑟報告〉（McGovern Fraser report）的改革總統提名制度以來，大眾初選的擴散已拓及到所有層級的公部門。81後者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是「被初選」（to be “primaried”）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動詞，它的一個直接目標是藉由兩黨內最右翼或最左翼的派系來加強黨紀。那為什麼是最極化的派系呢？因為具有最極化立場的人，在大多數議題上是最有動機在初選中出來投票的選民。相較於對於大選的誘因（試圖往中間立場移動），提名過程可以說已然成為一個在決定民選公職人員的立場中的更強力因素，因為有許多的候選人在大選中並不在那些競爭激烈的選區或各州裡。結果是，選民如今慣常地被提供了一個選擇選項，但在非競爭性的選舉裡，選民做的選擇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在極度非競爭性的大選或高度傑利蠑螈化的選區中，各個政黨可能會採取那些具有顯著差異的立場，但那些選項方案並非是「實際上可行的」（realistically available）。


    
      
        	參見“Summary of Conclusions and Proposal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0; 44: 3–4. ↩



        	“Part I. The Need for Greater Party Responsibil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0; 44: 15.（字句強調由筆者所加。） ↩



        	Harold Hotelling,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9; 39: 41; Duncan Black, “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8; 56: 23–34；尤其重要的是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



        	Hotelling,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p. 54. ↩



        	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London: Harper Press, 2013), ch. 4. ↩



        	Philip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1964),” Critical Review 2006; 18: 1–74; Achen and Bartels, Democracy for Realists, 32. ↩



        	Frank Newport, “Update: Partisan Gaps Expand Most on Government Power, Climate,” Gallup.com, 2023. ↩



        	對此優秀的概述可參見Cass Sunstein,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Delegate Selection and Party Structure as Amended and Adopted by the DNC Executive Committee, March 1, 1974. ↩


      

    
  


  
    當人們正在思考


    我們的第三個民眾控制的準則是：


    3.審議（Deliberation）：人民需要有效地被激勵去思考相互競爭的可替代方案的支持與反對理由，在此脈絡裡，他們能夠基於良好訊息去權衡那些論點的優點。


    如果民主制度要在「人民的意志」和什麼是實際上要做的事之間做出連結（我們前面已勾勒此命題的特徵，它作為傳統上將民主制與其他政治體系區別開來的基本規範性主張），那麼「人民的意志」必須要有一個形成的機會並且被表達出來。要是人民的意志遭受壓迫、扭曲、操縱、在可能形成的過程中被有效地加以粉碎，那麼就不能夠具備有效的連結。如此徒留給我們的就只有一個模仿民主期待的競爭性機制。舉例來說，在熊彼得的純粹競爭模型中，所謂「造作性的意志」（synthetic will）是作為政黨投入於推廣其立場而浮現的副產品，彷彿各個政黨是在兜售肥皂或汽車並創造出那些產品的市場，隨後藉由得以奏效且法律上允許的不論什麼說服方式進而為之。然而，縱使這個「民主」（democracy）的形式就其結果而言，或許能與專制獨裁體制互別苗頭，但在任何有意義的含意上它都未能與人民統治（people ruling）做出實質的連結。「人民的意志」若無有意義的機會形成以及被表達，「競爭性的爭取人民選票」這件事就會被化約成一部沒有靈魂的機器，不具備本應該活化公共決策活力的民主精神。


    或許民主的景象並非一向如此荒蕪。正如艾克曼理論化的「憲法時刻」那樣，對公眾而言很可能參與是嚴肅但卻只是偶一為之的事情。儘管廣泛性的公共審議是非常稀少的，或許確實很久才出現一次。值此之際，我們的民主機器被一個真正的全國性的對話賦予生機，這樣全國性的對話為公眾的聲音闡明政策的未來方向，更精確地說，闡明了有關我們對於憲法的共同理解的變化。這看起來似乎是有道理的，如同艾克曼描述的那樣，這過去發生在美國的建國、重建、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時代。公共意見最終轉化了，同時在許多法院判例和輿論民意中，皆出現了有關於我們基本方向的新理解。


    有些這樣的「時刻」可能會花上好幾十年，班．佩吉（Ben Page）和羅伯特．夏皮洛（Robert Shapiro）描述了美國在有關廢除學校隔離（desegregation of schools）的公共意見轉變：


    
      


      「在1942年，僅31%支持黑人與白人學童進入同個學校，1956年時增加到了50%，1963年達到66%，1965年達到71%，1970年達到76%，1980年來到壓倒性的88%，1985年達到93%。」82


      

    


    真正的公眾參與有時能夠在重大關鍵的議題上創造出最終的新共識。縱然我們的制度有許多瑕疵，但只要廣泛的公眾審議能夠發生，便能促進對於前景之路的諸多嶄新與共享的理解。在有些議題的轉化甚至可能發生得很快。舉例來說，婚姻平權的新共識便極快速地結合了公共意見的轉變83與法律判決的轉變。84


    
      
        	Benjamin Page and Robert Y. Shapiro, The Rational Public: Fifty Years of Trends in Americans’ Policy Prefer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9. ↩



        	參見Justin McCarthy, “Record-High 70% in U.S.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Gallup.com 2021。婚姻平權的趨勢從1996年的27%的支持度，到2015年奧貝格費爾案（Obergefell）裁決時提升至60%。 ↩



        	參見Tom Donnelly, “Judicial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2015，在憲法時刻的框架中討論婚姻平權，第三部分。 ↩


      

    
  


  
    「民主顛倒了？」


    然而，對於民眾統治（popular rule）的支持者來說有另一種令人擔憂的模式。當實質性意見的因果關係指向主要是從領袖到跟隨的群眾時，就無法被稱為是由民眾來統治。如同加百列．蘭茲（Gabriel Lenz）以一種系統性的說明談論到：「選民並未基於政策的立場而在政治人物之間做選擇，反而是呈現出選民採納了他們最喜歡的政治人物所偏好的那些政策。」85他的結論是在我們當前的實踐上，「民主的理念已經被顛倒過來了。」他承認雖然存在許多按照政策取向而投票的案例，但這種情況也面臨一些挑戰，像是當政策觀點建立在「錯誤的信念」之上（或許是被政治人物或利益團體所植入的），或是當「選民將重要性擺在形形色色的各個政策議題上，而這是可以被操縱的事，舉例來說，像是媒體的預示作用（media priming）」。86所有的這些可能性皆暗示了相較於選民控制了他們的領袖，更經常是領袖（包括利益團體、政策倡議者和民選官員）控制著他們的選民。這並非是基於公眾真誠與經過周全思考政策觀點的集體決策過程。而那是我們常態政治過程中一個極少實現的渴望。


    一個對立的主張可能是當選民從領袖或政黨那獲得他們自己的政策想法時，他們已經得到了那些想法的所有權，即便這僅僅只是因為他們的領袖向他們做了政策保證。那些政策想法就已然成為他們真心相信的信念。當一個政黨的勝選是基於那些想法時，就可以說它有了某種人民代表性授權（mandate）。或許是有，但我們能說人民真正做出選擇了嗎？我的立場是，如果人民能考量到各式各樣立場的支持和反對論點，然後對於論點的優點取得經思慮過的判斷，那麼這一選擇會更令人信服。換句話說，若他們（在做出選擇前）已進行過審議。當審議是集體決策的一部分時，這便是深思熟慮來達成賦權的形式。以此方式，審議提供了民眾控制的關鍵要素。當人民的主要行為是跟隨領袖時，那麼以此作為一種民眾控制的形式，它的可信度就非常地低——這正是因為一般民眾是被控制的（至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如此）。


    
      
        	Gabriel Lenz, Follow the Leader? How Voters Respond to Politicians’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3. ↩



        	同前註，第9頁。 ↩


      

    
  


  
    帶來什麼影響？


    我們的第四個民眾控制的準則是：


    4.影響性（Impact）：人民的選擇需要對決策產生影響（像是誰來統治或訂定什麼政策）。


    探索這四個民眾控制準則的重點是釐清在什麼時候稱為由人民統治（people rule）可能是合理適當的（至少在某時期的某些議題領域內）。如果公眾設法處理真實的選擇時，既對此進行審議，並且全部的人（或近乎全部）都以某種方式被包容在過程中，但要是公眾的結論起不了作用，那縱然有前述三個具宏大目標的準則在一起也無法達成。若公共審議要成為治理的一部分，無論是要讓公眾的聲音得到廣泛傳遞，或是透過限制在隨機抽樣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審議大會中做出政策建言，皆需要產生實質影響。這個影響可以是由誰來執政，或是讓何種政策或是憲法的變革得以制定。但若是以上皆非，那麼它的影響可能是在公共對話或是展示個審議的可能性。但這不會是集體自治的一種範例。


    因此，要是真正的決策是由不考慮選舉的軍政府或是宗教領袖所做，而他們持有政策的最終控制權，那麼就算選舉式民主的組織機制還在，但在民眾控制這件事上也是明顯被破壞的。87在一些各別的主題上，倘若召集一些審議的微型公眾去促成政府的正式決策，但卻又對他們形成的結論視而不見，那麼這也是削弱了民眾控制。如果選舉是在多黨制中舉行，搭配比例代表制決定誰能進入國會，但在歷次選舉之間基本上是相同內閣的回返（隨著許多政黨協商出聯合政府），那麼這是很少的民眾控制——至少在誰來治理的問題上是如此。88


    總而言之，缺乏包容性、缺乏選擇選項、缺乏對於所提選項的審議，或缺乏對於做成決策的影響力等，這些皆會損及民主體系冀望去達成的民眾控制。


    
      
        	系統性的討論可參見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驚人的發現參見Arendt Lijphard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7. ↩


      

    
  


  
    競爭式民主的挑戰


    在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制的一般性框架中，可滿足這全部四項準則的可能未來前景是什麼呢？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考量，有三個競爭性民主的基本類型，如表2.1所呈現。除非另有註明，我將會使用「競爭式民主」（competitive democracy）這個術語來指涉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但不是較少見的非黨派性〔non-partisan〕選舉，非黨派性選舉如今已越來越模仿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89）。第一種是「純粹競爭」模型，此即是由熊彼得及其追隨者闡釋的具有廣大影響力的觀點。90它是「競爭性的爭取人民選票」，但此模型對於是否需要何種防護性措施才能使競爭發生時還能保留著民主特徵則沒怎麼提到。道爾批評熊彼得甚至對於誰應該被包含在人民（demos）裡都是不可知論的（指的是包含在民主過程的公民集合體）。91我們無法期待所稱的公眾審議有任何事能在純粹競爭模型中發生。相反地，從這個觀點，這樣的期待似乎也是不合時宜的，或恐怕是來自於過時且誤導的「古典式」理論的天真殘留物。實務上，以我們政黨競爭的運作經驗，我們能合理地預料到黨派政治的競爭性壓力將壓垮任何在公眾審議的新興投入與努力。92


    


    　


    　


    表2.1　三種競爭性民主


    
      [image: images info]
    

    備註：＋表示為該模型所必備，——表示非該模型必備。


    　


    競爭性民主的第二種版本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多元政體」，它們具有一些可辨識性的制度和法律規定，意圖促進公共討論、媒體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和共享的公共領域，以及一些民主的「防護機制」（guardrails）意圖保護選舉過程的誠信以及非黨派性質的法治行政機關。因此，在表2.1中，純粹競爭模型（版本一）和自由民主／多元政體模型（版本二）的差異在於，增加這些熟悉的「自由的制度」作為其模型的必備要求。93


    然而，日漸清楚的是，在「自由民主」模型中既有的制度，並未能充分落實諸如將大眾公共審議帶進民眾控制裡，至少是未能在定期的基礎上落實。在談話性廣播、有線電視、社群媒體新聞推播出現以前，不論我們可能已部分實現了共享的公共領域，但認為謊言、虛假陳述和扭曲的虛實參半會即時做出自我糾正的典型期望已然破滅。我們當代的媒體環境被割據成為無數飛地，重視謊言的人民可能從來就不會聽見更正的訊息，就算有聽到，但對他們長期以來一直被煽動起來的情緒（部分誘因是許多媒體機構為獲利而煽動）也會形成反效果，或起碼是導致對任何更正訊息的抵抗。94如今，對某些有強烈感受的人而言，到網路上詆毀（stigmatize）別人是如此容易，相較於我們如何推特（tweet，指在網路上發文）彼此，我們的政治似乎已不太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待彼此。


    有鑑於處在大規模民族國家的現代大眾「閱聽人民主」政治，95如果我們要在大眾層次使公共意志的形成恢復生機，我們就需要一些機制來激發公眾投入於和分歧的其他人群進行審議。因此，自由民主有種種的不全之處。即便是道爾假設有那樣的自由民主制度為大眾提供「開明的理解」的基礎（他提出的代表權帶來的影響效果即是我們正在疾呼的審議），但這似乎並不管用。


    那還需要什麼呢？這是我們在第三章及第四章的主題。在此之前，我們能注意到似乎兩種制度需要在很多地方吸納進第三個模型裡。第一個是由抽籤或隨機抽樣挑選出的審議式社會縮影公民群體。我們將會設定一些判準，是有關於指引這些活動該如何運行，然後論證審議式調查模式（Deliberative Polling model）提供了滿足這些判準的良好範例。當然，隨著實驗階段持續進行，肯定會有更好的模式出現，但這個模式提供一個帶有許多應用的範例，這些應用將足以證明我們的論證。第二個制度上的需要，是建立一些機制，這些機制得依審議過程的規模而進行適配調整以超越隨機抽樣的限制，但要在一些條件下進行，這類經驗對於參與者和民主而言可以是具有影響的。我們將會論證，科技能使這樣的願景更加有可實作性，倘若我們有政治意志去嘗試和運用。


    如果我們的看法正確，審議是一個更真實的民眾控制裡的必要成分，那麼就必須重新設計以長期實現它。因此，表2.1的第三欄標示的是我們需要將審議的（deliberative）制度以某種方式與自由民主的制度相結合。而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麥迪遜起初盼望的目標是想要有審議的制度在參議院、修憲制憲會議，乃至在選舉人團裡出現，但黨派政治，或他稱之為的「派系之危害」（mischiefs of faction）迅速地毀壞了這個渴望。


    此時此刻，我們正在為辨識出一個特定的概念想法而預留位置（placeholder），這個概念想法可能是一種「競爭——審議式的」（competitive–deliberative）民主模型，一種保留了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制的某些優點，但也系統性地吸納了在面臨重要關頭的公眾審議。出於我們所知道關於審議的種種過程及其影響，我們的任務將是為此模型填補更多細節並證成它的可行性。成果將會是目前常被稱呼為「審議系統」（deliberative system）96的設計，在此策劃下，目的是在常規基礎上去具體落實我們的四個民眾控制準則。這將不僅只是一個來自政治理論的藍圖，同時也將借鏡數十年來對審議的經驗性應用的研究，來幫助我們理解能達成這些期待目標的設計特徵。我們將暫且給予這些失落的元素一個簡單的標籤「審議的制度」（deliberative institutions）。有關它們的設計以及在決策過程的所在位置（placement）將會是我們第五章的主題。我們的首要問題將會是：相較於多元政體或純粹競爭模型，是否最後的結果設計能更加合理地實現民眾控制的各種條件。


    
      
        	有證據顯示，那些非黨派的司法體系選舉恐怕正在加劇轉變成為黨派性的選舉。參見Herbert M. Kritzer, “Polarization and Partisanship in State Supreme Court Elections,” Judicature 2021; 105: 65–75. ↩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an Shapiro, The State of Democratic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Richard A.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chen and Bartels,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121. ↩



        	該立場的有力陳述，可參見Dennis F. Thompson, “Deliberate About, Not In, Elections,” Election Law Journal: Rules, Politics, and Policy 2013; 12: 372–385. ↩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 and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220–222. ↩



        	尤其在那些高度極化的議題上，就算在能更正資訊的環境下，僅表面接觸可能效果很小，可參見關於不實訊息的「持續影響效應」（continued inﬂuence effect，CIE）已公認的文獻，例如Ullrich Ecker, Stephan Lewandowsky, John Cook, et al., “The Psychological Drivers of Misinformation Belief and its Resistance to Correction,” 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 2022; 1: 13–29, page 15.以及它有時會帶來的反效果，參見Brendan Nyhan and Jason Reiﬂer,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2010; 32: 303–30. ↩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8–235. ↩



        	John Parkinson and Jane Mansbridge (eds), 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黨意」


    當喬治．華盛頓完成他的總統第二任期時，他留下〈告別演說〉給美國人民，「以告誡……用最嚴正的態度對抗普遍性的黨意之惡劣影響。」97他看到了一個政黨體系形成的初始階段，並認為這對共和國來說是極大的危險。


    這個關於有組織的多黨競爭和執政權的輪替更迭（即為爾後的競爭式模型的本質）的想法構成了危險：


    
      


      「派系一個個輪番交替掌權，復仇的天性使政黨的辯論愈發銳利，這些情況在不同時代與國家中已經犯下最可怕的惡行，這本身就是最惡劣的專制……（更糟糕的是）早晚會有某個風頭正盛的派系領袖，會比起他的競爭者更有能力和更幸運，在公共自由的斷垣殘壁上將這種天性和傾向轉化為提升其個人之目的。」98


      

    


    派系和政黨（像是麥迪遜，他將這兩個術語當作同義詞）會「成為強大的引擎，透過它，狡猾、有野心和不講道德的人們將能夠遂行顛覆政府的統治；隨後再摧毀掉這台已將他們拉抬進不義統治的發動機」。99


    華盛頓的補救方式並不是消除掉派系，而是保持警惕地去檢查抑制它：「（派系是）一團沒有被撲熄的火，它需要相同一律的警惕去防範它突然起火，以免它不是加溫，而是大火吞噬一切。」100從他的時代開始，我們便一直在試圖解決如何控制住黨意，也就是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十號講的「解決派系的危害」。101


    我們面對的競爭式民主的難題在於黨意能夠壓倒民主決策的過程，不論是在代議士（和其他公職人員）以決策作為他們競爭下一屆選舉的有利條件上，還是在對於人民的忠誠上。從我們提出的準則來看，如果未能加以抑制，它便能壓倒對於民眾控制來說必要的審議過程。


    華盛頓的想法建立在《聯邦主義者文集》上，最明顯的是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十號的論述。102事實上，麥迪遜起草了華盛頓演說的早期版本，本來是要用在華盛頓的第一個任期之後，但華盛頓續任以處理國際上的挑戰，將演說留到了他第二任期的結束。當時，他得到漢彌爾頓幫助完成草稿，麥迪遜本人則開始籌組政黨（即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他與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合組）。103


    雖然現代讀者可能難以想像有一種競爭式民主，當中是沒有黨意，也沒有被派系誘導的競爭情緒和傾向，但這就是當時立國者們在維吉尼亞的經驗。理查．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評估立國者們在他們本地維吉尼亞有「一個自由和相對溫和特質的無政黨政府的範例」。104如同一位當時的觀察家在革命後反思在殖民地的經驗所提醒的那樣，「他從未看過市民院（【House of】 Burgesses）中有任何披著黨意外皮的東西」。105這種無政黨政府在我們不斷所稱的民眾控制體制上並沒有格外地成功。選出代議士並非出於他們的政策立場，而主要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立場。106但這似乎確實是一種體系，具有競爭性的選舉的形式，而沒有基於政黨的派系之危害。


    因此，對麥迪遜而言，想像一個帶有民選代議士的無政黨政府並非是幻想或不現實的事情。但他熱切期盼的目標不光只是要避免派系，也要有會去代替人民就政策價值與優點行使審議的代議士。


    在麥迪遜解決派系危害的方法裡，審議是一個關鍵部分。107他將審議應用到代議士，代議士會「精煉與擴展」公眾的觀點，憑藉「透過一個受選出的公民機關作為中介來傳達」。這個審議並非由人民本身來進行，而是透過他們的代議士對於若當人民進行審議時人們會如何思考問題來為人民發聲：


    
      


      「在這樣的規制下，這可能讓公共聲音良好地出現，由人民的代議士發言，將會比起由人民本身就許多特定目的而召開集會發言，更加與公共利益（public good）相諧和一致。」108


      

    


    麥迪遜的願景是經由（through）代議士來代替人民進行審議，而不要求任何人民實際上要對結果意見達成一致的必要性。109我們與現今的審議微型公眾遇到了相似的問題，當審議的結果與更廣大的公眾實際上所持的觀點有所不同時，這點經常使我們受到批評。110在第五章，我們將會檢視當我們討論翻修版的競爭式民主加入了審議的制度後，縮小這個落差的一些方式。


    麥迪遜認為，當代議士「精煉與擴展公眾的觀點」時，這個過程對於「不利於他人權利或共同體之永久和匯集利益」的激情與利益提供了一個矯治方式。換句話說，這提供了派系問題一帖解方。其結果將會是「共同體的冷靜和深思熟慮的感知」（如同漢彌爾頓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71號中的說法）。當黨意被抑制約束住時，代議士能思考有關議題的價值與優點而非僅是考慮他們的政治（政黨）的優勢和好處。當然，民選代議士有很大的誘因去競選連任，並且隨著政黨的發展，在大眾層次和菁英層次上他們都會產生出一種團隊精神。


    我們將考察關於把審議應用在大眾公共層次，而非政治菁英的層次，有多大程度能促成解方的證據。換句話說，我們將探問的是具備公眾代表性樣本的審議民主，以確認麥迪遜提出給菁英階層的解決方案是否也能夠被應用到公眾上。若這個結果是具有充分地前景，則將使審議——競爭式模型的想法具有可信性。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1796, 16. ↩



        	同前註。 ↩



        	同前註。 ↩



        	同前註。 ↩



        	根據霍夫施塔特：「應該注意的是，麥迪遜視政黨與派系這兩個字眼為同義字。」Richard Hofstadter,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64.其有更進一步的文本引用來支持這論點。 ↩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10 in The Federalist Papers, Isaac Kramnick (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7; first published 1788). ↩



        	在麥迪遜起草的初稿版本中對政黨的關切只不過是些微的暗示，但到了漢彌爾頓的第二版變得更多，而到了華盛頓本人發表演說的最終第三版中又再增加許多。參見Horace Binney, An Inquiry into the Formation of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859（再刊於Forgotten Books, London 2018）；初版中簡短的提及政黨，參見第137頁；漢彌爾頓起草的第二版中提及許多政黨，參見第197頁、第200頁；華盛頓的最終版本，參見第218至219頁。 ↩



        	Hofstadter,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49. ↩



        	同前註，第48頁。 ↩



        	同前註，第47頁。 ↩



        	並非「移除這些原因」，而是「控制這些效果」。Madison in Federalist No. 10. ↩



        	同前註，第126頁。 ↩



        	類似《聯邦主義者文集》第十號的閱讀書目，可參見Joseph Bessette, The Mild Voice of Reason, 33–39.亦見於Isaac Kramnick (ed.),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Federalist Papers, 40–43. ↩



        	這是Cristina Lafont’s Democracy without Shortcuts: A Participatory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一書裡的中心論證，討論在第五章。 ↩


      

    
  


  
    民主實作的四個形式


    我先前使用過的一個方案版本在表2.2，用來作為不同的民主實踐如何實現不同民主價值的檢查清單。現在我修訂了兩個基本方面的選項，接下來我將討論到，在一個極端黨派極化的時代裡，之前我主張的四種實作和關鍵民主價值之間的各種連結有需要被加以重新考慮。


    首先，注意到這些實作很少能單獨當作自足的民主形式，而是經常被結合進決策體系之中。一個體系能具有以政黨為基礎的競爭式選舉、直接民主機制（例如：公投），以及旨在實現審議民主的制度（由菁英或人民本身其中之一行使）。那麼問題便是：這些過程如何最佳地連結在一起，乃至於可以達成一個有效可行的體系，並且有更大的可期待性以落實民眾控制。


    　


    表2.2　四個民主實踐的形式


    
      [image: images info]
    

    這些我們需要考慮的情境，有助於各項實作體現爭議問題價值，並讓我們得以從構成的組合體系是否有可能落實民眾控制來加以評價。如果這種設計可實現民眾控制，是否該體系就是民主的呢？是否能體現在以平等為基礎的包容性、提供主動積極的參與管道（如我們之前提到的，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同意的形式），以及能夠避免多數專政剝奪這些請求的資格呢？


    我將競爭式民主的意涵指涉為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過程，如熊彼得（純粹競爭模型）或道爾（多元政體或自由民主模型）明白指出的那樣。有一些版本（例如熊彼得的）對於參與是持不可知論的，而有一些（如道爾倡議的自由民主）則會欣然接受。透過忽略熊彼得對政治平等的忽視（並非他的廣大支持者全都接受這一點），我們能嘗試和完善競爭式民主的選項，盡可能地為其辯護。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指定政治平等權或基於平等的包容性之承諾，作為模型Ａ的一部分。

  


  
    競爭式模型的大眾冷漠


    然而，政黨競爭模型對於大眾參與沒有必然的承諾。儘管有很多我們的公共辯論言詞強烈呼籲提高投票率，但許多政黨競爭的研究者和倡議者依然質疑更多的參與是否會更好。111舉例來說，伯納．貝瑞森等人（Bernard Berelson et al.）在其中一份先驅性的投票研究中的結論是冷漠對於穩定性具重要貢獻。「極端的利益伴隨極端的黨派政治，並可能達致極端的狂熱，要是共同體遍布這樣的極端狂熱則會摧毀民主過程。對於選舉的低情緒表現（也就是不太關心）重要影響著許多政治難題的解決。」112塞繆爾．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也有類似論點：「一個民主政治體系的有效運作經常需要一些個人和團體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冷漠和不涉入。」113他害怕太多的政治參與會使體系無法負荷，並且侵蝕體系的正當性。這樣的論證從1954年的貝瑞森到1975年的杭亭頓，再到2003年的理查．波斯納（Richard Posner）；波斯納提到，冷漠應該被詮釋為一個「滿意」（contentment）的徵象，表示這個體系正處於良好運作的徵象。波斯納引用了對非選民的研究，顯示出他們的不參與並非是因為疏離感。114


    對大眾冷漠的辯護（以及伴隨而來對於過多的大眾參與的擔憂）與關於大眾社會中的公民投票行為到底是否為「理性的」（rational）這個長期辯論相互作用。既然單一個人的投票能影響一場選舉的結果微乎其微，那為何要耗費時間力氣去投票呢？又，若是投票並非出於理性的，那為何要花時間和注意力在思考你應該如何投票上呢？115


    憑藉著加上了市民責任義務（civic duty）當作條件能將投票行為的理性恢復。116但市民責任義務如何概念化，以及它是被廣泛接受的嗎？如果這項倫理原則支持投票是具效益主義的行為，那麼這會遇到相同的反駁，也就是個人的投票僅有極微小的效果。但儘管話雖如此，若是人民思索責任義務這回事，也還存在著其他各種倫理構想。117


    相較於倫理上的論點，絕大多數的選民似乎更可能是受到團體精神或政治認同感所驅使。因此，部分理論家有所擔憂，他們主要的顧慮是一個穩定的體系可能被一股激動的全體公民影響導致變得不穩定。關注點在於，高投票率必定是被憤怒情緒或大眾的不滿所驅動。否則，人民為什麼會出來投票呢？競爭式民主的提倡者在這個議題上則沒有一致的立場（因此，將問號標記在表2.2中）。


    
      
        	參見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例如，波斯納論證選民的「冷漠」應該被認為是「滿意」的指標。他引用了問卷調查資料來提出異議，認為非選民對於政治體系具有更強烈的不滿。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190. Samuel Huntington, “The Democratic Distemp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75. ↩



        	Bernard Berelson, Paul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1954), (Midway reprint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314. ↩



        	Huntington, “The Democratic Distemper.” ↩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190.關於這方面的概覽，可參見Kevin Elliot, Democracy for Busy People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第二章。 ↩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投票行為的合理性只有藉由增加市民義務，才會在贊成投票上達到多種因素的平衡。或許最令人信服的版本會是普遍化論證的某一些變體。參見費希金（下方註腳58）論普遍化論證的許多變體。James Fishkin, The Limits of Oblig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對於投票行為倫理的系統化的批判，可參見Donald P. Green and Ian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 4. ↩



        	參見Riker and Ordeshook,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



        	或者有人可以站在普遍化的論證基礎上來提出爭論，「要是每人都這麼做會變得如何？要是每個人都待在家裡又會變得如何？」等等。關於這些複雜性，可參見Fishkin, The Limits of Obligation，第13和16節。 ↩


      

    
  


  
    參與作為一種價值


    我們已經有個包容所有人的準則（「基於平等的包容性」）。那為何我們還需要去考慮大眾公共的參與價值呢？畢竟，那是能包含所有人的另一種方式，或最起碼是提供給所有人參與的機會。透過合格抽選進入成為可進行審議和做決策的一個隨機樣本，或藉由實際參與集體決策過程中，你就能是「基於一個平等的基礎上被包容」，並具有平等的投票影響力。不論何種情況，你有一個理論上平等的機會成為那位具決定性的選民（即使機會近乎無限微小）。重點在於，實際的政治參與提供了更多東西——你的許多行動顯得是決策當中一部分的這種經驗。這種經驗能以許多不同形式出現，可以是相對匿名和非話語的，如同在一個投票間裡的隱密投票那樣。或者，這可以是由托克維爾（Tocqueville）出訪到美國時所發現的某種值得注意的參與，也就是在新英格蘭鎮的會議和陪審團的參與。


    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中寫道：「城鎮會議之於自由即等同於初等教育之於科學；前者將後者帶到人們可及之處，並教導人們如何使用以及享有它。」118托克維爾的許多觀察激發了彌爾思考有關這些新興的美國形式的公共參與教育經驗，反映在彌爾對托克維爾的兩冊鉅著的書評和他自己的《論代議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書之中。在其中，彌爾勾勒出一個理論，描繪關於「具公共精神的」（public spirited）公民的參與意涵，這類公民會更主動積極地追求公共利益並參與各種民主過程。如果彌爾的推斷是有理有據的，那麼參與（或許只是某種類型的參與）便能生產出其他許多有重要價值的效果。之後我們將考量一些審議式參與的證據，可以說是有產生出彌爾所設想的效果。那些效果將是有助於通盤思考當在滿足民眾控制的準則時，一個社會如何可能變得更有審議性——我們將在第五章回到這個問題。


    彌爾用以下方式描述參與的效果：


    
      


      「但更有助益的是，來自普通公民的參與提供了準則指引的道德部分，即便在公共功能上是很少的。在這樣的參與中，他們被要求衡量的不是本身的利益；在相衝突的主張訴求出現時，他們要依循其他規則指引，而非出於私人的許多偏袒；在每一次的機會轉向裡，所適用的原則和行為準則皆有其為了普遍良善利益而存在的理由……這讓他感覺到自己是公眾的一部分，且於任何情況下，公眾的利益也就是他的利益。」119


      

    


    美國的陪審團和城鎮會議，像是英格蘭的堂區教堂公共服務系統，是「公共精神的學校」（school【s】 of public spirit），在一般公民間創造出對公共利益的敏感度，在參與的效果上，可與古雅典人的法院體系和公民大會相提並論。120


    彌爾的這些觀察有助於啟發卡蘿．佩特曼（Carole Pateman）在有關現代政治參與「教育性」（educative）作用的論證，她兼從公共精神與個人效能兩個方面來看。121但儘管對於這個論證的大量正面價值抱持肯定，曼絲布里吉仍質疑是否有經驗性的證據能支持參與的作用。她推測若是有這樣的作用，為了捕捉到這些相當細微的作用會需要經由一個非常大型、對照實驗來證實。122


    在曼絲布里吉一篇具有影響力的文章〈論參與造就更好的公民之理念〉（On the idea that participation makes better citizens）中，她沒有明確區別出話語上的參與，但文章中關鍵的段落是摘自彌爾，就像佩特曼摘錄的一樣，都蘊含了話語討論。透過「政治的話語討論和集體的政治行動，一個人……學習去陪伴其公民夥伴所感受的，並為其而感，並有意識地成為一個偉大共同體中的一員」。123城鎮會議和陪審團是話語的制度機構，在這裡人們按照他們的話語討論以行使他們的責任。因此，我們將探究有組織的審議，例如審議式調查（Deliberative Polls）等審議式參與的形式，是否確能發揮所假設的影響。而約翰．蓋斯提爾（John Gastil）及其同事在陪審團公共服務的研究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124


    因此，參與不但因其本身就有價值，它的效果也有助影響公民，讓公民更具備知識、對公共議題更有覺察力，以及更有效能，這一切都能促進更進一步的參與。125參與潛在的良性循環，在這裡某種類型的參與可能推動更進一步的參與，我們將會在第三章與第四章深入探討這些問題。


    然而，「參與」（participation）的影響在城鎮會議與陪審團（兩個都是明確的話語制度機構，平衡的、互動的話語討論是主要的部分）可能非常不同於在大眾社會中的一次公民投票或立法提案投票（ballot initiative）。在有著相互競爭論點充斥的相對小型團體的話語討論上，它的社會脈絡被絕大部分僅僅是表面接觸在大量競選廣告和情緒訴求的公民提案或公民投票所取代。城鎮會議和陪審團絕非完善，126但大規模的公投民主通常缺乏可促進任何達到可觀程度審議的社會脈絡。


    我相信這基本上是真實的，即便全州性的公民立法提案經常需要包含大量的投入才能讓選民取得資訊。選民通常都有管道接觸選民投票諮詢APP軟體、選民手冊、婦女選民聯盟指南（League of Women Voters guides）和報紙廣告。此外，還有一些主管機關有辦理公民提案審查平台（Citizens’ Initiative Review，CIR），在這裡會由公民陪審團考量投票提案的正反意見，並選出兩邊最強而有力的論點，或在某些情況下針對建議項目進行投票。然而，在州的規模上，像是加利福尼亞州或奧勒岡州，當透過僅從表面接觸的方式去為那些想要知道資訊的人提供協助時，所有這些值得讚許的努力不意味著雙方就有為投票提案進行理性的大眾論議。而且，這些值得被讚許的在資訊傳達上的努力投入，必須得在激烈的黨派辯論的氣氛下獲得選民的注意力，也往往伴隨大量資源花費在被設計用來轉移焦點和誤導的競爭性廣告上。因此，任何主張關於參與的教育性作用都必須被脈絡化。經由在新英格蘭的一個城鎮會議產生的直接民主中的「參與」，與在加利福尼亞州對投票提案的直接民主參與是不具可比較性的。


    值得留意的是圍繞著公投的政治文化有個更進一步的面向：公投往往被視為最終決定權之所在，有一假定是，要是公投產生出結果，便會產出一個結論性的規範性主張。舉例來說，英國惡名昭彰的「脫離歐盟」（Brexit，簡稱「脫歐」）公投是官方認定的「諮詢性的」（advisory）公投。而這個公投確定是有瑕疵的，特別是在描繪英國可以藉由節省下給歐盟（European Union，EU）的經費來提供更多的資源在本國的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誤導性投票宣傳上（其說法是：「我們每週送給歐盟三億五千萬英鎊，讓我們換成資助國民保健署」）。127


    然而，一旦那些力主脫歐的投票宣傳活動明顯僅取得小贏，倡議人士就會說「人民已經發了聲」，無論人民可能一直都是受欺騙的。一個共同的認知是，有數百萬人實際參與投票，這是一個公共決策凌駕在所有其他決策的肯定陳述。


    因此，考量到審議系統的設計時，我們需要說明審議過程中的大眾公民在做任何投票時的先後次序安排邏輯。要是一個想像中原本應該是審議的過程，最後卻成為了一種非審議的公投，或許還搭配誇張的誤導性廣告一起出現，那麼民眾控制的情況便會遭到顛覆。


    讓我們回到我們的民主實作以及它們所提供價值的清單上，在表2.2中有四項正在討論中的價值，它們是：


    
        	基於平等的包容性128



        	參與（透過大規模的眾多大眾）



        	審議



        	非專政


    


    我們已經討論了平等的包容性、參與、以及審議。然而，「非專政」（non-tyranny），或稱之為避免多數（或少數）的專政，則值得再進一步討論。這讓我們回到那令人困擾的派系難題上。我們注意到麥迪遜在建國時期將「派系」和「政黨」視為同義詞。儘管他給派系下的定義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起點，但他沒有一貫性地都將派系視為政黨的同義詞。值得注意的是，他之後創建了他自己的政黨，並且也不總是堅持兩者為嚴格相同的。129一種可能詮釋是，如果「黨意」是不受控制的，那麼它能驅使出許多「不利於他人權利或共同體之永久及匯集利益」130的行動。因此，對麥迪遜和華盛頓來說，問題確實是如何去節制（moderate）黨意或是當這類動機存在爭議時去抑制黨意的後續影響效應。在當前極端黨派政治極化的時代中，這個難題持續挑戰著我們。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1 (New York: Shocken Books, 1961; translated by Henry Reeve), 55. ↩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79. ↩



        	同前註，第78頁。 ↩



        	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2–33. ↩



        	Jane Mansbridge, “On the Idea that Participation Makes Better Citizens” in: Stephen Elkin and Karol Soltan (eds), Citizen Competence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18–319. ↩



        	同前註，第310頁。 ↩



        	John Gastil, Pierre Deess, and Phil Weiser, “Civic Awakening in the Jury Room: A Test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ury Delibe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2; 64: 585–595. ↩



        	參見James Fishkin, Valentin Bolotnyy, Joshua Lerner, et al., “Can Deliberation Have Lasting Effec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4: 1–21的分析。 ↩



        	對於城鎮會議的優點與局限性，最好的評估仍是曼絲布里吉的著作，參見Jane J. Mansbridge,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對於市民陪審團體系的一個評估，可參見這本重要的合集著作：Robert E. Litan (ed.), Verdict: Assessing the Civil Jury Syste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83). ↩



        	這句主張被印在脫歐公投選舉活動的公共汽車上，是一個聳動的誤導，因為忽略了柴契爾夫人（Mrs Thatcher）當年談判所取得的「退款」（rebate）。因此在任何可被聲稱的規模上，都不會有一大堆錢被省下來挹注至國民保健署。 ↩



        	如同我們在民眾控制第一項判準的定義。 ↩



        	參見麥迪遜後來的〈政黨的一個真實現狀〉（A Candid State of Parties）一文，可知其對政黨的接受度，而沒有他早期定義「派系」（faction）裡的惡性結果。James Madison in Gaillard Hunt (ed.), 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Comprising His Public Papers and His Private Correspondence, Including His Numerous Letters and Documents Now for the First Time Printe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0). ↩



        	Madison, Federalist No.10 ↩


      

    
  


  
    「多數（和少數）的專政」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避免多數（或少數）的「專政」（tyranny）是美國開國期間辯論的核心關注。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與當時既有的各種政府形式相比，無論是低調還是間接，一個以任何形式建立起來的民治政府都是個新穎產物。當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出現在制憲會議時，據說有人問他新政府會是何種形式呢？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他的著名回答是：「共和制，如果你能夠維持它。」131這些前提條件是「維持它」（keeping it），或是改善它，這都是以另一種方式表述出我們至今仍還在面對的挑戰。


    難題在於，比起只是識別出多數意見被否決，或甚至是常態性地被否決，定義「少數（或多數）專政」更具有分析上的挑戰性。在史蒂文．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與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非常重要的著作《少數的專政》（Tyranny of the Minority）中，標題揭櫫的現象實際上沒有被定義。132雖然有許多例子聚焦在權利的剝奪上，但卻沒有一個定義，以致於在那些特殊案例以及道爾所指出的長期模式之間兩者沒有分析上的區別，道爾在他1956年的著作《民主理論：一個序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指出的長期模式，也就是典型的美國「少數統治」（minorities rule）模式（他意指的是少數派意見透過高密集、高強度的作為來占取優勢）。133是否那就是我們所說的「少數專政」（tyranny of the minority）的所有意思，如果你接受了道爾的分析，那麼這便是美國（並可能也是其他國家的）政治體系的常態特徵。


    然而，當前美國民主的挑戰是顯著不同且令人擔憂的。這不光是從多數派常態地無法取得成功這個事實可以看出。「少數（或多數）的專政」具有的許多後果需要更加詳細地說明清楚。


    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對此難題提供的解方是在各政黨間要有更多的選舉競爭，他們將這個解法歸因於麥迪遜。但不論這個這解方是否派得上用場，這都不是麥迪遜的解決方案。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的時代，麥迪遜甚至預想不到會有各個政黨。更有甚者，他還極大地擔憂派系間劇烈競爭的問題。134作為替代的是，麥迪遜有另一種解方，但自從有組織的政黨興起後，那個解方看起來便似乎是無關題旨了。不過若是該解方能被應用在公共大眾上，將會是個有前景的解方。


    我們已經注意到麥迪遜的願景是需要透過代議士來進行的審議（以及多重的決策場域）。135劇烈的政黨競選活動只會鼓舞派系。麥迪遜希望在一個大的共和國內「不夠格的候選人將更難以藉由成功地操作惡劣伎倆，達到太過經常的勝選」。136然而，若此為真，那這個辯護也已不再適用。合理地設想一下，麥迪遜的論點是，在遍及廣大的距離上觸及更多的受眾成員，將使得誤導和操縱公眾變得更加困難。不幸的是，我們的當代政治傳播轉型已經使得克服距離並能有效地瞄準廣大受眾成員變得更加容易。因此，麥迪遜推斷的是關於在更大群眾中激發出派系的比較性困難度，這對於現代的情況條件而言，可能沒那麼適用。然而，他擔憂的競選活動「惡劣伎倆」則似乎相當地切題。


    讓我們區分兩件事：將多數決制運用到選舉人團的實作，以及在代議制機構（像是參議院）內運用的多數決制。如同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提醒的，麥迪遜拒絕參議院的絕對多數決制（並且會基於這樣的理由反對冗長辯論〔filibuster〕，正如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58號中的那樣）。但為了要防範由廣大人群支持的多數專政，他設想參議院明確抵抗那些可能會激起派系的民眾多數派。在討論「一個建構良好的參議院」（a well-constructed Senate）時，他提到：


    
      


      「如此的制度機構作為一種對人民的防護，用以對抗他們的暫時的錯誤和錯覺，這可能有時候是必要的。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共同體冷靜且深思熟慮的感知應當終究會優位於統治者本身的觀點，而在所有的自由體制的政府中，實際上便是如此；因此，在公共事務中存在著許多特殊時刻，當人民受到一些不符常規的強烈情緒或不正當的利益所刺激，又或是被利害關係人以狡詐歪曲的方式所誤導，都可能會呼籲採取許多措施，而隨後這些措施本身將會受到最現成的哀嘆和譴責。在這些重要決定性的時刻，若有一些溫和節制與值得敬重的公民團體介入，為了遏制被引導至錯誤的路徑，並停止人民計畫出損及自身的事情，直到理性、正義和真理的威信能夠再重新回返公眾的心靈中，那麼這將會多麼地有所助益？」137


      

    


    以這樣來防制受誤導的民眾多數派，可拯救古雅典免於殺害蘇格拉底的恥辱：


    
      


      「要是古雅典政府有這樣具遠見的保護措施，可抗衡來自本身的激烈情緒所帶來的專政，古雅典的人民就不會經常要逃避痛苦的煎熬。如此人民自由（popular liberty）或可洗刷那難以抹滅的汙名——亦即其決策對於同一群公民，今天能下令毒死他們，明天又得憑弔紀念他們。」138


      

    


    因此，儘管麥迪遜反對參議院的絕對多數制，但在咸信參議員會是審議性的這些成員裡，139他顯然不是那些經常贏得選舉勝利的更廣大選民中的多數派民眾的支持者。而要去動員民眾的多數，可能必須要的正是能激發起派系的無數激情與利益。參議院的審議或其他的審議制度機構則是能夠對專橫的派系（甚至是更廣大人民當中的多數派）所可能犯下的錯事去「停止損害」（suspend the blow）。


    如同我們已談論的，透過由代議士「精煉和擴展」公共觀點的審議可以避免多數專政的主張，這是麥迪遜給的解方當中的一個關鍵部分，用來解決維持民眾所組成的政府之可行性的「偉大宏願」（great desideratum）。這個前提是，「共同體的冷靜與深思熟慮意識」如同他們的代議士的審議所表達的，不會做出支持專政的結論。若沒有聚焦在麥迪遜的審議理論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十號中的解方就似乎得不到解決。在道爾對麥迪遜和民主理論的當代思索中，他不得不做出此結論：「如牙疼那般，麥迪遜的多數專政難題在這些文章中通篇不斷地困擾著我們。」140


    幾世紀以來，這個核心難題不斷地對民主的規範性主張提出挑戰。人民殺害了蘇格拉底，這是立國先賢們引用的案例，141也是民主的批判者幾世紀以來一直使用的人民決策案例。142這也很可能是蘇格拉底的本意。143到了近現代，美國立國先賢們才在謝斯叛亂中處理到來自暴民的威脅。他們擔憂要是沒有控制住派系，民主會做出壞事。由憤怒的暴民進行統治是需要害怕的事情。


    除了工具性的主張以外（這方法應該被視其後果如何才來評價），熊彼得使用多數專政的困境來非難任何的民主規範性主張。以他的看法，民主不是一個本身即有理由就應該要備受重視的過程。在他建立對民主的討論時，他邀請我們進入一個「實驗」（experiment）：


    
      


      「讓我們想像置身一虛構的國家，那個國家以民主的方式實施迫害基督徒、燒死女巫、屠殺猶太人。我們肯定不該同意眼下這些長久以來根據民主程序的規則來決策的種種作為……民主是一種政治的方法，也就是說，它是制度性安排的某種類型，為了達到政治（立法與行政）的決策，其本身並不能成為目的……」144


      

    


    在熊彼得看來，民主需要依據它的許多影響效果來評估，相比於其他的方法，有關民主的內在價值沒有任何獨立的規範性主張。


    如果說這種不斷出現的恐懼是人民能透過民主方式擁護出極為惡劣的結果，那我們能得出我們所關心的某種後果的任何更進一步的定義嗎？又會是哪種惡劣的後果呢？麥迪遜所談到的「不利於他人權利或共同體之永久和匯集利益」的行動。考量到有關於權利的分歧性，道爾認為最好是放棄這些定義。他看到「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沒有決定性的定義，145並提出從意見強度的平衡性來定義專政。他的想法是，一個可行的「現代的」（modern）定義可由他所稱之為的「嚴峻的不對稱分歧性」（severe asymmetrical disagreement）所提供，在那裡「一個大的少數派對兩選項其中之一有強烈偏好，而持反對立場的多數派對另一個選項則僅有輕度的偏好而已。」146他的總結是：「要是有任何情況可被視為是麥迪遜的專政隱晦概念的現當代類比，那我想就是這個了。」147


    
      


      「強度幾乎是自然權利的一種現代心理學版本。正如同麥迪遜相信政府應該被構建以阻止多數侵害少數的自然權利，因此一個現代的麥迪遜可能會論述政府應該被設計用來制止一個相對冷感的多數派不會將他們的政策強加給相對強烈的少數派接受。」148


      

    


    這整套盤算明顯是效益主義式的，因其仰賴於「去比較偏好的各種不同強度……的一些手段」。149正如同成本——效益分析早已顯示過的那樣，雖然還存有辯論空間，但這種作法卻是貌似可信的。150問題並非在於偏好的強度是否能被測量，最起碼是粗略地去測量；而是這些偏好是有關於什麼的偏好，什麼行動是這些偏好所擁護的，而非只是去問人民對那些偏好和行動的感受有多強烈而已。


    強度的平衡性沒有捕捉到對於多數專政的規範性反對理由。熊彼得舉的例子似乎在規範性上是貌似可信的，也就是當涉及到要去剝奪或摧毀一個遭受迫害的少數群體的基本利益時，需要一個程序上公平的決定。道爾的「現代」類比是「政府應該被設計用來制止一個相對冷感的多數派不會將他們的政策強加給相對強烈的少數派接受」。在熊彼得的範例裡，其精髓是，如果相對冷感的納粹（如果真有這種現象）希望剝奪猶太人的權利，假設在人數和整體強度平衡性上都有利於多數，那麼便會符合這個對於多數專政的「現代類比」。但假定納粹是更加狂熱的（這只會使例子看似更加寫實）。這並未造成此規範性議題的改變，而是由於出現了強加給少數群體嚴重的權利剝奪或基本利益的破壞此類情事，才使其成為多數專政的案例。這並非僅是人們對這種事情感受有多麼強烈。


    考慮到嚴重不對稱的分歧不會（not）理所當然構成「多數專政」的情況，即便在它們的感受強烈程度和數量上都是多數壓過少數：


    
      


      「假想目前有個正在進行中的禁酒令政策。然後再進一步假定有一個極端狂熱支持該政策的少數，隨著時序推移，也形成一個支持撤銷禁令的普遍的冷漠多數。那麼感受較不強烈的多數派去否決這樣的少數派，這樣會是專政的嗎？少數派的成員（禁令的提倡者）對於是否應該准許其他人飲酒這件事上有強烈感受（他們毫無疑問將持續去推動禁絕）……但這種情況不會是少數派能宣稱『對其自然權利的嚴重剝奪』。這個關鍵爭點在於，他們對於其他人行為上的政策偏好。」151


      

    


    數年後，道爾在《民主及其批評者們》一書中再次回到這些議題，他在一個明確但有限制的基礎上援用了權利（明顯是放棄了以強度為基礎的定義）。與此其時，他只聚焦在「基礎性的政治權利」（primary political rights）上，也就是那些「根源於民主過程」的權利。152


    然而，「多數專政」（或少數）的情況顯然是存在的，某些人遭受許多嚴重的剝奪，但最起碼在一開始時，被剝奪的不是他們的核心政治權利。少數派可能會因其宗教、民族或種族認同，或性取向而受到迫害。或遭受大量剝奪，但並非始於基礎政治權利，而是剝奪其基本生存要素（演變到下一步時，才連結到他們的核心政治權利）。多數（或少數）專政的難題似乎需要一個更實質的權利闡述，而這些實質權利是超越基礎性政治權利的權利。因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更多，不僅僅是任一方的意見強度和核心政治權利而已，如此才能得到對於多數（或少數）專政的一個有效可行的闡述，從而來說明非專政的概念。


    我的觀點是，《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與日俱增的接受度和完善化提供了一個良好起點來思索當某些權利種類被嚴重剝奪時就可能合理地構成「多數專政」（或少數）。《宣言》並非完美無缺，舉例來說，它在經濟不平等的議題上是不敏銳的。153然而，基於我們的目的，《宣言》闡明了那些遭受到嚴重剝奪的權利類型能用我們下一段所給的定義來加以認識。


    因此，基於一個可運作的定義，我們能把多數專政（或少數）認為是：當有一個可行的替代選項是不會施加如此的嚴重剝奪給任何人時，卻仍施加了嚴重的人權剝奪（imposition of severe deprivations of human rights when an alternative choice is available that would not impose such severe deprivations on anyone）。施加權利剝奪需要包含的不只是行動上的，可以合理預見的不作為後果也算在內。舉例來說，如果發生自然災害影響到一個區域或可識別的族群，而政府並未投入救援，這種不作為帶來的破壞性（以及合理可預見的不作為後果）就等同於是一種行動。當然，會存在著數不清的可能不作為。但有些不作為很可能會導致出合理可預見的嚴重剝奪的局面。154因此，我們需要思考有關合理可預見的行動（和不作為）後果的範圍，這些行動（和不作為）會導致嚴重剝奪的發生。


    另一個議題是，可能存在著的許多選項都是難以選擇的，因為無論選了何種選項，都將會有人遭受嚴重的剝奪。這樣的處境需要更進一步、更發展完備的理論。基於我們的目的，我們能聚焦在什麼可以被辨別為是「簡易式的多數專政」（或少數），也就是當有可行的替代性政策選項是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嚴重剝奪時，某些人卻依然遭受嚴重剝奪。我從一些案例展開（熊彼得的「迫害基督徒、燒死女巫，以及屠殺猶太人」）這些都是施加給少數群體嚴重的剝奪，顯然劇烈地影響了他們的權利（國際標準也會做此判斷），儘管存在著對任何人都不會施加嚴重剝奪的替代性的政策（非迫害行為）。極端分子可能會非常惱怒，情緒可能會很熾盛，但這正是為何我們要將純粹屬於感受強度以及某人經歷到對其人權剝奪的後果加以區別開來的原因。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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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方案


    如果這些反思是可被接受的，那麼我們會有一個可以運作的「多數專政」（和少數）定義。現在我們能轉向討論其與民主過程的關係。在本書中，我修改了我在過往作品中長期使用的民主過程方案。156這個修訂版本表述在表2.2中。請注意有兩處修改。選項Ａ是競爭式民主，先前在非專政欄位的值是一個「＋」的正號，現在已經變成了「？」的問號。現在有充足的理由去質疑競爭式民主是否可以透過憲法的保護機制來可靠地提供多數（或少數）專政的防範措施。即便這類的保護機制是恰如其分的，但「黨意」能將它們導往拆解、或重新詮釋，或者是使司法體系提供這類機制的能力失去作用。因此，這樣的保護機制是非常令人存疑的，我們可能會需要更進一步的許多措施。


    一個較為樂觀的留意處是選項D的審議民主，先前在非專政的欄位值是「？」，現在變成「＋」。我相信當審議民主被適當地執行時，會提供對於多數（或少數）專政顯著的防範措施。可能會有人覺得訝異，但這個主張及其所連結的關於審議的許多效果的主張，將會是我們之後的焦點所在。


    儘管這個表格只是快速勾勒了對於思考我們各種民主過程的總綱目，但改變的信號同樣顯著地出現在挑戰和機會上。


    此挑戰在於，劇烈的黨派競爭政治，也就是「黨意」，能夠壓制憲法對個人權利的保護機制，而長久以來的設想是個人權利可以提供對抗「多數專政」（或少數）的保障。黨意能至少以兩種方式來壓制這些保護機制。第一種是在美國已稱之為「人民憲政主義」（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的方式，此方法是透過黨派運動來改變憲法，而非經由正式的修憲過程（《美國憲法》第五條）。藉由透過大張旗鼓的勝選動員取得法官的提名任命權以重新詮釋憲法，進而完成對於我們的憲政保護機制（或排除機制）的新式理解（在法院內部做成）。157


    我說的新式理解，即使這些改變被掩蓋在選擇性的「原典主義」（selective “originalism”）下，重新改寫了對於舊理解的歷史。我們現今便是以此方式生活在（《美國憲法》的）〈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於海勒案（Heller）下的重新詮釋裡，其適用的並非民兵，而是個人的持械權利，這種詮釋已經不斷擴張包括到了現代自動化武器的近用性而且幾乎沒有限制（這些武器在〈第二修正案〉的時代是還無法想像的），這導致在各級學校、宗教場所，或商業中心幾乎每日都有殘忍暴行發生。158有個類似的過程導致半世紀以來關於婦女生育保健與墮胎權利的法學學理遭到推翻，在多布斯案（Dobbs）中所做的法律合理化推翻，透過的方式正可以說是一種選擇性的原典主義，這完全是公眾政治動員的產物，藉著改變憲法如何解釋以及由何人來解釋造成改變憲法的結果。


    當派系的危害經由投入公眾動員改變了憲法的詮釋（interpretation）從而擺脫司法體系的束縛時，就很難避免做此結論：在競爭式民主中，司法在為了個人權利的保護機制上還有著非常大量的疑問。因此，表2.2中的「＋」變成了「？」。


    在競爭式民主中，第二種損害個人權利的司法保護機制的方式是黨派政治介入司法體系對於保障或有效執行各種權利的能力。最近在威斯康辛州有關州最高法院的控制權的衝突是個顯而易見的提醒案例。159發生在以色列的鬥爭也表明了相同類似的問題，其最高法院的廢除權能夠透過詮釋該國的「基本法」（fundamental law）推翻國會決定。160以色列具備競爭性的選舉是無庸置疑的，但在此案例的情況下，黨派政治壓力已引燃了使司法體系失靈的鬥爭。


    很顯然地，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在高度競爭式民主下如何保障權利。讓我們回到麥迪遜的主張，再次考量他開給「派系危害」的「療法」。這是一種推測或假設，旨在探究他如何思考審議在憲法所設立的代議制制度機構中能普遍性的運作。對我們的諸多目的而言，麥迪遜的關鍵結論是多數派是透過制度機構內的審議達成的，像是在參議院、制憲會議、修憲會議，乃至於是選舉人團等，此將不會強力施行多數專政。這樣的多數派將不會被不利於他人權利或共同體之永久和匯集利益的激情與利益所觸發。基於此假設，我們將表2.2選項Ｄ「審議民主」非專政欄位的值從「？」改為「＋」。但這是關於審議民主運作如何可能的實證性主張，可能受到麥迪遜在維吉尼亞州的個人經歷所影響，當時的維吉尼亞州政府是代議制的，但絲毫不存在有組織的政黨。問題在於，不僅限於在代議士之間，黨派競爭政治是否能夠在選民之間得到抑制（而非消除它），這並非是指當在沒有政黨時，而是當在大眾的層次上，黨意是否能以某種方式得到緩和與限制。稍後我們將借鏡一些公民參與審議過程的實證研究，這將是作為支持麥迪遜原始推想的部分實證性證據。在我看來，我們越是考慮到審議的動態性（dynamics），這種推想就變得越加足以可信。


    道爾在接近其《民主理論：一個序言》一書的尾聲時，提供了有用的推斷：「在人類社會中，是否存在著任何普遍性的保障措施可以防範當某個群體剝奪另一個群體所欲之自由，就此情況言之，可能無法在憲政的許多形式中找到。而如果有的話，則會是在憲政以外的因素裡。」道爾在此間接指出「多元政體的規範」（polyarchal norms）也許能阻止一些群體剝奪他人權利，並且尊重民主過程的產出結果：「對多元政體規範的共識範圍、規範內的社會學習訓練、對政策替代選項方案的共識，以及政治活動，這些或其他情況條件的目前程度決定了一個多元政體本身的發展可行性，並為少數群體提供了保障措施。」161這些有吸引力的建議雖然空泛，但與我們目前如何保護民主的辯論有所共鳴，這些建議位居於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更近期作品的精神之中，他們則是專注於保護競爭式民主的兩個關鍵規範的惡化：寬容（tolerance）與忍耐克制（forbearance）。而這兩者在面臨黨意的競爭性壓力排山倒海而來時都是相當脆弱的。但正如我們所將見到的那樣，藉著普遍的審議將很可能更加強化這兩者。隨著我們設想如何超越審議式社會縮影公民群體朝向一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時，促進防範黨派競爭政治的過度失控（現在被稱之為「憲政硬碰硬策略」〔constitutional hardball〕）162的相關社會規範之過程，這將會是此討論裡所需要的部分。


    
      
        	案例可參見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 Are Thinking, p. 24. ↩



        	一般性問題，可參見Reva Siegel, “Constitutional Culture, Social Movement Conflict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De Facto Era. 2005–06 Brennan Center Symposium Lecture,”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6; 94: 1323；有關海勒案，參見Reva Siegel, “Dead or Alive: Originalism as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in Heller,” Harvard Law Review 2008; 122”；以及有關多布斯案，參見Reva Siegel, “Memory Games: Dobbs’s Originalism as AntiDemocratic Living Constitutionalism─and Some Pathways for Resistance, SSRN Journal 2022, DOI: 10.2139/ssrn.4179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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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Tushnet, “Constitutional Hardball,” Georgetown Law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Other Works 2004. ↩


      

    
  


  
    第三章　
審議民主：理論與實踐的對話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的論述已經涵蓋四項民眾控制的準則、三種類型的競爭式民主（見表2.1），以及四種民主實踐形式（見表2.2）。我的目標在於探討：是否能在競爭式民主的架構內建構出一個審議系統？競爭式民主是否能透過改革（尤其是透過競爭——審議模型），來運用這四種民主實踐形式，以滿足我們對民眾控制的四項準則？我們能否設計出一種體制，使這些民主實踐得以動員，從而恢復可信的民眾統治（popular rule）版本？


    此一論點的高潮將在第五章展開。但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檢視審議（deliberative）制度的設計與理據；這正是我們要為那些長久且熟悉的辯論所注入的新元素。那麼，它們究竟是什麼？在理論與實踐上能夠達成什麼？而面對數量幾乎與各種設計應用迅速擴張同樣驚人的批評聲浪，我們又能提出何種回應？在此我無法全面涵蓋所有問題，但會聚焦於我所主張的設計（與其競爭對手相比），以及我能提出的理由與證據，來說明其所達成的。對於重拾所謂審議民主的旨趣而言，這仍然屬於早期階段。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有若干重點，我認為已逐漸清晰可辨。

  


  
    雅典民主：早期的審議系統


    我們當代的挑戰，在於如何將民主程序結合進一個能滿足我們所提出的民眾控制標準的制度中。一個頗具啟發性的例子，可以在古代雅典找到，但它顯然僅適用於小規模社會。即使當時並沒有組織化的政黨，雅典人仍須面對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何抑制那些可能驅動所謂「派系之危害」的激情與利益——這正是許多世紀後麥迪遜所使用的概念。對於我們的討論而言，重要的是，雅典人採用了可被辨識的審議制度作為矯治的方法。然而，這種矯治並非完美無缺。事實上，他們還運用了一種直接民主制度——陶片放逐法（ostracism）——這種制度完全缺乏審議元素，甚至可能導致嚴重的不公。然而，在立法過程中，卻包含著一些關鍵設計要素，可以說為一個審議系統的構想提供了基礎，並最終形成一套可運作的民眾控制制度的雛形。


    雖然雅典民主並沒有運作出我們今日所稱的政黨，163但當時普遍存在的憂慮是，煽動家可能藉由他們的修辭技巧，煽動公民大會通過草率或不智的措施。正如摩根斯．赫曼．韓森（Morgens Herman Hansen）所解釋的：


    
      


      「雅典人非常清楚，一個技巧純熟的煽動家，可以使公民贊同他的提案，而不論該提案是否真正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政治領袖之間的競爭，可能導致他們以各種承諾相互競價，而人民也可能被這些承諾所誘惑。此外，人民在憤怒或恐慌之下，也存在被說服並做出草率決策的風險。」164


      

    


    雅典人因而使用了可以說是審議制度的設計——隨機抽選出至少500名願意參與的公民，形成整體公民的社會縮影群體——以限制不負責任的提案被通過的風險。在某個提案能夠進入公民大會討論之前，它必須先經由上述五百人議事會的審核，而這個議事會針對議程進行審議。其後，議事會再被分為十組，每組50人，每組負責一年中的十分之一時期。165


    那些在公民大會上、面對約六千名與會者的演說者（orators），以修辭煽動通過不負責任提案的風險，部分受到另一個隨機抽選機制的抑制，即指控違反提案。這是一個特別的法院，專門懲罰在公民大會中提出不負責任主張或提案的成員。由於「不負責任」是一個模糊的指控，因此該法院的職權範圍相當廣泛；但它的設計目的，就是要約束演說者在公民大會中所倡議的內容。這個法院同樣採用五百人以上的陪審團（jury），並由抽籤選出。


    最後，當雅典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災難後有機會重新設計他們的民主制度時，又新增了一個透過抽籤選出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即立法審查團。在這項改革之後，一項在公民大會中獲得通過的提案並不會立即成為法律，它必須經過另一個特殊程序。166這個程序類似於一場審判，針對該提案的支持與反對意見會事先整理，並抽選出一批新的公民代表來聽取雙方的辯論，最後再以投票表決是否通過。只有在獲得多數票支持時，該提案才會真正成為法律。


    A. R. W.哈里森（A. R. W. Harrison）認為，他們「刻意發明了一種完全民主的剎車機制，藉以放緩這部機器的運轉」。167其設計目的，在於維持「在公民大會（ekklesia，即Assembly）草率投票可能造成的不良後果面前，維護恢復後的秩序」。R. K.辛克萊（R. K. Sinclair）也用民主的「剎車」（brake）來形容這項制度，168並指出這並不是對民主的阻礙，反而是利用另一種類型的民主——也就是我們今日稱之為審議民主——來抑制公民大會中修辭的危險。169韓森則認為，這些改革的動機十分清楚：「改革的趨勢很明顯：雅典人希望避免重蹈伯羅奔尼撒戰爭時的政治危機與軍事災難。」170


    有些人認為，除了五百人議事會之外，這些制度（指控違反提案和立法審查團）並不真正具有審議性，因為被抽選出來的五百人或更多公民主要只是扮演聽眾的角色。171他們聽取辯論，卻沒有進一步的討論。根據我們今日對於審議的理解，可以主張如果有更充分的討論，這些制度會更具備審議性。但依照我們對審議的定義，幾乎毫無疑問的是，參與這些制度的公民確實在權衡彼此競爭的論點：並在法律的支持與反對理由之間做出判斷（或者在指控違反提案中，判斷公民大會中的某項提案是否屬於不負責任）。172在本書中，我們始終將討論視為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有助這一權衡過程。正如古汀所指出的，審議在理論上完全可以是內在的（他稱之為「內在審議」）。然而，某種類型的討論實際上已被證明是最有效的方式，用來激發（stimulating）審議過程。


    且讓我們回到四項民眾控制的準則：


    
      


      1. 基於平等的包容性：所有成年公民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能夠平等地參與民主程序。


      2. 選項：公共決策的替代方案需要彼此有顯著差異，並且在現實中可行。


      3. 審議：人民必須有效地被激勵去思考競爭替代方案的支持與反對理由，並在一個能根據充分資訊權衡論點優劣的情境下進行。


      4. 影響性：人民的選擇必須對決策產生實際效果（例如決定誰來執政，或哪些政策將被實施）。


      

    


    在立法過程中，到了西元前四世紀，雅典民主大體上已經滿足了這四項民眾控制的準則。五百人議事會是一個體現「基於平等的包容」的制度，因為每一位願意服役的公民都有平等的機會被抽選。議事會會將有意義的選項提交給公民大會。公民大會的參與對所有公民開放，而且每次開會的日子都可以參加。公民大會通過提案的決定是必要的，但並不足以讓一個提案成為法律。只有在立法審查團集會並審議支持與反對的理由後，若該提案獲得通過，它始得以成為法律。而且，每一位公民都有平等機會被抽選進入立法審查團，參與最終決策的過程。因此，整個過程體現了「基於平等的包容性」、「選項」與「審議」，而且具有實際的「影響性」。


    然而，有一項制度並非為立法而設，而是針對特定個人，缺乏審議，也為嚴厲的剝奪措施提供了可能性。公民大會可以每年決定舉行一次陶片放逐，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寫下他們希望被放逐者的名字，而無須給出理由。這是一種針對特定公眾人物的動員過程，而非一個審議制度。如果有足夠多的陶片寫著同一個名字，那個人就會被放逐十年。即便是擊敗波斯人於薩拉米斯戰役（battle of Salamis）的戰爭英雄底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173後來還被普魯塔克（Plutarch）歸功為拯救希臘免於波斯統治的人，也無法倖免於這種被動員流放的命運。近期的考古發現甚至出土了191片陶片，上面卻只有15個人的筆跡，這可能顯示出有組織的動員，174或是一次選舉舞弊。因此，運用審議來限制派系之危害（用麥迪遜的說法）的作法，僅限於立法層面，而不適用於這種針對個人的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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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抽樣的審議：是「僭越」，還是「人民意志」？


    在我們的民主程序中納入審議設計的最終目的究竟是什麼？有些人認為，這是為了賦予「集體智慧」（collective wisdom）或「群眾智慧」（wisdom of the crowd）發聲的機會。在此種觀點下，人民聚集在一起，可以比大多數個體單獨行動時做出更明智或更具資訊基礎的決策。這種「認識層面的」（epistemic）論證，有時被描述為讓我們更接近真理——提供一種不同於專家監護（expert guardianship）或仁慈的專家技術官僚體制（benign technocracy of experts）的替代方案。175換句話說，或許人民聚集一起，才是真正的專家。


    若將認識層面的或事實主張（truth claim）暫時擱置一旁，另一些人則認為，審議制度的意義僅僅在於獲得來自公眾的無偏頗判斷，或提供一種權力分享的方式來處理衝突。雖然我認為這些觀點各有其價值，176但我們在此的重點在於促進公共意志的形成（public will formation）：亦即呈現出，如果人民處於最佳的實際條件下對「應該做什麼」形成審慎判斷，他們真正會如何看待某個議題。這種公共意志的形成，旨在同時成為公共對話的輸入，以及實際決策的依據。177


    我並不是在主張，所有為審議而招募的隨機樣本，都應該被傾聽，或被視為公共意志的表達。我所主張的毋寧是，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設計、抽樣、參與者進行審議的條件，以及所收集的資料類型——這些資料為理解他們的結論，以及評估他們達成結論的過程提供基礎。但在正確的設計下，若能適當執行，隨機樣本的審議可以被可信地用來估計人民意志。當我說「正確的設計」（the right design）時，我並不是僅僅把我自己曾經參與的設計視為最好的方案，而是認為那些設計是極為貼合我們的理想需求。我絕對相信，隨著研究與科技的進展，未來會有更好的設計。但現有的設計已經足以讓我們清楚看見能夠達成的程度，以及指出哪些地方仍有進一步進展的可能性。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操弄、錯誤資訊，以及公共意見扭曲的時代——無論是在選舉獲勝，還是政策倡議的脈絡中。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已然瓦解或分解為無數個小型飛地，且往往是意見相近者的聚集，結果造成極端的黨派極化，並使得民主決策變得困難。公共意志形成的過程及扭曲，正處於當前民主合法性危機的核心，且危機日益加深。本書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就長期而言，若能以適切的規模加以應用，審議民主方法是否能夠為這些深層困境提供一種解方？


    要促進公共意志形成的設計要求（design requirements），可能與前面提到的其他目標不同，甚至更為嚴苛。我將先聚焦於審議式的微型公眾，但最終會延伸到某種大規模推廣（mass scaling）類似設計的願景。


    為什麼隨機樣本的審議，應該對政策制定者或其他公眾具有任何建議效力？畢竟，在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中，能在所謂「良好條件」下進行審議的人口比例極小——僅幾百人，或頂多一千人，而一個國家往往擁有數百萬公民。為什麼這樣的過程，能夠要求那些沒有參與審議的人投以關注？又為什麼能對他們的政策選擇產生影響呢？


    在大多數具有一定複雜度的政策議題上，多數公眾成員並沒有對這些主題投入太多思考。他們或許只有著來自媒體金句與新聞標題的表層印象，或憑藉零碎資訊所形成的啟發式判斷（heuristics），例如政黨立場，或某些知名人物或組織的支持與反對，因而跟隨這些提示信號來決定要支持誰以及支持什麼。但除非某一議題已經引發廣泛的公共辯論，否則他們幾乎不會對該議題本身進行深入的審議。即使存在廣泛的公共辯論，在當前分裂的公共領域裡，他們也往往只會聽到單方面的論點。即便他們向朋友請教，通常也僅是與那些早已與自己意見相同的人交談（前提是這些朋友本身對此有看法）。他們最常依賴的媒體來源與社群媒體資訊流也會出現相同的情況。因此，他們很可能既沒有接觸過，也沒有認真對待任何具爭議性或複雜議題的對立觀點。即便他們真的接觸到對立的一方，也極可能激起敵意，而非在論點本身的價值上加以深思熟慮。


    儘管我們熟知公共輿論在一般狀況下有這些明顯的限制，克莉絲緹娜．拉方特（Cristina Lafont）卻主張，審議式微型公眾不應該擁有任何可觀的「決策地位」（decisional status）。為什麼要計入這樣一小群人的觀點，卻排除了絕大多數公民的意見呢？在她的觀點裡，這些微型公眾，不論是我所稱的審議式調查，還是其他設計如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ies）、公民審議大會（citizens’ assemblies）、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s），都可以有助於公共對話。然而，當它們實際影響決策時，卻等於剝奪了那些未參與者的權利——他們的意見，不論是什麼，都沒有被納入考量。拉方特進一步主張：


    
      


      「一旦審議過濾器（deliberative filter）被啟動——這本來就是設置審議式微型公眾的整個目的——參與者的觀點就會經歷顯著、甚至劇烈的轉變。但正因如此，如果在審議結束後就宣稱這些參與者的聲音就是人民的聲音，那將是一個明顯的僭越（usurpation）案例。」178


      

    


    讓我們來看看一些實際案例：有些微型公眾確實擁有顯著的決策地位——對政策決定的結果產生實質影響。基於之後將會解釋的理由，我會將此處的例子限定在我所稱的審議式調查這個參與模式。


    　


    範例一：美國，德克薩斯州


    自1996年起，德州每一家受管制的電力公司，在州公共事業委員會（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的協同下，在全州不同服務區舉辦了一系列共八場審議式調查。當時德州正快速成長，需要更多的電力。擺在眼前的問題是：該如何供應？這涉及環境、成本與可靠性之間的權衡。煤炭雖然便宜，但對環境與公共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縱使風能非常乾淨，但卻具有間歇性。天然氣比煤炭乾淨，但仍然會產生排放並影響環境。節能（conservation），可以透過對「需求面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的投資給予誘因，也是透過減少需求來回應電力需求的一種方式。或者，電力也可以從墨西哥進口。至於核能，當時被認為不切實際，因為仍受限於訴訟程序。因此，電力公司與利益相關者需要判斷，在各種選項中，哪些屬於可行的政策方案，能夠用來提供更多電力。公共事業委員會決定，在每一家電力公司提交其未來計畫（稱為「整合資源計畫」〔Integrated Resource Plan〕）之前，必須先徵詢公眾意見，以了解公眾會支持哪一種組合的選項。委員會將要求電力公司遵守這些計畫，因此這樣的公眾諮詢並非表面功夫，而是具有實際影響的決策，不但涉及數億美元的投資，更攸關全州社區的電力基礎建設。


    電力公司考慮過不同的公眾諮詢方式。如果採用傳統的民意調查，他們清楚知道公眾往往對這些相互競爭的選項缺乏知識。且這種看法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公共輿論研究中對「幻影意見」的一些早期研究，就源自一項有關政府在電力領域角色的追蹤調查。康弗斯將這些稱為「非態度」。179在這項為期四年的研究中，有大比例的受訪者意見每年幾乎隨機變動，導致康弗斯得出結論：這些根本並非真正的意見。受訪者看來多半是隨機選擇一個替代方案，只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對此議題的一無所知。由此可見，即使傳統民調的抽樣設計良好，能夠具代表性，它最終仍會成為由幻影意見主導極為關鍵的決策的情況，而這些決策涉及龐大的金錢支出，並影響未來數年的公共政策。


    第二個選項是舉辦焦點團體或小型討論團體，讓參與者能夠獲得更多關於各種選擇的知識。但焦點團體和其他小型討論團體的參與規模過小，也無法提出任何具可信度的代表性主張。


    第三個選擇則是舉行公聽會以討論各種選項。然而，電力公司和公共事業委員會皆了然於心，這樣的會議勢必將被遊說者和來自有組織團體的倡議者所主導。無論這些倡議本身是否有其道理，這些討論都不可能具備公眾代表性。


    在這些替代方案之下，所有八家電力公司最後都決定舉辦審議式調查。在每一個案例中，都會成立一個由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組成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各種能源形式的專家或倡議者、大用電戶，以及可能受到影響的社區代表。這個諮詢委員會負責審查簡報資料，以確保其內容的平衡與準確，並清楚解釋彼此競爭的政策選項，嘗試指出各方案所涉及的權衡。180接著，研究者制定了一份系統化問卷，內容涵蓋各項政策選項，以及可能影響對這些選項支持或反對的觀點與價值。研究團隊招募分層隨機樣本（stratified random samples），並讓他們在一整個週末參與由訓練有素的主持人（moderators）負責引導的小組討論。在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s）中，來自各小組的共識問題會被提出，交由立場不同的專家回答，以便讓所有參與者都能聽到解答，以及專家之間的競爭性觀點，藉此讓參與者皆能獲得相同的資訊。主持人會鼓勵小組成員努力辨識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並需要透過解答來協助他們做出決定。在週末結束時，參與者會再次填寫與第一次接觸時相同的問卷。透過保密的問卷，他們的個人結論方能避免受到小組追求共識的社會壓力。如果確實形成共識，就如同後來的情況，這會清楚地反映在資料中。在每一個專案中，當地的公共電視台PBS都會進行報導，並播出一部紀錄片，介紹整個計畫的實踐過程與結果，使更廣大的社區能夠有機會了解這些討論及其運作方式。


    共有8,429名隨機抽樣的用戶回應了最初的電話調查，其中1,493人（每場審議式調查介於175至232人）實際參與該場審議，並完成審議的前測與後測調查。181以八個專案的平均數值來看，願意在每月電費帳單上支付更多金額以支持風能和太陽能投資的比例，從52%上升到84%；而願意支付更多金額支持能源節約（需求面管理）的比例，則從43%上升到73%。基於這些結果，德州公共事業委員會（Texas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批准了要求對風能與節能進行重大投資的計畫。委員會同時也利用這些數據來遊說州議會，促使其批准更多再生能源組合（renewable energy portfolios），以便進一步投資風能。這一公共政策方向的轉變，使得德州在這一程序開始時（1996年）仍位居全美五十州中風能發展的最後一名，到2007年時已超越加州，躍升成為第一名。182


    考量到公共政策的這一戲劇性轉變，這些為審議式調查所聚集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顯然確實具有相當的「決策權力」（decisional power）。這種權力並非單方面或自行決定的，但它被承認為與政府機構（如公共事業委員會和州議會）以及電力公司等決策機構和職位持有者共同分享的決策過程的一部分。


    讓我們再次回到前面拉方特提出的論點：除非更廣泛的公眾實際上分享相同的審慎判斷，否則其結果不應對政策制定產生影響。她也承認，如果沒有審議，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僅僅透過電視轉播接觸審議過程及其結果，對公共輿論的影響不大。183事實上，如果議題足夠具有爭議性，這樣的單純表面接觸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帶來反效果。正如許多人會因稅收增加而不滿，他們同樣會因電費帳單上升而感到不滿。如果某種實際的審議程序能夠擴展到整個社會，那麼審議性代表樣本的結論，確實可以被視為更廣泛公眾可能會達成的結論。但對於多數議題而言，除了最為關鍵的議題之外，在我們當前的政治制度下，要讓大比例的公眾參與為期一整個週末的審議過程，無異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使得政策制定者只能在前述的選擇中做出抉擇：傳統民調，可能具代表性但不具審議性；焦點團體或其他小型團體討論，可能具審議性但不具代表性；以及公開會議，則很可能兩者皆難以達成（若主要由已定立立場的倡議者與遊說者參與）。184另一種作法則是完全忽視公眾。然而，最終承受政策後果的正是公眾本身。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納入他們的意見？而如果要徵詢公眾意見，為什麼不以一種既具代表性又深思熟慮的方式來進行呢？


    當一個審議式微型公眾被賦予某種「決策權力」時，是否意味著其餘的社群被剝奪了權利？除非有人主張一種直接民主的形式，即每一項決策都必須由整個公眾投票表決，否則這種論點難以成立。而且，即使真有一個持續運作的直接民主體系，若沒有配套的審議機制，也不會真正引發審議性判斷，反而更接近於一種指數倍增的「公投政治」（government by initiative）。


    在德州的這些審議式調查中，程序既具代表性又具審議性。因此，清潔環境這一議題能夠讓公眾投入其中，甚至願意為此支付更高的電費帳單。如果更廣大的公眾同樣有機會參與討論，並審視不同能源選項之間的權衡（tradeoffs），他們大概也會產生相似的態度。


    然而，拉方特認為，把審議之後的結論視為人民意志，而與未參與審議的其他公眾意見非常相左，這是一種「僭越」。但是，如果我們相信既有的研究與政策脈絡，其實大多數公眾對這些議題並沒有真正的意見。他們或許只有一些口號與新聞標題所留下的模糊印象，但絕大部分的人從未真正思考過公共事業監管，以及不同能源選項所帶來的權衡。他們當然最初會本能地反對更高的電費帳單，但他們從未將這種反感與社群在再生能源和節能投資上可能帶來的公共利益進行比較。


    因此，這些經過審慎考量的判斷，取代了所謂的幻影意見，或是對複雜政策問題的不假思索的印象。要把這稱為「僭越」，似乎難以成立。值得補充的是，當時有關電力來源的議題，實際上正受到電視廣告與誤導性倡議的影響，尤其是關於「潔淨煤」（clean coal）優點的宣傳。在專家小組（expert panels）中，來自煤炭產業的倡議者讚揚潔淨煤的優點以及其改進程度，但他們卻也同時發現自己必須得與天然氣（比潔淨煤更乾淨，但價格波動較大）、風能（不僅無與倫比地更乾淨，而且成本效益日增）、節能（既乾淨又具成本效益）等的倡議者們坐在一起陳述申明。最終，專家小組與簡報資料能夠澄清：所謂潔淨煤不過是比骯髒煤稍有改善，但仍遠比其他能源污染嚴重。因此，公共領域（public arena）中的電視廣告會誤導公眾，至少在公眾有注意的範圍內是如此。而有組織的審議過程則讓社會縮影公民群體能夠參與彼此競爭的論點，並衡量其優劣。當一個具代表性的樣本能夠比較不同立場的價值，並對議題進行審慎思考時，把他們的集體判斷取代由既得利益者透過片面或誤導資訊——往往是經焦點團體測試的廣告（focus group-tested advertising）與單方面倡議——所灌輸的結論，這真的能夠被視為僭越嗎？


    拉方特也反對讓這些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審慎判斷影響政策，理由是個體無法預知自己在審議過程中會如何改變。他們只知道樣本的匯聚變化（aggregate change），或對某些子群體（subgroups）的變化有所了解。但審議過程與拉方特的說法相反，並不是要求對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集體判斷「盲目服從」（blind deference），而是要求對結論給予考慮，並盡可能附帶理由。在這裡，健康與環境的顧慮——特別是關於增加煤炭作為電力來源的使用（雖然價格低廉，但若不計污染的外部性）——一旦被聚焦，就變得顯而易見並廣受認同。當然，仍有人支持煤炭，因為在當時是最便宜的能源來源，至少在電費帳單的影響上如此。因此，一個人可能會不確定，在經過審議之後，他是否會願意支付更多的電費來換取更乾淨的能源。這完全合理。但問題不在於要約束每個個人，而在於要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個集體判斷，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如果我們相信民主，那麼就有理由接受這種集體決定的建議效力（recommending force），特別是當這一集體決定的形成，正是作為一個正式政府諮詢程序的一部分，用來向政府官員（此處指公共事業委員會）提供建議之際。


    如果這也算是「僭越」，那麼試問：如果公共事業委員會僅僅召集一個專家委員會來提出建議，這又該怎麼加以看待呢？在許多政策議題上，這當然是一個可能的替代方案，但它卻仍舊無法代表公眾。那是否應被指控為僭越呢？相比之下，難道以一種具代表性且具資訊性的方式來徵詢公眾意見，不會比僅只是依賴專家意見來得更加民主（democratic）嗎？畢竟，公眾在這些選擇中也有自身的價值；他們必須承擔後果，支付費用，呼吸空氣，並承受所形成能源系統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難道他們的價值與關切，在有機會認真思考議題之後，不應該成為決策過程的一部分嗎？既然如此，這些意見是否應該以具代表性且充分知情的方式包含在內，而不是以自我篩選（因此不具代表性的）且不知情的方式來呈現呢？


    


    　


    範例二：日本


    2011年日本的養老金改革審議式調查，可以作為另一個有力的案例。當時的日本民主黨政府（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DPJ）即將通過一項養老金制度改革，實際上會以私人帳戶取代許多國家普遍採用的「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 social security system）。該提案在當時的民調中獲得高度支持，但對公眾的描述方式則頗具誤導性，稱其為「基金制」（“funded” system），因為每個人都會擁有一個基金或私人帳戶。因此，民調中對「基金制」支持度的詢問，很可能實際上測量到的是人們對財務穩健性的態度，而非對於是否應以私人帳戶取代政府保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真正意見。這個提案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合理性，因為日本正快速老化，勞動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例持續下降——在「現收現付制」下，越來越少的勞動年齡人口必須負擔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口。然而，「基金制」將要求每個人自己承擔投資成敗的風險。


    慶應義塾大學的審議式調查中心（Center for Deliberative Polling），在曾根泰教（Yasunori Sone）教授帶領下，由我們協助在日本舉辦一場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在全國樣本中，參與者在審議前的意見，與其他民調一樣，明顯地支持這項改革——有69%皆持贊成意見。然而，在週末的審議過程中，隨著參與者逐漸理解，依照其選擇，他們必須承擔投資可能無法提供足夠退休金的風險，對此政策的支持率則驟降。一旦他們理解提案並權衡相關論點，支持率便再下降一半，僅剩35%。與其支持私人帳戶，審議參與者轉而支持提高消費稅，以使現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具財務安全性。支持提高消費稅的比例從50%上升到75%，而反對增稅（前提是稅收用於養老金制度）的比例則從32%下降到19%。由於主要媒體——包括日本放送協會（NHK）和《朝日新聞》——的合作，政府充分意識到此一支持率的急遽下降。最終，該提案被放棄，改以提高消費稅加以取代。那麼，政府注意到審議式調查的結果，並據此做出決策——這些結果強烈顯示對私人帳戶（即所謂「基金制」）的支持其實相當脆弱，且基於對提案缺乏理解——這能算是「僭越」嗎？公眾的主要關切，即「提供穩定且安全的退休保障基礎」，顯然與政府在決策時所抱持的考量相互契合。


    而這樣的情況其實並不罕見。大型政策改革常常會透過行銷方式推動，有時甚至使用模糊或具誤導性的術語與倡議。此次涉及將養老金制度轉向私人帳戶的提案，背後更有重大的財務與政治利益。這項政策提案本身也十分複雜，多數公眾並不會仔細關注細節。那麼，政府究竟應該參考何種「公共意志」的衡量方式，尤其是針對這樣一個將直接影響每位公民生活、至少影響其退休生活的問題呢？


    


    　


    範例三：蒙古


    2015年蒙古首都烏蘭巴托（Ulaanbaatar）進行了一場關於十三項重大基礎建設計畫的審議式調查。這些提案早已在公聽會中被討論，並經過市府的大量規劃。所有提案都很受歡迎，但由於資金有限，且城市背負相當債務，問題在於哪些基礎建設應優先推動。在我們和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的協助下，市政府委託了一場全市性的審議式調查，來比較十三項提案的相對優劣。


    市長在一次公開訪談中表達了他對其中一項提案的熱情：建設地鐵系統，且預計向日本借貸相關資金。但經過審議程序後，為學校改善暖氣供應設施這個過去並未受到太多公眾關注的提案，卻成為最被支持的選項。烏蘭巴托是世界上最寒冷的主要城市之一，許多小學在冬季需要分多個時段上課，因為學校缺乏足夠的供暖與隔熱設備。結果是，其他提案的支持度下降，供暖與隔熱提案升至首位；而作為城市形象工程的地鐵計畫熱度則下滑。最終，市政府為所有學校提供了適當的供暖與隔熱設備（並依照審議後參與者所排序的政策偏好，承諾推進其他計畫）。至於地鐵系統，則遭到擱置。


    在這場審議式調查之前，有關各提案優先順序的「公共意志」既沒有被引發，也沒有被好好測量。菁英有自己的意見，而公眾則對所有計畫普遍抱持支持態度。但要比較它們的相對優劣，並決定執行的先後次序，則必須經過某種知情的審議程序，讓人們能夠比較各項成本與利益，以及這些利益如何分配。菁英當然能夠這麼做，但若要獲得公共意志，公眾本身也必須以某種方式來進行。這又該如何達成呢？若審議過程能夠擴大規模，那麼在比較不同提案的優先次序時，「公共意志」便可能成形，但這只有在廣大公眾能夠權衡利弊、並得到問題的解答之後才會發生。然而，目前這樣大規模的程序並不存在，而一般的民調或即使是調查實驗，也難以提供可信的、深入的審議版本（審議式調查會讓樣本花上一整個週末，去理解並評估所有提案的優劣）。


    如果沒有一些公共討論的基礎性機制設計（infrastructure of discussion），原始的公共輿論（raw public opinion）很可能僅會停留在由口號與新聞報導所形塑的表層印象。換言之，對於需要決策的問題，公眾其實並沒有就不同基礎建設計畫之間可比較的優先順序形成判斷——有些涉及環境，有些涉及住房，有些涉及學校的暖氣供應，還有些涉及公寓建築。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任何可被審議過程所「僭越」的已知公共意志，畢竟大眾並未參與相關的審議來形成任何這類結論。


    


    　


    範例四：保加利亞


    再看看另一個案例，此例公眾原本確實有強烈的意見，但在審議後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並且明顯不同於當時更廣泛公眾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拉方特的論點或許更具說服力：即審議過程的結果「僭越」了公眾的觀點，因而削弱了民主。2007年，保加利亞舉辦了一場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討論針對羅姆人（Roma）的政策。長久以來，羅姆人在廣泛的政策領域一直是受到強烈歧視的對象。該專案召集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全國樣本，共255名審議參與者，來自全國各地，被帶到首都索菲亞（Sofia），並在全國電視轉播的會議中進行討論，會議甚至由總理出席。討論的議題包括教育、住房，以及刑事司法。羅姆人也依據當時估計的人口比例（約6%）參與審議過程。在審議之後，意見發生了劇烈變化。例如，認為「應該關閉羅姆人學校，所有孩子應由公車送往與其他人口子女共同就讀的學校」的人，從審議前的42%增加到66%；而認為「應該保留羅姆人學校」的人，則從46%降至24%。值得注意的是，羅姆參與者也同意這些改變。羅姆人專屬學校長期經費嚴重不足、缺乏師資（年長的學生被期待去教導年幼者）。在審議過程中，參與者不禁要問：這些孩子的未來究竟會是什麼樣子？


    考量到社會對羅姆人的敵意，這些意見的轉變185被視為既劇烈又令人驚訝。它們同時也推動了目前已經成功的努力，即廢除僅限羅姆人就讀的學校（Roma-only schools）的隔離政策。


    與上述其他案例不同，更廣泛的公眾其實持有強烈立場，並清楚展現了他們對羅姆人的敵意，這些態度也有充分的紀錄。拉方特可能會主張，政府、媒體與公民社會，實際上是在「僭越」公眾的真實意見（反對羅姆人），而用審議後支持廢除隔離的結論來取代。那麼，為什麼這不算是違反民主（undemocratic）？


    這要取決於在宣稱「違反民主」時所援引的民主程序與民主假設。羅姆人過去（而且在相當程度上，至今仍然）是一個受壓迫的少數群體，正如我們之前的分析，這屬於多數人的專政。當時，多數人口支持延續那些扼殺羅姆兒童的人生機會、剝奪其基本權利的政策。正如我們先前指出的，刻意的不作為與新的行動一樣，都可能構成多數人的專政。在這裡，忽視與隔離的結合，便同時包含了不作為與作為的要素。


    
      
        	參見Helene Landemore, Democratic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Sintomer, The Government of Chance: Sortition and Democracy from Athens to the Present, 259–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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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i Wang, James Fishkin, and Robert Luskin, “Does Deliberation Increase Public-Spiritednes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20; 101, 2169. ↩



        	Kate Galbraith and Asher Price, “Book Excerpt: How the Public Got Behind Texas Wind Power,” The Texas Tribune 2013. https://www.texastribune.org/2013/09/17/book-excerpt-how-public-got-behind-tx-wind-power/.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13. Accessed February 14,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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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vs.民粹主義


    正如麥迪遜認為參議院的審議可以抵禦多數人的專政，又如同現代學者的解讀：古代雅典人透過立法審查團作為對公民大會激情決策的一種「完美的民主剎車」，以及透過指控違反提案抑制演說家在公民大會中挑動情緒所帶來的危險，我們也可以將社會縮影公民群體，像是羅姆人政策的審議式調查視為一種「完美的民主剎車」或阻力，來對抗持續壓迫羅姆兒童的多數人專政。在拉方特看來，這樣的作法根本是不民主的。但從我的觀點而言，這其實是民主的一種程序（隨機樣本的審議）去對抗另一種民主程序（廣泛社會及其代議制度中的多數決）。審議揭示了重大政策改變的解放潛能，並促成其實現。審議過程能夠對抗多數人專政，正體現了一項重要的民主價值。


    拉方特對這樣的論點版本有所討論，但予以拒絕。她回應的是菲利普．佩提特（Philip Pettit）提出的假設案例（讓人聯想到當年針對杜卡基斯競選攻擊的「威利．霍頓」廣告）。如拉方特所言，在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犯罪事件後，「尋求連任的政治人物可以利用公民的激情，要求加重刑罰，藉此讓自己的政治對手看起來軟弱無力」：


    
      


      「他們能夠挑動一種激情政治，在其中他們看似是唯一真正關心該駭人案件的個人或團體。他們可以召喚出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所謂的復仇者的專政，任由膝反射式的情緒政治被釋放，而這種政治將系統性地與公共善相抵觸（引用佩提特）。」186


      

    


    佩提特的解決方案是透過任命一個微型公眾，並與專家合作，以「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方式進行審議，決定對於駭人罪行的合適刑期。正如拉方特所承認的，知情的審議「會使微型公眾的參與者拒絕政治人物的操弄性提案，而非參與者則容易被操弄，轉而支持更嚴厲的刑罰」。187


    然而，拉方特拒絕實行佩提特所倡導的這種「捷徑」：她批評說，「他不是走上為公民提供資訊、讓他們最終自行判斷是否反對嚴刑的漫長道路，而是提議將微型公眾制度化，作為負責監督刑事判決的委員會的一部分。」188


    首先，拉方特的反駁忽略了「競選脈絡」，而這正是民主決策正式過程的一部分。在競選期間，根本沒有時間讓資訊教育的「漫長道路」發揮效果。其次，僅僅表面接觸資訊往往效果有限；相較之下，當資訊成為審議過程的一部分時，才會真正產生影響。第三，如果大眾僅憑自身判斷，他們很可能會如拉方特所承認的，受到逐利的、在這個案例中甚至是煽動型候選人操弄手法的強烈影響。因此，佩提特提出透過審議式微型公眾，將議題從政治角力中予以抽離，則是一個值得捍衛的建議。在缺乏政治程序改革的情況下，煽動者可能會扭曲民主，最終導致多數人的專政。如果我們同意「非專政」應當是民主的核心價值之一，那麼能夠對抗多數人專政的審議程序，正是實現民主價值的重要屏障。


    那麼，若情況並不那麼明顯——審議結論是否真在保護免於多數人的專政——而是接受審議結果卻需要相當一部分民眾跟隨他們原本不同意的觀點，又該如何看待呢？可以考慮兩個案例：在這些案例中，政府正式召開的「審議式調查」推翻了社會上相當強烈，且廣泛共享的民意。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政府旋即面臨的是一場能源危機：日本是否應該繼續使用核能？要用到什麼程度？還是應該逐步淘汰核能，改以其他能源（再生能源、天然氣）取而代之，並同時加大節能投資？這些都是龐大而緊急的抉擇，政府在做出決定前，嘗試用各種方式徵求公眾意見。他們在全國各地舉行公開會議，但很快發現會場被兩類人壟斷：一邊是反核運動人士，另一邊則是電力公司員工。政府也透過網路徵詢民意，但同樣因為「自我篩選參與」（self-selection）的偏差，導致意見交流缺乏代表性，甚至可能是與會議上相同的一群人參與，討論變得激烈而失衡。政府也做了傳統的民意調查，但由於能源抉擇的複雜性，難以確定民眾究竟了解多少，或者他們的回答是否真的有經過權衡取捨的思考。


    無論是面對面或線上的自我篩選式論壇（self-selection forum），顯然都缺乏代表性；雖然來自組織團體的參與者無論他們站在哪一邊，總是試圖營造一種「替全民發聲」的印象。好的民意調查或許具備代表性，但在如此複雜的能源轉型情境下，卻明顯缺乏審議性。在這樣的脈絡下，日本政府正式委託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


    雖然整體挑戰極為複雜，但一個具聲望的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將議程組織為三個基本選項：所謂的0%選項（完全淘汰核能）、15%選項（僅保留較新且被認為較安全的核反應爐），以及25%選項（逐步恢復核能使用至災前水準）。


    在審議之前，幾乎有一半的樣本支持15%選項，即繼續使用新的反應爐。然而，經過審議後，該選項的支持度下降到40%，而0%選項的支持度則從60%上升到67%。政府在經過大量審議後，最終採納了0%選項，決定完全淘汰核能。如果我們假設更廣泛的公眾在審議前的意見與樣本一致，即近一半支持15%選項，那麼這項決策就把核能的終結強加在大約一半不同意的國民身上。


    拉方特的批評是，那一半不同意的國民實際上被要求「盲目服從」這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結論。然而，第一，這並非「盲目」的服從。這過程明確傳達了結論的理由。參與者被要求根據四個準則來評估政策選項。他們在審議後的主要關切是安全與供應穩定。這些關切在樣本和更廣泛的公眾中均廣泛存在，但審議增加了參與者對這些關切的優先次序。第二，審議式調查只是正式決策程序的一步。在內閣做出正式決策之前，政府內部仍會有相當多的辯論。


    如果這被視為僭越，那麼僭越的是什麼？並不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的正式決策（因為該決策接受了審議結論），而只是審議前幾乎一半人口支持15%選項的意見。但另一半（甚至略多一些）呢？他們在審議前就支持另一個立場，即0%核能選項。既然需要做出決策，無論如何必定有一方會被否決。


    此外，若堅持決策必須依循「審議前」的多數偏好，那等於是在奉行一種由傳統民意調查或大眾公投（referendum）來決策的模式。這樣會建立起一種持續性的公投式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然而，眾人在自然情境下對於複雜權衡的知識水準與投入程度一向有限。這種結論或許表面上看似合乎多數原則，但並無法符合我們對「民眾控制」的準則。


    每一種民主替代方案都應當依照它在實現民主價值上的表現加以評估，正如表2.2所呈現的那樣。我們聚焦於四種不同的民主程序：其一是透過選舉的競爭式民主，其二是透過代議士的審議，其三是直接參與式民主，其四則是人民自身的審議，通常透過隨機抽樣的審議式微型公眾來實現。尤其當這些審議是由政府正式設立時，隨機樣本的結論必須被視為一種民主的具體體現，可以被包容在更廣泛的決策過程。這並非一種僭越民主的機制，而是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民主形式，體現了獨特的價值，並可與其他服務於不同價值的程序共同融入決策體系。


    那麼，如果微型公眾被賦予最後決定權呢？2017年，南韓總統文在寅宣布將召開一場全國性審議式調查，以做出是否恢復新古里五、六號兩座部分完工核電機組的最終決定。在選舉中，執政黨與主要在野黨都曾採取反核立場，自福島災難以來，韓國民意也普遍轉向反核。然而，不完成這些機組將在氣候變遷、成本與可靠性上皆帶來重大影響。透過像全國性審議式調查這樣的審議式社會縮影公民群體，能夠確保雙方強有力的論點都能獲得適當考量。在審議之前，由471人組成的全國樣本呈現出高度分歧，但審議之後卻出現明顯結果：57%希望恢復建造，而僅有39%希望持續停建。189


    透過提供一種公正的方法，使雙方競爭論點能被審視，加上由平衡的科學諮詢委員會監督，190這一過程於是得以打破僵局，並提供前文所提「去政治化」的解決方案。若由文在寅總統自己直接做決定，或僅與技術專家合作做出決定，會更加民主嗎？這個例子再次顯示，進行深思熟慮且具代表性的公共諮詢具有其正當性。雖然文在寅總統有權獨自做出決定，但他正式將最終決定權委託給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他將一種獨特的決策程序納入可用的決策工具箱，用以處理這一挑戰極大的問題。從我的角度來看，這至少在一次性的情境下，增強了決策的民主內涵。


    
      
        	Lafont, Democracy without Shortcuts, 131; Phillip Pettit, “Depoliticizing Democracy,” Ratio Juris 2004; 17: 52–63. ↩



        	Lafont, Democracy without Shortcuts, 131. ↩



        	同前註。 ↩



        	參見Jieun Par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Four Deliberative Polling Experiments” in Baogang He, Michael Breen, and James Fishkin (e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2), 154–171; 164–165. ↩



        	Pettit, “Depolarizing Democracy.” ↩


      

    
  


  
    制度化審議：蒙古的案例


    那麼，如果這個程序並非一次性的應用，而是採制度化的方式呢？在蒙古，烏蘭巴托的審議式調查成功之後，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在國會審議任何憲法修正案之前，皆必須先舉行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


    這項法律規定了審議式調查的超然中立與專業執行標準，包括：設立並授權一個獨立於政府的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亦稱「審議委員會」〔Deliberative Council〕）；由專業的調查研究機構來抽樣與執行問卷；樣本人數與實際參與人數的標準；191以及針對地方、區域與全國層級計畫的規範。最重要的是，該法規要求，凡涉及憲法的議題，在國會考慮憲法修正案之前，必須先舉行審議式調查。由於這是第一次將審議式調查予以制度化並持續運作，因此值得我們在此更為詳細的討論。


    2017年4月，依據這項新法律，舉行了第一場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192針對憲法修正進行討論。為了準備這場審議式調查，全國各地舉行了數以千計的會議，提出可能的憲法修正議題。諮詢委員會根據這些廣泛的公眾參與來制定議程，而研究團隊則依據這份議程設計問題並撰寫簡報材料。


    這次抽樣由國家統計局（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後簡稱NSO）負責招募，該單位平時也負責人口普查。NSO先隨機抽選地理區域（或分層），再從這些區域中隨機抽取家庭，最後在每戶家庭中隨機選出一位成年受訪者進行訪談。換言之，全國每位成年公民都有被隨機抽中的平等機會。


    全國共抽樣1,568戶家庭。其中有高達96%的受訪者完成了初始訪談（1,515/1,568）。根據《審議式調查法》（Law on Deliberative Polling），完成初始訪談者中有一半以上被邀請參加。結果在受邀的785人中，有669人前往烏蘭巴托並完整參與了為期一整個週末的審議。這代表85%的超高參與率（669/785）。NSO的報告中還提供了關於代表性與意見變化的更多資料。193


    在這次過程中，針對六項憲法修正提案，共設計了18個調查問題，用來評估提案的具體面向。其中10題（55%）的回答在審議後出現顯著變化。值得討論的不僅是這些顯著的變化，還有最後被評價最高的提案，無論其意見是否有變動。這些排名最高的提案在經過所有批評後仍然脫穎而出，可以被視為是「人民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判斷」關於國家應該如何行動的意見。


    讓我們先來看意見的變化，接著再檢視最後獲得最高評價的提案。兩項最具野心的提案在審議後支持度大幅下降。第一項是「建立兩院制議會：由人民代表機構（People’s Great Khural，人民大呼拉爾）與立法機構（State Baga Khural，國家小呼拉爾）組成」。這項提案的支持度從61%降到30%，下滑了31個百分點。在審議後，公眾對於「第二院能有效監督下議院」的看法變得更為懷疑，該項支持度從70%降到38%。更具體而言，對於「兩院最終仍會由相同的政黨控制，因此無法形成適當的監督」這項批評的同意比例，從43%上升到56.6%。同時，認同「增設第二院將導致政治人物過多」的比例也顯著上升，從48%增加到57%。


    第二個大幅下降的提案涉及總統的產生方式：由間接選舉取代直接選舉，並將任期設為僅能一屆六年，不得連任。這項提案包含兩個要素：任期的變更以及間接選舉。對於「總統僅能透過一次六年任期，不得連任」的支持度，從61.5%降至41%。而對於「由擴大後的國會全體會議選舉總統，此會議包含國會議員與各省（aimag）及首都的公民代表會（Citizen’s Representative Councils）」的支持度，從36%降到33%（雖非顯著下跌，但在審議後仍呈現低度支持）。


    在支持間接選舉的論點中，也有一項支持度出現顯著下降。這項論點是：「如果總統由議會與公民代表會間接選舉產生，那麼他／她將會是各方都能接受、並能超然於政治紛爭之上的人選。」對此結論的認同則從55%降到38%。相反地，在支持直接選舉的關鍵論點之一上，前後則都獲得強烈支持，即：「如果總統是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他／她能更好地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這項支持度在審議前為84%，審議後仍有80%，幾乎沒有產生變化。


    相比之下，審議者則支持一項增強總理權力的修憲提案：「授予總理任命與解任內閣成員的權力。」這項提案的支持度顯著上升，支持度從57%提高到73%。對於「如果總理甚至無法任命自己的內閣成員，那麼他／她就缺乏推動任何政策的權威。」這項說法，審議前有68%同意，審議後則為66%（並無顯著變化）。


    議會對這些結果進行了廣泛討論，最終以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數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或許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兩項由主要政黨強烈支持的提案，最後都因審議式調查而被排除在修憲之外。執政的蒙古人民黨（Mongolian People’s Party）力推總統的間接選舉，但在審議式調查中並未獲得多少支持。主要在野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則支持（或至少其許多成員支持）設立第二院的提案，但在審議式調查後，此案也退出修憲討論。相反地，修憲案納入了加強總理權力與司法獨立等條款。總結來說，審議式調查確實影響了最終的憲法修正案，其中一部分影響正是將那些原本受到政黨強烈支持的提案過濾掉，使其不再進入最後的考量。


    2023年，全國近800名來自各地的公民再次齊聚一個長週末，就憲法修正的議題進行審議。樣本由國家統計局抽選，形成一個高度具代表性的全國樣本，並從全國各地聚集到首都烏蘭巴托的政府宮（Government Palace，即政府所在地）。


    由審議委員會此一獨立於政府的機構負責制定審議的提案，這些提案來自於專家、社會公眾與公民社會共1,100項建議。在審議結束後，兩項支持度極高的提案成為憲法修正的基礎：其一是擴大議會規模；其二是採取混合選舉制度（mixed electoral system），結合單一選區多數決（majority districts）與比例代表制。在審議之後，對於擴大議會規模的提案，82%的參與者（在有明確贊成或反對意見的人中）表示支持；而對於採取混合選舉制度的提案，則有71%的參與者（同樣僅計算有明確立場者）表示支持。


    新的憲法修正案要求納入這些變更，並在議會中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正式成為法律——這可以說是一項顯著的成果，尤其是因為納入比例代表制可能增加第三政黨的代表性（在目前由兩大政黨主導的議會中）。《審議式調查法》至今仍持續作為將公民審議引入憲法修正程序的重要機制。194


    在蒙古的案例中，我們很難說這些審議是對民主程序的僭越。依據《審議式調查法》，這些審議是修憲程序中依法必須的環節，並已成功實踐過兩次。


    
      
        	《審議式調查法》的英文翻譯可參見Fishkin, 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 Are Thinking, pp. 243–249附錄。 ↩



        	有關憲法修正程序的討論，借鑑自James Fishkin and Alice Siu, “Mongolia: Piloting Elements of a Deliberative System,” in Baogang He, Michael Breen, and James Fishkin (e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2), 190–204. ↩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 Main Fin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wide Deliberative Polling o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of Mongolia, 2017, available a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IpgAbMjlezNnlu0gxkpCpZ1Tdu6lN_/view. ↩



        	第二次憲法修正的詳情及其過程，參見https://cddrl.fsi.stanford.edu/news/deliberative-polling-fosters-peace-and-instigates-positive-change-among-people-mongolia ↩


      

    
  


  
    審議的扭曲？


    在陪審團研究中，出現了兩項對審議的主要反對論點。這些批評是以經驗為基礎、同時帶有價值判斷的，並直接涉及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公眾與政策制定者應該傾聽審議結果。我們需要仔細討論這兩點，因為若這些批評成立，它們將構成強有力的理由，否定我們應當重視藉由社會縮影公民群體或同樣設計的擴大規模版的審議在較廣大公眾中所產生的效果。


    


    　


    更具優勢者的支配？


    第一個批評主張，審議很可能被社會上更有優勢的群體所支配。雖然陪審團在判斷事實問題上通常表現良好——即使是複雜的問題也能處理195——但審議的批評者認為，陪審團往往會放大其中最具優勢成員的影響力。如果情況確實如此，危險在於審議可能反映的不是論點本身的優劣，而是遭到權力較大者所支配。這種批評推廣到一般的審議過程，便會認為社會上更有優勢的人，可能會利用他們在社會地位上的優勢，以及對語言與審議工具的熟練掌握，把自己的觀點強行加諸於其他人身上。對於審議民主日益擴展的實踐，批評者往往將陪審團視為一個測試場域，來觀察這些可能的問題。理想狀況下，正如哈伯馬斯所主張的，審議的結論應當反映「更好論點的非強制力量」（the unforced force of the better argument），196而不是對較具特權群體的社會性服從，或其他不平等的權力動態。如果情況是後者，那麼為什麼還要傾聽審議結論？它們只會反映某一群體對其他群體的支配。


    對於審議應用的這條批評脈絡，源自琳恩．桑德斯（Lynne Sanders）那篇經典文章〈反對審議〉（Against Deliberation）：


    
      


      「美國的民主理論家，若希望抑制菁英主義、擴大公民參與、提升公民討論政策問題與評估政治候選人的能力，並在這一切之前，增進公民彼此間的尊重，他們必須首先正視一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是：如何讓那些平日較少發言的人——這些人由於種種機制或因出生與境遇的偶然而較少表達，也最為疏離於傳統美國政治的人——能夠真正參與並被聽見；以及如何讓那些往往支配討論的人被迫關注他人的觀點。」197


      

    


    依照這類論點，「階級、種族與性別的不平等」不僅會扭曲對話中的參與，而且「即便每個人都能進行審議並學會如何提出理由，有些人的想法依然會比他人的更被重視。隱晦的偏見可能使公民傾向於聽取某些論點，而忽視其他論點」。


    艾瑞絲．楊（Iris Young）進一步延伸了這一論點，並區分了兩種形式的排除。最明顯的是「外部排除」（external exclusion），即某些人被直接排除在外，或僅被象徵性地允許參與，而實際上整個過程早已被操控。然而，更為隱晦的形式則是「內部排除」（internal exclusion），即「雖然在形式上被納入某個論壇或過程中，但人們可能發現自己的主張並未被認真對待」。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背景身分，或因為他們表達的方式。198


    亞瑟．魯皮亞（Arthur Lupia）與安．諾頓（Anne Norton）進一步精闢地展開這個觀點，他們主張「不平等總是陰魂不散」（inequality is always in the room）：


    
      


      「在我們開口之前，我們其實已經說過話；在我們動筆之前，我們其實已經被解讀。我們在場的發言者，總是穿戴著標誌其位置的文本：財富或貧困、宗教、受教育程度、所屬地區、偏好與政治傾向。」199


      

    


    問題在於，若一開始進入對話的人原本就處於不平等狀態，那麼他們便也無法在過程中平等參與。因此，審議結果必然會反映出優勢者的支配，不論是顯性的或隱性的。發言時間、論證工具的掌握、能引起敬重的社會地位與特權、甚至優勢者的語言與外表，都會促使這種優勢不斷被再製，並透過對審議的主導而獲得鞏固。換言之，結果不是取決於論點的優劣，而是系統性且可預期地映照出優勢者的權力與影響，以及他們將自身觀點強加於他人的能力。


    若要尋找這類論點的經驗性依據（empirical referent），多數來自於陪審團研究。正如桑德斯所指出的，陪審團的首要任務是選出一位主席，而這個人往往是受過教育的白人男性。此外，桑德斯也認為，受過教育的白人男性發言更多，且更有能力提出符合審議規範的論點。200


    雖然這些批評顯然有其合理性，但批評者往往將其普遍套用到整體的審議（deliberation in general）。桑德斯的文章標題即為〈反對審議〉，其他批評也大多延續了這樣的精神。然而，我們此處關注的並非一般性的審議，而是特定設計的審議式微型公眾，即審議式調查。審議過程是否容易受到這些問題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互動的具體設計如何實施。審議式調查在許多方面與陪審團設計不同。陪審團需要達成裁決，而審議式調查則是透過保密的問卷收集最終的知情判斷，正是為了避免達成共識時常見的社會壓力。陪審團規模小，即使有代表性的期待，也很難真正具代表性。陪審員的甄選常受雙方當事人為爭取有利裁決而提出的「無理由迴避請求」（peremptory challenges）所影響。相比之下，審議式調查參與者則是透過分層隨機抽樣招募，並隨機分配到小組中，不會有人為干預小組組成來操控結果。審議式調查也會由主持人確保議題的平衡討論，而陪審團僅有一位由成員推選出的主席，其職責範圍隨案件而異，差異甚大。


    那麼，在審議式調查中，是否真的存在優勢者支配的情況呢？蕭瑩敏（Alice Siu）對五場美國審議式調查所做的早期研究，就檢視了小組討論中每位參與者的發言時間，並比較了性別（男性與女性）、種族（白人與非白人）的差異。結果顯示，在性別方面，發言字數與時間並無顯著差異；在種族方面，非白人參與者實際上發言更多於白人參與者。201換言之，在主持人引導與平衡議程之下，並無證據顯示存在優勢者在參與程度上的支配。


    蕭瑩敏同時檢視了小組在政策議題上的變動，觀察是否朝向較具優勢者所支持的方向發展。這五個計畫共涵蓋了99個小組與1,474位參與者。將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高以及白人視為較具優勢者，蕭瑩敏的結論是：「我們在這些審議式調查中，沒有看到持續一致的傾向，顯示小組朝向較具優勢者的方向移動。」202


    羅伯特．路斯金（Robert Luskin）、高拉夫．蘇德（Gaurav Sood）、詹姆士．費希金與韓奎（Kyu Hahn）進行了一項規模更大的研究，檢視了21場審議式調查中的小組議題變動，涵蓋2,744組「小組——議題」配對。這些計畫在地理範圍與實質內容上皆相當多元（包括美國、英國、澳洲、中國、保加利亞以及歐盟範圍）。議題範圍從能源、犯罪、醫療、住宅到美國外交政策與英國君主制皆有。這21場審議式調查所產生的政策指標，讓我們得以檢視在這些政策維度上，是否存在較具優勢者能夠引導小組往其偏好的方向移動的情況。關於這21個計畫的細節可見於附錄一的表A.1，更完整的分析則可參考路斯金等人在2022年發表的〈審議的扭曲〉（Deliberative Distortions）。203


    根據21場審議式調查中2,744組「小組——議題」配對（每場包含14至30個審議小組，討論4至12個政策議題），我們可以進一步檢視是否存在持續一致的移動，朝向較具優勢者所倡導的方向。對於性別、種族與教育層面，研究者觀察了較具優勢參與者（男性、受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高者）的初始立場。204正如蕭瑩敏的研究設計，若他們真的支配了弱勢者，那麼小組整體應該會朝向較具優勢參與者所偏好的方向改變。


    為了說明這個基本觀點，我們可以參考一些引自〈審議的扭曲〉的簡化表格。這些表格顯示了小組改變中，朝向較具優勢者所偏好方向的百分比。如果意見的變化真的是由優勢者所主導，那麼這個百分比理應會非常高。


    更詳細的結果可見於附錄。附錄一的表A.2顯示，僅有28%的「小組——議題」組合往男性偏好的方向改變。此外，女性僅有42%的情況會往男性偏好的方向改變。無論是在整體樣本中，還是女性相對於男性的立場上，都沒有呈現出一致的移動趨勢。實際上，朝向男性偏好立場的改變還不到一半。


    同樣地，附錄一的表A.2也顯示，僅有26%的「小組——議題」組合往受教育程度較高者所偏好的方向改變。此外，教育程度較低者只有在42%的情況下會往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偏好的方向改變。與性別情況相同，無論是在整體樣本中，還是在教育程度較低者相對於較高者的立場上，都沒有一致的變化趨勢。


    若把焦點轉至收入層面，僅有11個調查研究案蒐集了收入相關的資料，但結果非常相似。表A.2顯示，僅有28%的「小組——議題」組合往高收入者所偏好的方向變動。此外，低收入參與者只有35%的情況會往高收入者偏好的方向改變。再次顯示，無論是在整體樣本，還是低收入者相對於高收入者的立場，都沒有一致的變化趨勢。


    〈審議的扭曲〉一文更進一步探討了許多複雜性問題，例如不僅關注變化的次數，還包括改變的幅度，以及各種比較優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不同方式。然而，這些簡化的表格已經清楚呈現出核心觀點。純粹的憑空推測似乎過度套用來自陪審團批判的結論，但這種批判並不適用於整體的審議過程，更不適用於審議式調查設計。205當然，仍需要更多實驗來釐清審議設計中不同元素的作用。不過，看來在經過主持人引導的公民理性討論中，平衡的設計能夠讓來自不同立場的人們認真傾聽其他公民的聲音與關切，不論他們在性別、教育程度、收入或種族（如蕭瑩敏的研究所示）上有多麼不同。由於沒有來自「必須達成一致」的社會壓力，這一過程所呈現的意見往往確實會改變，但卻不是批評者所預期的那種可預測模式。批評的關鍵在於是否存在一種小組討論中可預測的固定模式。然而，大量「小組——議題」組合的經驗結果表明，這種模式根本無法可靠適用。


    


    　


    「群體極化法則」？


    在陪審團研究文獻中，還有第二種統計模式常被批評者用來削弱「審議」的規範性主張。與前一種模式相同，這種模式也被認為普遍適用於所有的審議過程（儘管已有少數例外被提出）。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將此模式表述為「群體極化法則」（law of group polarization）。206其基本內涵如下：「極化意味著，一個正在進行審議的群體，其成員可預期地會朝向在審議前就已經傾向的方向，進一步移動到更極端的立場。」更具體而言，如果某個議題能夠以具有中點的維度來衡量，那麼若一個群體的中位數立場位於中點的一側，根據這個「法則」，該群體可預期將會更進一步地朝那一側的極端方向移動（而如果中位數立場位於另一側，則改變方向亦相同）。


    桑斯坦的論證進而衍生出他的著作《走向極端》（Going to Extremes），以及隨後的大量相關文章。他蒐集並記錄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案例，有些是陪審團式的設置，有些則是在自然情境中的討論。在他看來，這種模式幾乎滲透於生活的每個領域（可參見該書附錄中的整理）。


    桑斯坦及其合作者假設這種模式有兩個主要驅動因素：「社會比較效應」（social comparison effect）與「論點池的不平衡」（imbalance in the argument pool）。首先，人們會將自己的立場與群體中他人的立場進行比較，並感受到某種「跟隨多數」的壓力。其次，若多數人傾向於某一方，那麼在論點池中，該方的論點數量就可能明顯多於另一方，進而推動群體意見朝向主導性的觀點發展。


    桑斯坦與他的同事最早在一個模擬陪審團的實驗中發現了這種現象，並因此質疑整體審議的價值：


    
      


      「我們的發現也引發了一系列關於審議本身的新問題。如果群體總是傾向於在原本立場的方向上走得更遠——例如，高額賠償判決會被推得更高、低懲罰評分會被壓得更低、反對槍枝管制和支持平權行動的群體，最後都會比原本個別成員的立場更為極端——那麼，審議是否還值得讚頌？」207


      

    


    重點在於，如果群體的移動方向可以透過小群體心理學來預測，那麼就更難主張這些結果是來自於對議題優劣的恰當權衡。


    他們在科羅拉多州進行了一個特別鮮明的實驗，來展示這種模式：「在審議日發生了什麼？」（What Happened on Deliberation Day?）。這裡的「審議日」（Deliberation Day）一詞取自艾克曼與費希金的概念。208他們在科羅拉多的兩個地區設置實驗，一個主要偏自由派（博爾德〔Boulder〕），一個主要偏保守派（科羅拉多泉〔Colorado Springs〕），且樣本大多為同質性較高的居民。


    這些群體對三個議題進行了短暫的審議，並試圖達成共識。在同意共識之後，群體填寫了與審議前類似的問卷。結果顯示出明顯的極化趨勢：在博爾德，群體——議題組合在全球暖化議題上有60%的情況呈現極化方向改變，在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上是80%，在民事上的婚姻結合關係（Civil Unions）上則是100%。在科羅拉多泉，全球暖化和平權行動兩者都100%呈現極化移動，民事上的婚姻結合關係則是80%。換言之，如果群體一開始的中位數參與者立場偏左，他們就會進一步向左移動；如果一開始偏右，則會進一步向右移動。209這幾乎無法想像還能有比這更強烈的「群體極化法則」的驗證了。


    然而，這個設計並不是「審議日」所主張的模式；在審議日中，整個過程是以「審議式調查」為藍本。審議日的設計裡，不會在保密問卷之前要求群體先行達成共識。210這種設計的宗旨在於確保多元性，而不是同質性，這點正如審議式調查一般。在簡報資料、小組討論的主持、以及全體會議的安排中，都有平衡性的元素。


    我們的〈審議的扭曲〉一文，檢驗了群體極化現象，就如同我們對「支配」現象所做的分析一樣，資料來自21場審議式調查，共計2,744個群體——議題組合。結果顯示於附錄一表A.3。不同於桑斯坦及其同事在科羅拉多所發現的高比例（如80%或90%）群體——議題組合出現極化移動，我們的結果顯示，桑斯坦的「法則」適用的比例不到一半（46.7%），而且有差不多的比例朝向相反的方向（去極化，depolarizing）移動。換言之，這並不是一條「法則」，基本上是擲銅板決定（a coin flip）。


    桑斯坦及其同事也承認，他們在設計上所改變的一個因素，可能對結果造成了影響：


    
      


      「審議者嘗試達成群體決策，而在83%的小組討論中他們確實成功了。如果實驗者要求審議者只是彼此對話，而不須達成決策，然後再私下進行問卷調查，那麼我們所描述的效果則可能會減弱。」211


      

    


    此外，與「審議式調查」通常需要花上一整天（甚至兩天）的審議模式有所不同，他們的實驗中，參與者在每個議題上只進行了15分鐘的討論。對於他們所選的這些複雜且具爭議性的議題（全球暖化、平權措施，以及民事結合關係，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要充分考慮彼此競爭的論點與取捨，幾乎難以真正展開。無論如何，「審議式調查」中未出現極化的結果，與桑斯坦所展示的「法則」之間的對比，確實具有啟示意義。審議程序的設計，對於是否會出現扭曲（例如由優勢群體的支配或極化現象）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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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沒有「捷徑」嗎？


    在勾勒完「審議日」所寄託的全民審議願景之後，讓我們回到更常見的情境——微型公眾，例如一場審議式調查，其舉辦的脈絡往往是整個公眾大多數並未參與有組織的審議。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結果是否能夠提供一種「捷徑」（shortcut），或說是一種「啟發式方法」，幫助人們在沒有深入檢視所有議題的情況下，依然能合理地決定投票方式？畢竟，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足夠的時間與心力去逐一研究每一次選舉或每一個公投議題，並投入其應有的細緻考量。然而，我們在日常生活的許多決策中，習慣使用各種形式的捷徑。如果這些捷徑是由一個具代表性、並且建立在充分資訊與深思熟慮基礎上的審議程序所產生，那麼它們或許能為投票提供良好的依據，並有助於提升民主運作的品質。


    這正是我在1988年首次提出「審議式調查」時的原始構想。212當時的背景是為了改善美國總統初選的程序，因為對眾多候選人的評價往往只建立在短暫的聲音片段與頭條新聞的印象上，而初選過程中的首批州份（當時是愛荷華州與新罕布夏州）又與全國其他地區極不具代表性。我們實際上曾在1996年1月，與總統候選人一起舉行過一場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並透過PBS廣泛轉播。213儘管該計畫的焦點最後集中於議題，而不是如我原本所希望的直接針對候選人偏好，但其目的仍是希望在初選季正式展開前，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前奏。


    「審議式調查」很快被應用到澳洲，其目的是為了在全國性公投中討論「共和國」的提案（即結束由英國君主任命總督的角色，改由澳洲民選總統取而代之），為選民提供審議的提示信號。這項計畫包括了投票意向的調查，並成為不久之後丹麥一項計畫的基礎——在該國是否應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的公投之前，舉行一場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214


    在英國，類似的全國性轉播則出現在1997年大選之前，將「審議式調查」樣本的議題討論與投票意向播出給社會大眾。在這些早期案例中，核心理念是讓一個具代表性的選民縮影群體，就相關議題進行審議，並得出深思熟慮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則能幫助電視觀眾與報刊讀者形成他們自己的深思熟慮判斷。


    這正是拉方特所批評的觀點，她將其斥為「僭越民主」（usurping democracy），215因為這要求我們「盲目地服從」我們的假設性的（hypothetical）意見（即，如果我們曾經參與審議，我們會持有的意見）。她的論點是，這樣的審議創造了一種捷徑，但這不能取代我們實際的審議。首先，它取代了我們真實所想。其次，我們無法確定如果我們真的參與審議，我們會站在哪一方。因此，她拒絕承認這種假設性的集體判斷具有任何相關性，即便它可能更加知情，或更具理性基礎。


    我的立場是，透過一個正在進行審議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來創造一種啟發效果雖然是具建設性的，但依然只是次佳的選擇。它並不能完全取代更廣泛公眾的實際審議，原因有二：第一，它對於民眾控制的影響可能較不具關鍵性（單純只是表面接觸相關資訊，其效果遠不如實際參與審議討論來得有影響力）；第二，我將主張，解決我們民主制度中諸多問題的最佳長期方案，是建構一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我們將看到，審議有許多建設性的副產品——提升政治效能、增進相互尊重、培養更多具審議能力的公民、緩和最極端的黨派分歧——這些都將使民主受益。因此，僅僅是產生一些提示信號，只能在諸多問題中的一部分上帶來有限幫助。但我仍主張，這是一個具備建設意義的步驟。


    拉方特進一步透過批評 M. K.麥肯錫（M. K. Mackenzie）與M. E.華倫（M. E. Warren）的兩個相關主張，闡述她反對選民依靠捷徑的論點。216這兩位學者指出，公共意見幾乎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種「分工」（division of labor）。人們會專注於自己感興趣的議題；在其他議題上，他們可以依靠「可信的資訊代理」（trusted information proxies），而設計良好的審議式微型公眾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對拉方特而言，這僅僅是一種逃避的論點，用來迴避讓整個公眾投入嚴肅審議的艱鉅工作。但在大多數議題、在大多數時間中，要讓整個公眾都投入嚴肅審議，這仍是一個未解的難題。而拉方特並未解決這個問題。除非我們能提供一個可信的情境來說明如何達成，否則這只是一個虛幻的替代方案。我們將在第五章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拉方特所批評的兩種現象，其實始終存在、已被充分研究，而且或許是無可避免的：即公共意見中的「分工」以及在許多生活領域（包括投票）中運用啟發法或捷徑來做決策。


    大量的公共意見研究已經證實，雖然大多數人並不專注於公共議程上的多數議題，但其中一些議題卻會吸引「議題公眾」（issue publics）的投入——這些人群是社會中的子集，對某些議題高度關注。


    例如，農民關心農業政策，並且比一般大眾更了解這些議題；美籍猶太人與美籍阿拉伯人比一般大眾更密切追蹤中東議題。多元民主制度中的大多數組織，其實都連結著更廣泛的「議題公眾」，而這些人會追蹤並了解相關議題，遠超過一般公眾的平均水準。217然而，議題公眾並不能解決整體社會缺乏資訊或缺乏參與的問題，因為它們並不具代表性。農民之所以追蹤農業政策，是因為他們有特定利益，這與消費者、零售商等其他群體的利益不同。美籍猶太人與美籍阿拉伯人（而且兩者內部都非鐵板一塊）對中東與美國外交政策也會有獨特的看法。換言之，議題公眾不能作為整體美國公共意見的代理，因為其並不具代表性，但確實反映出一種「分工」：至少有部分公眾會持續關注特定議題。這種專門化，在一個具有多元視角與利益的多元社會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議題公眾本身不需要捷徑，因為他們傾向於花費更多心力，比其他公民更深入地追蹤某一議題。但對於其他大多數人而言，使用啟發法或捷徑則可能顯得合理且便利。這些捷徑可能是專家的政策或候選人背書，或是來自組織利益團體的訊息。但另一種可能性是，這些提示信號可以由一個具代表性且審議的過程所產生，這個過程在社會縮影公民群體上呈現出所有人的建議與判斷。


    在一篇如今已成為經典的文章中，魯皮亞研究加州的一個直接民主案例——一項關於汽車保險改革的公投提案。他想要探討的是：「相對缺乏資訊的選民，是否能夠透過資訊捷徑，投下與更充分知情時相同的選票？」218在實證上，他辨識出一些選民會「利用資訊捷徑去模仿知情選民的行為」。來自於保險業偏好，或是訴訟律師團體立場所提供的提示信號，對於那些擁有這些資訊的選民而言，確實有效地讓他們投下與知情選民一致的票。219然而，知道哪一方獲得誰的支持，本身就是一種知識，而這種知識並未被廣泛掌握。或許若能改善相關提示信號的傳播，這些啟發法就能更廣泛地被使用。


    蓋斯提爾則提出一個建議：直接將微型公眾審議的結果放進選票。220這是一種有效的傳播形式。他的構想促成了奧勒岡州等地的「公民提案審查」，該機制會將建議收錄在選民手冊中，提供給每一位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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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審議的提示信號


    若這些提示信號的傳播是有效的，那麼其結果是否有助於實現我們對「民眾控制」所提出的條件？這些條件包含四項，其中兩項標準是：


    基於平等的包容性：所有成年公民應該在民主過程中獲得平等的參與機會。


    審議：人民必須被有效地激勵去思考支持與反對不同選項的理由，並能在一個基於良好資訊的脈絡下，衡量這些論點的優劣。


    如果我依循一個隨機抽樣所產生的啟發式提示信號，有人可能會主張，這並不代表我自己進行了審議，而只是單純地遵從一項建議。這正是拉方特所批評的「盲目服從」。這種情況就像是依照數字填色的方式繪製肖像畫——我只是機械地接受指示，既沒有思考，也沒有理解為什麼畫面的構成是如此。


    然而，即便這種批評完全正確，以至於廣大的公眾完全沒有進行任何審議，它仍然可以構成一種民眾控制：將提示信號傳達給選民，而選民選擇是否跟隨。但這樣的作法只是次佳的解決方案——之所以次佳的理由在於，它並未有效地將審議的經驗廣泛傳播開來。


    那麼，這是否有效呢？從社會縮影公民群體向選民傳達訊息，可以透過多種方式來實現。電視播出的審議式調查，例如在美國、澳洲、丹麥和英國所進行的案例，可以透過展示全體會議或小組討論的對話，讓議題呈現「人性化的面孔」。在少數幾項針對「審議播送」效果的研究中，肯尼斯．拉辛斯基等人（Kenneth Rasinski et al.）於1999年的研究發現，觀看美國第一次全國性審議式調查（1996年的「全國議題大會」〔National Issues Convention〕，由PBS大規模轉播，正值初選季開始前），對12項政策指標中的6項產生了顯著影響。221透過戲劇化地呈現參與者在以證據為基礎的討論中的對話，這場審議式調查顯然對家庭觀眾在即將到來的初選中，無論是外交政策還是國內政策的意見，都帶來了重要的影響。拉辛斯基等人比較了有被提醒觀看和未被提醒觀看的樣本，結果顯示差異顯著。以類似方式，公民提案審查所產生的書面聲明，也似乎對選民在投票提案上的投票意向與知識帶來了顯著的效果。


    值得將審議提示信號（deliberative cues）與其他各種提示信號加以區分。在競選與選舉中，候選人、政黨以及其他組織利益團體會釋放出近乎嘈雜的各式提示信號。222塞繆爾．波普金（Samuel Popkin）曾有著名的論述：美國前總統福特在德州初選時不會剝玉米粽（tamale）外皮而被噎住，這一幕在電視上播出後，成為對墨西哥裔美國選民的一種不經意的提示信號——暗示福特對他們的文化或利益了解不足。亨利．布雷迪（Henry Brady）與保羅．史奈德曼（Paul Sniderman）則認為，候選人的「可親性」（likeability）本身就是一種提示信號。223若你覺得某位候選人可親，你就可能推論他所支持的政策立場也和你相近。政黨標籤則是投票中極其重要的一種提示信號。與這些提示信號以及其他許多（包括偶然形成的）提示信號相比，我們可以區分出「審議提示信號」——這些提示信號來自於一個審議過程，並且設計上會讓支持該提示信號的理由一併被公開。


    如果一個提示信號同時附帶理由，那麼追隨它就不是「盲目服從」。之所以不「盲目」，是因為它建立在樣本群體的審慎判斷之上——這些判斷經過傳達，表達出在權衡之下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但即便這些理由確實被有效傳達，這樣的機制如何能夠促進「民眾控制」呢？首先，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即使很小）被隨機抽入樣本，因此符合「基於平等的包容」的原則。其次，這個過程一旦被建構出來，其結論是透過審議而產生的，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也以審議的方式來傳達理由。


    正如我們之前所指出，這樣的解決方案應被視為「次佳方案」，因為它仍然不如每一位公民親自進行審議，但這絕不是少數人僭越民主程序。相反地，這個隨機抽樣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正是在向其餘的全體選民提出一個基於理由的建議，而他們仍可自由地去衡量這些理由，並與其他考量因素相互比較。如果選民思考並追隨這些理由，這個過程就比起僅僅追隨其他非理性基礎的提示信號（例如候選人受歡迎的程度、吃玉米粽的意外提示信號、對政黨的盲目忠誠等）更加具有審議性。正常的投票政治行為若未受審議影響，往往存在大量的「盲目服從」。相對之下，微型公眾的建議則能喚醒深思熟慮的選擇與能動性。若這些建議能在一個更加審議化的社會情境中發生，那麼它們或許可以成為逼近「最優解決方案」（“first-best” solution）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勾勒這個方向，正是我們第五章的主題。


    
      
        	Kenneth Rasinski, Norman Bradburn, and Douglas Lauen, “Effects of NIC Media Coverage Among the Public,” in M. McCombs and A. Reynolds (eds), The Poll with a Human Fac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9), 155–176.參見第157頁。 ↩



        	Samuel Popkin, The Reasoning Voter: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 ↩



        	Henry Brady and Paul Sniderman, “Attitude Attribution: A Group Basis for Political Reason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5; 79: 1061–1078. ↩


      

    
  


  
    第四章　
邁向一個「審議—競爭」體系


    節制「黨意」


    早在麥迪遜對「治癒派系之危害」的關切，以及華盛頓對「節制黨意」的相似擔憂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選舉民主核心中的張力。224如果我們面對的是透過大眾選舉運作的民主，225那麼至少依照迄今的經驗，我們便需要政黨。226然而，政黨所滋養的黨派性可能會失控，進而削弱選舉民主的關鍵要素。一旦如此，便會不可避免地帶來三項主要挑戰：嚴重的黨派極化、扭曲的公共意志形成，以及基本性的民主防護機制遭受破壞，而這些防護機制正是競爭性選舉制度能夠正常運作所必須依賴的基礎。若這三個困境未能妥善處理，就難以令人信服地認為，一個基於政黨競爭選舉的制度能夠符合「民眾控制」的標準。


    首先，嚴重的黨派極化會導致僵局與失能，並破壞民主體系的正當性。227其次，我們破碎化的政治傳播體系，加上政黨為了贏得選舉（或影響政策）所驅動的操弄與扭曲誘因，使得人們難以得出任何可靠結論，去回答「人民若真正專注於議題，究竟會想要什麼」。換言之，若人民能基於議題本身去思考，在審慎比較不同政策的利弊後做出判斷，而不是輕易陷入僅僅追隨政黨提示信號，民主決策將更為清晰。然而，極端的黨派性往往扼殺了任何獨立於政黨派閥主義（party tribalism）所做出的深思熟慮之政策考量。


    然而，如果缺乏與「人民意志」的明確連結，那麼民主就和由菁英主導的技術官僚體制或是一種貌似仁慈的專制（benign autocracy），亦即決策只能完全依賴專家判斷、卻從未參照人民真正的需求，這兩者顯得難以區分了。將「人民意志」與實際的政策行動加以連結，理應是民主與其他政體之間的關鍵區別。然而，公共意志卻很容易因為錯誤導向、片面訊息，或純粹的假訊息迷宮中消失無蹤，這些訊息針對特定政黨成員的封閉圈層而來，並且在爭議性議題上難以獲得回應或修正。


    第三，當黨派性失控時，它會驅使人們攻擊選舉制度、選務行政，以及法治的超然中立運作。所謂的「停止竊選」（Stop the steal）甚至可能淪為一種與證據基礎全然脫節的政黨忠誠表態。如果我們無法信任選舉結果，那麼任何依賴政黨競爭來解決分歧的民主體系，就也都無法令人信服地解決「民眾控制」問題。


    那麼，何不乾脆放棄選舉，轉而設計一種由隨機抽選的非政黨化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來立法的制度呢？228或許，這些隨機抽選的審議性集會（deliberative gatherings）甚至能間接選出關鍵職位的官員。229至少可以取代國會的其中一院，甚至兩院。然而，這樣激進的制度重設，卻捨棄了「投票」所建立的那條重要聯繫：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參與權與追究官員責任的權利，提供了一種大眾同意（mass consent）的形式；若能順利運作，這便是「民眾控制」的一種寶貴機制。此外，若徹底取代現行選舉民主制度的各項機構，便等於忽視了民主制度與實踐在歷史中所發展出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畢竟在公民角色的規範與期待上，這些都已是被社會廣泛接受的形式。因此，若要剝奪數以百萬計人民的投票權，並試圖過渡到一種拋棄投票權的新型民主制度，其困難度可想而知。


    這裡所倡議的替代方案，並不是對我們熟悉的民主制度進行全面性的取代，反而是透過一系列改革，藉此翻新（renovates）既有制度，使其更能符合民主的期待。雖然這個研究領域仍相對新穎，但我們已經有關於公共審議效果的明顯確證。在本節中，我將回顧一些重要的研究發現，而在第五章中，則會勾勒這些發現所指向的潛在民主革新。


    整體的結果將是一系列聚焦的介入措施。如果將這些改革累積起來，我相信其影響將具備變革性，並能夠建構出一個符合「民眾控制」準則的制度。但這並不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主張，而更像是一份實驗性的改革議程。在每個決策領域中，每一項改革都可以自成合理的正當性。當它們匯聚起來時，便能呈現出一個整體的制度圖像：它在外觀上與我們所熟悉的制度相似，但強化了審議的角色，從而促進更具思辨性的「民眾控制」。


    而審議角色的強化，則必須建立在若干實證主張之上：


    
      	能夠使最極端的黨派分歧去極化；



      	能夠創造出更具審議性的選民，即便這種效果會隨時間延後才顯現；



      	有助於維護民主的防護機制，特別是選舉民主的核心規範；



      	只要具備足夠的政治意志，則能提供一種可擴展的方法。


    


    這四項主張將成為第五章藍圖的基礎，用以勾勒出制度創新的樣貌，從而補充我們對一種更具審議性的民主的理解，這種制度將同時結合競爭性選舉與審議。


    
      
        	關於美國自殖民時期以來選舉制度轉型的生動記述，可參見Michael Schudson,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New York: Martin Kessler Books, 1998). ↩



        	麥迪遜後來在協助創立民主——共和黨時，便意識到這一點。 ↩



        	參見John H. Aldrich, Why Parties? A Second Loo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該書特別依據對美國歷史的解釋，主張政黨制度是有效民主的必要條件。參見第311頁。 ↩



        	參見Marc J. Hetherington, and Thomas Rudolph, Why Washington Won’t Work: Polarization,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Governing Cri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



        	Burn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Landemore, Open Democracy; David Van Reybrouck, Against Elections. ↩



        	參見John Gastil and Erik Wright, Legislature by Lot: Transformative Designs for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London; New York: Verso Books, 2019)以及Alexander Guerrero, “Against Elections: The Lottocratic Alternativ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014; 42: 135–178. ↩


      

    
  


  
    緩解極端黨派分歧：「美國聚在一起審議」的結果


    美國一系列以「美國聚在一起審議」（America in One Room）為名的全國性實驗，可以作為展示審議效果的試驗場。我們已在其他地方發表過這些專案的詳細實證分析，但在此我將依據那些出版品以及公開報告，歸納出支撐我們論點的關鍵要點。


    第一次「美國聚在一起審議」的實驗，是以芝加哥大學的全國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簡稱NORC）所招募的超過500位登記選民樣本中進行；他們聚集在達拉斯的一間飯店，進行整個週末的審議。NORC同時也招募了一個對照組，這組人並未前往達拉斯，只是在同一期間填寫相同的前後調查。此活動是在2019年9月舉行，當時恰逢總統初選季節前夕，且聚焦於五個政策領域的具體提案。這五個領域是依據先前一份NORC調查結果所選出，調查中詢問公眾希望在即將到來的選戰中看到討論的議題：230移民、經濟、健保、環境與外交政策。231每個領域都包含若干具體的政策提案。主辦單位準備了一本簡報手冊，並由跨越政治光譜的諮詢委員會審閱。和其他「審議式調查」一樣，232諮詢委員會對簡報手冊的內容進行平衡性與準確性的把關。五個議題領域總共產生了47項具體的政策提案。


    這次審議帶來了顯著去極化的效果，特別是在那些最具爭議的議題上。舉例來說，可以觀察共和黨人在移民政策上的變化，以及民主黨人在最具雄心的社會計畫上的變化。


    正如圖4.1所示，共和黨人對於「強制遣返無證移民回原籍國」的支持度大幅下降，從79%跌到40%，共下降了39個百分點。相較之下，民主黨人支持這項措施的比例在審議前只有19%，之後略降至15%，而獨立選民則從49%下降到26%。233共和黨人的這一大幅度變動同時也意味著「去極化」，因為兩大黨的平均立場在審議後變得更接近。許多共和黨人起初擔心無證移民不繳稅，且可能成為犯罪來源。然而，基於證據的討論，依據簡報手冊與專家小組提出的資料，使得相關事實更加清楚：無證移民確實繳納大量稅收（至少是銷售稅與社會安全稅），而且犯罪率相當低（因為他們不希望被刑事司法體系捲入並遭到驅逐）。雖然樣本中沒有無證移民（僅限於登記選民，因此是美國公民），但有許多與移民相關或有親密關係的人，他們的聲音和觀點都被納入討論範疇。整個週末下來，移民議題的緊張氛圍逐漸降溫，許多原本抱持強硬立場的人，離開時都帶著更多的理解，甚至對不同意見者懷有某種程度的同理心。234


    
      [image: images info]
    

    圖4.1　共和黨人如何在移民議題上軟化其立場。圖為與持不同觀點的人討論後，改變最明顯的部分立場。


    
      


      資料來源：此圖見於James Fishkin and Larry Diamond, “This Experiment Has Some Great News for Our Dem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02/opinion/america-one-room-experiment.html. Published October 2, 2019. Accessed February 14, 2024.


      

    


    同樣的模式也出現在「減少允許在美國重新安置的難民人數」這個議題的支持度上。共和黨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了32個百分點，從66%降至34%；民主黨的支持率原本就很低，從17%進一步降至12%（無黨派人士則從40%降至34%）。兩黨的平均立場再度出現了顯著的去極化情形。235


    共和黨對於「童年入境暫緩遣返計畫」（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的支持率也出現了戲劇性的上升。該計畫保障那些在父母非法入境時被帶到美國的孩子免於遭到遣返。在審議式調查前，只有36%的共和黨人支持這項政策；在討論之後，支持率上升了25個百分點，達到61%。民主黨的支持率則從85%升至94%，無黨派人士從59%升至75%。這也再一次證明，審議有助於顯著縮減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差距，使其平均立場更加接近。236


    同樣的模式也出現在另外兩項移民政策上。共和黨對於「增加高技術勞工簽證」的支持率上升了22個百分點，從50%增至72%；而對於「增加低技術勞工簽證」的支持率則上升了35個百分點，從33%增至66%。在這兩個案例中，民主黨原本支持度就高，且在討論後進一步上升，但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平均立場仍然出現了去極化。237


    民主黨在某些昂貴且雄心勃勃的社會政策上，經過審議後也出現了同樣幅度龐大、具有去極化效果的轉變。如圖4.2所示，其中一個較讓人驚訝的變化是，民主黨支持將聯邦最低工資（federal minimum wage）從每小時7.25美元提高至15美元的比例下降。在2019年9月（新冠疫情與隨後的通貨膨脹之前），民主黨的支持率從83%下降到59%，跌幅達24個百分點。共和黨的支持率則從21%降至16%（無黨派人士則從48%降至33%）。238兩黨的平均立場再度明顯靠近。這個樣本涵蓋了全美各地的受訪者，而在農村與欠發達地區，每小時15美元的最低工資被視為對小企業過於沉重，因而引發了一種觀點：最低工資可能更適合由各州自行加以規範。


    其中兩項變化反映出人們在赤字背景下，對政府「免費贈與」（give aways）的憂慮。民主黨人擔心有些計畫在理論上看似吸引人，但實際上可能會導致預算大幅膨脹。曾經參選總統的參議員科里．布克（Corey Booker）就提出一項議案：「政府應該為每個新生兒提供一筆債券，該債券會隨時間累積價值，直到孩子年滿18歲時，可用於高等教育或其他必要支出，以幫助其人生起步。」在民主黨內，對這項提案的支持率一開始為62%，但經過審議後則驟降至21%，下降了41個百分點，是所有提案中降幅最大的一項。共和黨的支持率則從15%降至6%，無黨派人士從43%降至12%。239民主黨內部支持度的劇烈下跌反映出他們雖然認同該計畫在促進平等機會上所體現的正面意涵，但對其龐大財政成本仍感到憂慮，最終可觀察到顯著的去極化結果。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向所有成年人提供每月1000美元現金補助（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提案上。240反對該政策的比例從51%上升至72%，增加了21個百分點。雖然「普遍基本收入」最初對民主黨人頗具吸引力，但經過反思後，他們認為目前國家財政尚無法承擔這樣的鉅額開銷。


    這些變化正好說明了整體趨勢。241最能造成兩黨分裂的提案，往往在審議後出現了去極化的效果。此一趨勢在我們進一步區分哪些提案在審議前表現出極端黨派極化時更加明顯。在「美國聚在一起審議」所討論的47項提案中，我們將其中26項歸類為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極端黨派極化案例。我們的分類標準如下：


    
      [image: images info]
    

    圖4.2　自由主義的界限？民主黨人對某些潛在高成本的政府計畫失去了熱情。


    
      


      資料來源：Fishkin and Diamond, “This Experiment Has Some Great News for Our Democracy.”


      

    


    
      	在第一階段，兩黨至少各有15%的成員在某項提案上採取最強烈的立場（0或10），而且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分別處於該提案的對立兩端。



      	在第一階段採取立場的多數黨內成員，與該黨內最強烈支持或反對者站在同一邊。


    


    這兩項標準結合起來可用來辨識極端黨派的極化，因為在兩端採取最強立場的人數呈現平衡：共和黨人集中在一端，民主黨人集中在另一端。各黨在任一端的多數支持，也呈現對稱的趨勢：共和黨多數站在一邊，民主黨多數則在另一邊。242


    該次審議聚焦於五大議題範疇。活動中，每一個議題範疇都包含了具體的政策提案（總計共47項），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或其他相關決策者也正積極討論這些提案。其中一些提案較符合共和黨立場，另一些則較符合民主黨立場。簡報資料旨在簡明呈現支持與反對各項提案的最強有力、以實證為基礎的論點。每個議題的簡報除了印刷紙本外，也準備了影片的版本，並與印刷資料相互搭配。這些簡報資料由持不同觀點的議題專家以及跨黨派的諮詢委員會進行加以檢核。


    這些樣本於2019年9月19日至22日週末在達拉斯聚集，參與者於週四下午晚些時候抵達，並於週日午餐後離開。議程安排在整個週末交替進行，包含以議題範疇為單位的小組討論與全體會議，每場次持續90分鐘。五大議題範疇中的每一項，都在小組討論與專家參與的全體會議中加以討論。參與者在整個活動期間維持相同的小組（平均約13人），這讓他們能在週末過程中逐漸建立起個人層面的認識。在最後的問卷調查中（參與者於離開前填寫），受訪者被要求（與審議前問卷相同）對每一個具體的政策提案進行評分，評分範圍是0到10分，0代表「強烈反對」，10代表「強烈支持」，5則為中間值。對照組亦在相近的時間段完成相同的問卷。


    既有文獻為跨黨派討論在極端政黨極化議題上所可能產生的結果，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預期：當政黨成員討論這些高度對立的議題時，會對政黨成員之間的議題極化（issue-based polarization）產生什麼影響？尤其是對於那些持有最極端立場的黨內成員而言？此外，又會對情感極化產生什麼影響？243兩大政黨之間日益加深的相互厭惡，已進一步加劇了我們顯而易見的僵局與分裂。


    新興的情感極化研究文獻指出，這將有別於議題極化，因此兩者的影響必須分別評估。244那麼，當敵對政黨的成員就高度黨派分歧的議題展開討論時，基於黨派的議題極化會增加還是減少？更具體地說，兩黨成員的平均立場會彼此拉遠，還是會更趨接近？


    在針對已經高度極化的特定議題進行跨黨派討論時，有兩個主要論點預測會導致極化加劇。第一個論點認為，黨派傾向可能會助長「方向性」或「黨派性」的動機式推理。正如查爾斯．塔博（Charles Taber）和米爾頓．洛吉（Milton Lodge）所指出的，黨派成員傾向於「反駁與自身立場相反的論點，卻不加批判地接受支持自身立場的論點，這正是否認偏誤（disconfirmation bias）的證據」。245此外，藉由主動尋找支持性的論點，他們也會展現出驗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傾向。這些趨勢都是方向性動機式推理的一部分，用來支持他們已經涉入的立場。246這樣的過程很可能推動黨派成員在兩極之間各自走向更極端的位置。247特別是在高度極化的議題上，單純的表面接觸相關資訊可能幾乎沒有影響（參見有關「持續影響效應」〔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CIE〕的既有文獻，指的是錯誤資訊即使在被更正後仍持續發揮影響），248有時甚至會產生反效果。249


    桑斯坦的「群體極化法則」則提供第二種論點，認為討論更可能加劇極化，尤其是在本就存在深刻分歧的議題上。由於黨派選擇性、社群媒體「新聞動態」（news feeds）中的偏差，以及「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s）的演算法設計，黨派成員特別容易接觸到嚴重失衡的論點池。250在權衡這些失衡的論點後，他們很可能會在失衡所支持的方向上走向更極端。


    由於黨派選擇性以及過濾泡泡中的黨派傾向，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分別生活在不同的社會世界裡。各黨成員更有可能與自己同黨的成員保持聯繫，因此他們實際上接觸到的議題論點池會受到偏差影響，而這種偏差很可能加劇極化。此外，社會比較效應（當人們將自己的觀點與朋友、同儕、同黨成員相比較時），251會進一步創造出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s）、252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253以及更大的壓力，迫使他們在原本立場的一端走向更極端的位置。


    然而，這些關於論點池的主張，最明確地適用於缺乏結構的日常談話以及自然情境中的跨黨派互動。在模擬陪審團（mock jury）實驗中，鑑於陪審員在進行討論時具有相當大的自由度，陪審團也會產生極化，正如桑斯坦與其同事254所發現的那樣。相比之下，本研究所探討的審議式調查是一個有特定設計的審議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可以考慮這樣的論點：此種設計回應了上述動態，因此有組織的審議更有可能減少，而非增加極化。該設計為形成與先前截然不同的期待提供了基礎，無論是在動機式推理還是在群體極化法則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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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正確性的」動機式推理


    正如齊瓦．昆達（Ziva Kunda）最初所提出的假設，「動機式推理」其實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是「方向性的」與「基於正確性的」（accuracy-based）。255關於在高度黨派極化議題上會出現極化加劇的論點，主要依賴於方向性動機式推理。但如果一項實驗作法能夠鼓勵第二種類型的動機式推理——基於正確性的推理——那麼推理過程就更有可能基於議題本身的優劣來展開。進一步而言，如果在高度黨派極化的議題上，人們的立場是未經嚴肅考慮（甚至未曾接觸過）對方論點的情況下所形成，那麼我們確實可以預期，基於正確性的推理能透過克服過去單方面推理的遺緒來降低極化。這裡的期待並不是說審議總是會導致去極化的結果，而是它更有可能在高度黨派極化的議題上產生去極化的效果。


    在一系列實驗中，昆達得出結論，受試者在「預期會被評價、需要為自己的判斷辯護、預期其判斷將被公開，或認為其評價會影響被評價者的生活」時，256會更有動機去追求正確性。當人們認為自己的觀點會產生影響，並且需要公開分享支持自己立場的理由時，他們會更加專注於正確性的目標。


    這些，正是「審議式調查」的設計所要促進的動機。隨機分派的小組任務，是討論每一項政策提案的支持與反對論點，並為全體會議中的對立專家平衡小組（balanced panels of competing experts）擬定小組討論的問題，讓參與者能形成自己經過深思熟慮的判斷。小組還可以向中立的事實查核者（fact checkers）提交額外問題，並在審議過程中獲得回覆。整體設計鼓勵小組主動尋找並權衡相關資訊，進而形成個人的審慎判斷。


    同樣的論點也可以用來說明「審議式調查」的設計如何削弱凱斯．桑斯坦的「群體極化法則」的方向性力量。257此設計透過平衡的資料引導小組討論，呈現每個提案的正反論點。在每一個提案上，主持人嘗試在簡報資料中涵蓋對立的論點，並從隨機分派的小組成員中引導額外的論點。主持人接受過訓練，不得流露任何個人觀點。在全體會議中，專家小組則會明確維持平衡，代表不同的觀點（通常包括兩大對立政黨）。透過這樣的方式，論點池失衡的問題便應該能降到最低。至於社會比較的效應，參與者只在最後以匿名問卷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最終判斷。主持人會鼓勵參與者考慮並表達雙方的論點，而無須公開表態自己的最終決定。全程並沒有「舉手表決」（show of hands）或其他形式的投票。因此，來自群體的社會壓力應該會被有效削弱。這個過程與陪審團形成鮮明對比，因為陪審團需要做出裁決，讓陪審員更容易受到其他成員的社會影響，進而趨向一致。


    這些設計特質可以預期能削弱「方向性動機推理」與「不平衡論點」的驅力。但削弱朝向更極化改變的趨勢，並不等於去極化。為什麼這個過程在極端黨派極化的議題上會真正導致去極化？我們的期待是：黨派成員在進入審議之前，往往基於單方面的論點形成自己的立場，甚至可能從未認真看待、或甚至從未考慮過黨派對立面的論點。如果這種設計能激發「以正確性為導向的動機推理」，並讓他們實質性地與另一方的論點接觸，那麼他們便很可能會調整立場，並在某種程度上朝向另一黨派的方向改變。


    至此我們討論的都是兩大政黨的一般黨員。現在不僅考慮一般的黨員，還要思考那些採取最極端立場的黨員。我們是否也應期待他們會去極化呢？


    一方面，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那些採取最極端立場的人最不可能去極化。因為他們的既有思維已經將他們推到立場光譜的最邊界。他們的黨派忠誠，很可能在其自然環境中強化了「動機推理」與「不平衡論點」。在所有黨派成員之中，我們似乎最應該預期這些人會最為固執，258甚至在可能的範圍內變得更加極化。因此，相較於一般黨員，我們似乎應該預期他們的去極化幅度更小。


    然而另一方面，仍有另一種觀點。如果這個程序的設計能夠激發「以正確性為導向的動機推理」與「平衡論點」，那麼或許那些最初採取最極端立場的人同樣會受到影響。事實上，正因為他們在自然環境中已經到達立場光譜的最極端，這或許意味著他們過去最少接觸到與對立黨派的嚴肅交鋒。至少在這些黨派極端化的議題上，他們可能跟較不極端的黨員一樣容易受到去極化的影響。


    另一個或許在去極化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因素，就是「情感」（affect）。259我們可以揣測，跨黨派針對極端黨派極化議題的討論，很可能會加劇政黨之間的情感分歧，因為它觸發了「內群體／外群體」（in-group/out-group）的認同動態，進而增加對外群體（在此情況下，即另一政黨）的敵意。這種跨黨派的憤怒動員，已成為我們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出現在媒體、社群媒體，以及競選廣告之中。260


    然而，我們認為能夠促進「以正確性為導向的動機推理」與「平衡論點」的同一套審議設計，也可以預期對情感層面帶來影響。關於「跨越深刻分歧的接觸」有一條研究路徑指出，在特定條件下，「接觸會產生好感」（contact yields liking）。並非任何形式的接觸都有效，而是需要滿足某些條件。261回溯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的開創性研究，若一項設計能夠促進「群體間平等地位、共同目標、合作，以及制度支持」以強調互動的重要性，那麼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偏見就很可能會降低。這四個條件並非缺一不可，但在後續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es）中發現，當它們結合運作時造成的效果最佳。262


    在「美國聚在一起審議」實驗中所採用的審議設計，明確地促進了平等地位，強調每個人的意見都值得被傾聽，並且具有同等重要性。參與者被期望能合作思考對立的論點，並形成自己充分考慮後的判斷，再由小組共同提出最關切的問題，於全體會議中代表小組表達。整個計畫為這些努力提供了制度支持，而媒體對此活動的明顯關注，更增添了非正式的支持感。


    「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過去並未專門用於探討「審議式調查」是否會影響情感的改變。然而，它已經被應用於一些政策態度變化的研究中，例如在保加利亞的「羅姆人」以及澳洲的「原住民」（Aboriginals）相關案例。在這些研究中，依變項是針對少數群體的政策提案（例如對羅姆人或澳洲原住民更為有利的政策）。263此外，其他有組織的討論在一些極端群體分裂的案例中，也提供了支持「接觸假說」的證據，例如以色列人（Israelis）與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s）之間的對話。264


    換言之，在審議之後，對立政黨的「溫度計評分」（thermometer ratings）會有所提升（或是內群體與外群體之間的評分差距會縮小）。由主持人引導的小組討論確保了彼此尊重與平等的氛圍，再加上共同任務——針對具有對立觀點的專家們提出問題——使得原本激烈的黨派對立氣氛降溫，並改變了內群體對外群體的感受。


    這一假設通常適用於一般的政黨成員。但若是那些在黨派分歧兩端持最極端立場的人呢？他們會減少情感上的分裂嗎？從理論上來看，「內群體／外群體」分裂的心理機制對「極端分子」而言應該更為強烈，因此可以預期他們對「接觸假說」的易受影響敏感程度會更低。另一方面，他們或許正是那些在自然環境中與另一政黨成員接觸較少的人——至少是在這種建設性的條件下。


    事實上，在降低情感極化的結果上，出現了令人矚目的發現。265我們將此視為進一步證據，證明審議過程確實冷卻了政治氣氛，使人們能夠更開放，並真正的去聆聽彼此，而非退回到根深柢固的立場中。這正可以說是接觸假說發揮作用的寫照，正如麥迪遜所稱的「共同體冷靜且深思熟慮的感知」。266


    總體而言，有26項提案符合我們對「極端黨派極化」的判準。在一般政黨成員中，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在26項提案中有22項的立場更趨接近，267其中19項的變化達到顯著水準。如前所述，兩黨在某些提案上都出現了同等幅度的去極化走向。對於那些一開始持最強烈立場（無論支持或反對）的人而言，26項提案中每一項都呈現了去極化的趨勢。進一步考量對照組變化的「差異中之差異分析」（difference-in-difference analyses）後，26項提案中有20項在政黨成員中達到顯著水準，268而在最極端立場者中，26項全部仍保持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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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出更審慎思辨的選民


    在舉辦「美國聚在一起審議」活動的一年之後，我們針對參與者及對照組進行了追蹤調查，以了解他們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打算如何投票（以及在選舉結束後了解他們實際的投票行為）。我們所關心的是，審議活動是否對他們的投票行為具有任何影響的痕跡。其中，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是否存在可稱為「審議性投票」（deliberative voting）的情況——也就是投票結果可以認為是與他們經過審議活動而深思熟慮後的判斷有關。我們清楚對此影響的任何期望，都是設定了一個極高的標準，畢竟距離當時的審議活動，早已經過了一年之久。同時，在最近的幾個月之中，所有人（不論活動的參與者、對照組，以及廣大公眾）都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具爭議性的選舉活動之一。在經歷了一年充滿扭曲抹黑的選戰之後，為什麼我們還應該期望僅僅只是一個週末的公民討論與審議活動，就能對參與者留下任何持續性的影響呢？


    然而，我們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在2020年選舉之前與選舉之後，作為實驗組的審議活動參與者和身為對照組的一般登記選民樣本之間，在投票行為上確實存在顯著差異。269


    圖4.3顯示，在經過那一個週末的審議活動整整一年之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選舉前投票意向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對照組在喬．拜登（Joe Biden）與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之間的支持差距為3.8%（實際選民中的差距約為3%）。然而，審議活動參與者的投票意向卻展現出顯著的實驗介入效果——在參與者之中，對於兩位主要候選人之間的支持差距竟達到了28.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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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3　審議代表vs.對照組。如果總統選舉在明天投票，您會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或已經投給誰）？


    


    備註：已加權數據。組間差異之皮爾森卡方檢定p值：.000。


    


    　


    這種結果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結果令人感到驚訝，因為長久以來政治科學中的見解認為，根深柢固於群體認同的投票行為，比起政治態度更為穩定，也可能更難以改變。271而我們發現投票行為在兩個方面上具有顯著影響：一是投票給誰，二為是否投票。針對第二點的顯著影響與對第一點的影響同樣令人感到困惑，因為對於投票率的有效影響，往往都發生在選舉的不久之前。272然而，這裡討論所有與投票行為相關的影響，都是在實驗介入很久之後才觀察到的。審議活動究竟是如何可能在將近一年之後仍存在這樣的影響呢？


    我們對這延遲效應之謎的解釋是，審議過程產生了一個潛在變數，一種公民能力的覺醒（an awakening of civic capacities），這進而影響了投票行為（無論是否投票），以及投票選擇（打算投票給誰）。相較於對照組，這些在那個週末參與審議的人變得更積極參與政治。我們認為在那個週末對於極化政策的顯著變化，代表著他們深度地參與審議的指標。273那些參與審議的人也可能更持續關注追蹤競選活動，具有更強的內在效能感（相信自己的政治觀點「值得被傾聽」〔worth listening to〕），274並獲得（且持續獲得）一般的政治知識。審議的改變在於讓人們更關注競選活動、感覺自己的觀點值得被傾聽，以及獲得更具豐富的知識，這些都是促使公民覺醒的元素——呈現出一種更積極參與的公民圖像。


    這些關於公民覺醒的元素，大致上和蓋斯提爾等人在2002年時，針對擔任陪審團的判決，以及對投票結果之間接影響的研究結果相似。275他們發現，審議的深度（他們以陪審團在審理達成判決的案件數量來衡量）是增加投票可能性的中介因素。我們在審議活動中的參與者們，都探討了相同數量的政策議題，但我們藉由他們在那一個審議的週末時，針對那些極端兩極化議題的觀點變化，來衡量他們的「審議深度」（depth of deliberation）。蓋斯提爾等人還發現，藉由「持續關注追蹤競選活動」（following the campaign）所衡量的公共事務媒體使用情形，以及政治效能感、對審議過程的滿意度等，都與擔任陪審團所引發的公民覺醒有關。而我們則將「持續關注追蹤競選活動」，以及政治知識的增加視為內在政治效能感的中介因素。


    在陪審團研究中，依變項僅限於是否投票。而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投票率，還包括個人如何投票選擇，以及投票行為是否與個人的政策立場有關。後者涉及一個更廣泛的問題思考，也就是公民參與對集體自治（self-government）間的影響關係至關重要。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發掘到關於公民覺醒的元素——也就是從這些參與審議的公民所觀察到之更強的效能感、知識增長，以及對選舉活動更加密切的關注。我們也觀察到公民覺醒對投票行為（是否投票及投票給拜登）的間接影響。然而，我們也能進一步探討在第三個調查時間點時（也就是一年以後，在選舉之前的調查），政策立場是否對於他們如何投票具有直接影響。一旦公民覺醒，這些參與審議者，是否更可能考慮到他們各自的政策偏好而決定投票給誰？事實上，我們發現受訪者在第三個調查時間點時的政策立場，對其投票給拜登的意願之間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簡單來說，他們在投票時，將他們各自的政策立場與實際的投票行為直接連結起來。因此，我們得出結論，一年之前的審議過程確實有助於培養出更具有審議性的選民。276


    
      
        	在本節中，我直接汲取下列資料中的一些討論。參見Fishkin, Bolotnyy, Lerner, et al., “Can Deliberation Have Lasting Effects?”以及James Fishkin, Belotnyy, Lerner, et al., “Scaling Dialogue for Democracy: Can Automated Deliberation Create More Deliberative Voter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25; 23(2): 434–51（原文為待刊中〔forthcoming〕，該文現已出刊）。“Can Deliberation Have Lasting Effects?” DOI:10.1017/S0003055423001363一文以創用CC授權4.0國際形式出版（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



        	與選後回憶投票行為類似的一個表格，可參見Fishkin, Bolotnyy, Lerner, et al., “Can Deliberation Have Lasting Effects?”附錄，表格A7。 ↩



        	參見Angus Campbell, The American Voter (19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Donald Green, Bradley Palmquist, and Eric Schickler, Partisan Hearts and Min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Voters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chen and Bartels, Democracy for Realists. ↩



        	參見，例如Donald Green and Alan Gerber, Get Out the Vote: How to Increase Voter Turnou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9). ↩



        	我們使用「政策為基礎的評分指數」（policy-based score，PBS）來測量26個極端極化項目的移動情形。細節可參見Fishkin, Bolotnyy, Lerner, et al., “Can Deliberation Have Lasting Effects?” ↩



        	在長期效應上，我們關注於內部或自我效能，而非外部效能，因為一個人發展出「其意見是值得被聽見」的領悟，並不依靠於一個激烈競爭的競選活動的政治脈絡，而該政治脈絡是具爭議性的和時時刻刻都處在變化之中的。在經歷了充滿著無限制競選活動的那整年後，很難想像公民會同意「政府官員關心像我一樣的人民在想什麼」這樣的說法（這是我們會納入的外部效能的標準問題）。但想像參與審議者可能會持續相信「我在政治方面的許多意見是值得被聽見的」（這是我們會納入的內部效能的標準測量題項）則是有可能的。 ↩



        	John Gastil, Pierre Deess, and Phil Weiser, “Civic Awakening in the Jury Room: A Test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ury Delibe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這與建構「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也有暗示性的連結，可參見Lawrence Jacobs, Fay Cook, and Michael Delli Carpini, Talking Together: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其中包含了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政治關注度（political attention）、一般性的政治知識等其他許多變項。不過，這是來自於單一橫斷面調查研究（single cross-sectional survey），而非是從一項（探討參加公眾會議的效果）實驗而來。 ↩



        	Fishkin, Bolotnyy, Lerner, et al., “Can Deliberation Have Lasting Effects?”的表格八顯示出直接的效果。 ↩


      

    
  


  
    運用科技：加入AI輔助主持人


    在2021年時，我們與海倫娜集團基金會（Helena Group Foundation）以及其他夥伴合作，277舉辦了「美國聚在一起審議：氣候與能源」（America in One Room: Climate and Energy）的審議活動。此次活動依循前一個計畫的形式，但使用我們所建置的人工智慧輔助史丹佛線上審議平台（AI-assisted Stanford Online Deliberation Platform），所有的審議過程都在線上進行。278藉由這個計畫，我們得到了可以支持以下三個論點的結果：第一，線上審議在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之間產生的去極化效果，與原本面對面的「美國聚在一起審議」計畫結果非常相似。第二，在線上審議一年之後，同樣對培養更具審慎思辨的選民（deliberative voters）也產生了影響，該效果與早期由真人主持、面對面討論之計畫所發現的效果相似。第三，線上平台提供了另一種可行的機制能擴大審議規模到更多的民眾。279


    芝加哥大學的NORC選取了具全國代表性的962名受訪者參與審議。議程聚焦在72個實質問題，而第二組代表性樣本（前測與後測的對照組，共661人）則沒有參與審議，但在相同時期完成了基本相同的問卷調查。這兩組人員在招募時（八月初）完成問卷調查，實驗結束時（九月底）再次接受調查，並在一年之後（接近國會期中選舉時）接受第三次調查。


    在問卷調查中的72項議題之中，有66項議題在審議過程中，參與者的立場發生了顯著改變。幾乎所有的改變都是更傾向於採取更多努力以對抗氣候變遷，而且整體的改變傾向跨越了不同黨派和人口統計分組，皆呈現相似的方向。民主黨人起初更加支持雄心勃勃的氣候變遷政策，共和黨人的態度卻較為懷疑（無黨派人士則介於兩者之間）。然而，當審議結束時，大多數共和黨人都呈現支持「採取認真行動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基本原則，以及多項具體提案，例如「大幅增加」再生能源的利用，並減緩森林砍伐。於此同時，民主黨人對於將新一代核電廠納入未來能源結構的支持程度提高，而多數共和黨人仍對2050年逐步淘汰石油與天然氣的嚴格截止期限保持謹慎態度。


    圖4.4呈現意見顯著變化的案例，特別在那些起初對氣候行動抱持著非常懷疑的共和黨人之中。280


    如圖4.4中的第一組折線圖所示，在審議之前僅有35%的共和黨人同意「氣溫上升是由人類排放溫室氣體所造成」的基本前提。但在審議之後，同意的比例上升了19%，達到54%，對此與無黨派人士和民主黨人抱持相同看法的比例更多了。幾乎相同的變化模式也出現在對「為了阻止全球氣溫上升，人類必須達到淨零排放」的同意情況。相似的變化也出現在同意2035年淘汰煤炭的議題（共和黨人從29%上升至52%，更多與無黨派人士和民主黨人的多數意見一致）。雖然在某些議題上（例如從電力生產中完全淘汰化石燃料）共和黨人的同意比例變化尚未轉為多數支持，但整體變化趨勢仍然呈現去兩極化。至於針對「我們應嚴正立即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因為拖延將對孩子的未來構成不負責任的風險」之基本問題上，也呈現相同的變化模式（共和黨人的同意比例上升了21%，從36%轉變為57%，更多的與無黨派人士和民主黨人的持相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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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4　審議之後對氣候變遷觀點的去極化改變


    　


    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我們構建了一個涵蓋27個極端兩極化的議題的指數，其中至少有15%的受訪者在0到10分的量表上採取最極端的立場。281該指數顯示，這27個極端兩極化的議題，隨著審議都出現了顯著的去極化效果。再次證明，那些極具黨派爭議的議題，經過審議後，在共和黨與民主黨人之間呈現了去極化的結果。


    在一年後的追蹤調查中，也就是2022年的期中選舉前，我們也發現了一種「公民覺醒」（civic awakening），其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大致與我們先前在2019年的面對面審議計畫對2020年總統大選所觀察到的效果相似。這次週末的審議活動改變了受訪者對氣候的擔憂程度、他們對氣候相關事實的認知程度，以及對氣候知識的掌握程度。我們將擔憂、信念與知識——這三個因素構成的指標，作為衡量一個潛在的氣候參與面向（climate engagement dimension），而週末的審議活動影響了這三項因素，並對選舉時氣候議題的重要性（climate salience）產生影響。氣候議題的重要性又進一步直接影響著是否期望國會由民主黨掌控的投票考量。我們透過詢問受訪者在計畫投票時，認為哪些議題重要或不重要，藉此衡量氣候議題的重要性。這些議題包括犯罪、墮胎、生活成本、對民主的威脅、就業與經濟、移民與邊境情況、槍枝以及氣候變遷。參與審議活動者在審議結束整整一年之後，仍將氣候變遷視為投票考量的優先議題，而那些將氣候議題視為投票優先議題的人而言，他們強烈地偏好由民主黨掌控國會。這結果明顯重現了我們之前在面對面審議計畫中所觀察到審議性投票的長期影響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影響源自在期中選舉一整年之前，一場使用自動化平台的線上審議活動。這審議實驗是線上進行的，而且是國會期中選舉，種種情況可能使得大多數批評者預期經過一年之後，影響結果僅是微乎其微或根本不會有任何影響。但相反地，研究結果與我們在面對面情況下及總統大選中所觀察到的效果相似。審議似乎真能創造出將依據他們審慎思辨後的判斷而行動之選民。


    
      
        	大休士頓合作委員會（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與加州前進組織（California Forward）是氣候與能源計畫的其中兩個資助者。 ↩



        	史丹佛線上審議平台（The Stanford Online Deliberation Platform）是史丹佛審議民主實驗室（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網址：http://deliberation.stanford.edu）與群眾外包民主團隊（Crowdsourced Democracy Team，網址：https://voxpopuli.stanford.edu/）的協作，群眾外包民主團隊由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系的艾希許．郭爾（Ashish Goel）教授主持。 ↩



        	有關「美國聚在一起審議：氣候與能源」的討論，細節可參見Fishkin et al., “Scaling Dialogue for Democracy: Can Automated Deliberation Create More Deliberative Voters?”一文，相關資料可參見以下網站：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news/america-one-room-climate-and-energy#DETAILED，尤其是James Fishkin and Larry Diamond “Is the Climate Crisis Just Too Hot for Us to Handle?” The American Purpose November 5,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americanpurpose.com/articles/is-the-climate-crisis-just-too-hot-for-us-to-handle/. ↩



        	圖4.4的七張圖中有兩張出現在Fishkin and Diamond, “Is the Climate Crisis too Hot to Handle?”，經允許後重製使用。變化是以百分比描繪，但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平均數在經過審議後呈現雙方朝更接近對方的方向移動。 ↩



        	這就是我們所稱之為「政策為基礎的評分指數」的方法，一種對於極化議題的政策指數。我們將此方法用於下列兩篇論文中，參見Fishkin, Bolotnyy, Lerneret al., “Can Deliberation Have Lasting Effects?”以及Fishkin et al., “Scaling Dialogue for Democracy: Can Automated Deliberation Create More Deliberative Voters?”。此方法特別能反映出我們的史丹佛合作者華倫廷．博洛特尼（Valentin Bolotnyy）的工作。 ↩


      

    
  


  
    強化選舉民主的規範


    選舉民主需要有助於保障選舉過程的規範。在此，我們將探討一些基本規範，關於如何確保登記與投票的機會與權利，以及如何確保選票計算，這都將在民主競爭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將討論的規範，比起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所提出的「民主防護機制」（guardrails of democracy）概念更為具體。282這些一般性規範定義了一種競爭模式，政黨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互相容忍（彼此都能接受由其他政黨掌權的選舉結果），以及自我克制（各政黨不會在法律條文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的追求自身的優勢，否則當由其他政黨對方掌權時，也可能面臨類似的行為）。這種模式的結果是，形成一種能透過競爭性選舉來決定誰掌權的制度——至少目前為止仍是。對立政黨間能接受競爭性選舉，因為他們知道，現在的在野黨未來將有機會執政，因為這種制度提供了權力交替的可能性。


    這些一般性的「民主防護機制」很明顯地都需要更具體的規範來運作選舉民主。當中許多規範理所當然地不太會受到質疑。然而，在這個極端政黨對立且激烈競爭的時期，選舉運作的具體規範也已成為政黨爭論的焦點。


    在第三次「美國聚在一起審議」審議計畫中，我們聚焦於民主改革，納入了一些議題，以觀察審議是否能夠強化選舉民主的規範。選舉（electoral）民主的核心在於承認所有合格選民都能實質的參與投票過程，且彼此都能確信其選票會被正確計算。實質、有效的參與不僅是理論上的參與，它意味著不得存在任何可任意設置的障礙，使得登記、投票或計票變得困難。如果選民與競爭政黨都無法仰賴這些基本前提被廣泛接受和實施，那麼選舉將失去其作為解決誰掌權問題的功能。基於選舉規則的政黨競爭，將淪為其他形式的衝突。


    在2023年6月，我們舉辦了第三次「美國聚在一起審議」，此次主題聚焦於美國的民主改革。283當我們全國具代表性樣本共600名受訪者（再次由芝加哥大學NORC遴選）在週末針對這些議題進行審議時，共和黨人往往顯著地向起初民主黨人的立場靠攏，而民主黨人有時也同樣大幅轉向最初共和黨人的立場。這些變化都符合基本民主價值，例如每個人的選票都應該被計入，以及我們的選舉應以超越黨派方式執行。於此同時，一個規模相當但並未參與審議的對照組，針對這些政策議題的看法則幾乎沒有任何改變。284


    從圖4.5的折線圖可以得知，起初僅有30%的共和黨人同意提供線上登記選民的途徑，但經過審議後，共和黨人對此的支持率已達多數，民主黨人更是81%壓倒性的支持。共和黨人並放棄了「增加選民登記機會將會帶來更多選票舞弊機會」的觀點，持此看法的比例下降了26%（從56%降至僅30%）。同時，共和黨人也放棄了反對在重刑犯刑滿釋放後恢復其聯邦與州的投票權之立場。共和黨人對於恢復重刑犯投票權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從35%增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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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5　審議之後對於選舉進行方式的去極化改變


    備註：雖然變化以百分比呈現，但審議之後，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平均立場逐漸趨近。


    　


    相較之下，最初只有少數民主黨人（44%）支持多數由共和黨提出的提案，即要求各州的投票管轄區對隨機樣本的選票進行審查，以「確保選票被準確計算」。然而，經過審議後，民主黨人的支持度增加了14%，達到58%，與共和黨人（支持率更高，達75%）傾向一致。確保計票準確是一個被廣泛支持的目標，而透過隨機樣本審查似乎是一種可讓每個人對選舉結果有信心的實際方法，相同的目標也在另一項最初由共和黨提出的提案中實現，該提案為：「所有投票機器都應產生紙本選票紀錄，並由選民核對後投入投票箱。」對此，民主黨人的支持率從44%提升至55%，共和黨人的支持率則維持在70%以上。


    共和黨人最終也與民主黨人共同反對一項提案，即「允許政黨及其他團體的代表在選民投票時，以及官員在計票中心計算選票時，對選民資格提出質疑」。民主黨人的反對比例從75%上升至84%，而共和黨人的反對比例則大幅增加，從30%上升至68%，增幅達38%。準確計票的概念也包括防止遭受具威嚇性的政黨代表行為干擾選舉過程。


    審議還促成兩黨形成共識，共同支持關於減少選舉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黨派偏見之兩項改革。針對「由獨立、非黨派的選區重劃委員會，重新劃分州立法機構與聯邦國會選區邊界」的整體支持率從44%提升至60%，其中共和黨人的支持率從少數（33%）增加到多數（55%）。在討論過程中，這被認為是在州層級減少極端黨派之不公正選區操弄（傑利蠑螈化）的務實方法，而這種操弄將明顯妨礙落選一方有效實質參與選舉的能力。此外，經過審議之後，對於各州首席選舉官（通常為州務卿）由非民選、無黨派官員擔任的支持率也顯著增加。這項改革的整體支持率提升至54%，共和黨人的支持率從47%提高至54%，民主黨人則從52%增加至58%。


    再次強調，這項改革是一種對黨意的審慎制衡（thoughtful brake）。它限制了黨性堅強的行動者摧毀中立選舉管理的可能性。


    總體而言，應該能清楚看到，平衡的審議能夠促成兩黨對選舉民主規範的共同支持，包含以下基本問題，例如誰應該有登記資格、如何登記、選票如何計算、如何確保計票的準確性、如何避免黨派立場干預選舉管理，以及如何遏制選區劃分不公，以確保所有選票都能有效計算。這些規範是選舉民主中具體的防護機制，能確保選舉具有實質意義。


    
      
        	Levitsky and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



        	這是海倫娜集團基金會的一項計畫，並得到波提克斯基金會（Porticus）、斯科爾基金會（Skoll Foundation）、希睿─歐里瑞基金會（Thiry-O’Leary Foundation），以及許多捐助者的額外支持。 ↩



        	參見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a1r. ↩


      

    
  


  
    審議過後的持續性


    對於選舉規範的支持變化並不會在審議結束後立即消失，即使在我們這種高度政治化的討論環境中也是如此。在「美國聚在一起審議：民主改革」審議活動結束三個月後，我們對參與審議者及對照組進行了追蹤調查。結果發現，參與審議者關於選舉民主防護機制及相關選舉制度改革議題的態度有了顯著變化——例如排序選擇投票制及保障選舉管理公正的提案——並且這些變化具有相當長時間的持續性。285


    顯著的重要研究發現包括：


    


    　


    一、恢復重罪犯的投票權：


    公民審議員被問及是否應該「在重罪犯刑滿釋放後恢復其聯邦及州的投票權」。在週末的審議期間，整體參與樣本對此議題的支持率從50%上升至65%，在三個月之後，支持率仍維持在58%，明顯高於審議之前，並且與對照組的變化相比也具有顯著差異（對照組未參與審議，只是在同一期間回答相同問題）。286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人在此議題上的態度有所轉變，起初支持率僅35%，審議結束時增加至57%，三個月之後支持率穩定在48%（與最初調查時相比增加了13%）。


    


    　


    二、線上選民登記：


    「允許公民線上登記投票。」經過審議後，對此提案的支持率從一開始的45%，提升至過半數支持的56%。其中，共和黨人的支持率從審議前的30%，在審議時增加為48%，三個月後維持在38%，支持率持續增加的效果達8%。於此同時，共和黨人對「增加選民登記機會將會帶來更多選票舞弊機會」的支持率也隨之下降。對此說法的支持率從一開始的57%，審議過後則降低至41%，三個月後則為49%（相較最初調查仍下降8%）。


    


    　


    三、基於黨派立場質疑選民的登記及計票：


    「允許政黨及其他團體的代表在選民投票時，以及官員在計票中心計算選票時，對選民資格提出質疑。」反對此議題者主要是出自於對選民登記與計票過程被干擾的擔憂。針對這個議題的反對率從最開始的49%，在審議結束後增加至72%，三個月後保持在59%，反對比例的持續增幅達10%。共和黨人的反對率原本僅31%，審議結束後提升至63%，大幅增加32%，三個月後依然保有59%的反對率。


    


    　


    四、選舉結果審計：


    「要求各州針對其投票管轄區的每一次選舉結果，進行隨機抽樣的選票審計，以確保選票被準確計算。」這是保障計票準確性的一項措施，起初民主黨人對此帶有懷疑態度，但經過審議以後，他們與共和黨人對此一樣呈現多數支持。整體支持率在審議之後從57%上升至64%，三個月後保持在64%。在審議之後的三個月，共和黨人對議題的支持率從73%上升至77%，民主黨人則是從43%上升至55%。


    


    　


    五、無黨籍的首席選舉官員：


    「將各州的首席選舉官（如州務卿）設為不屬任何黨派、非選舉產生的專業職位。」這項改革目的在於保障選舉管理的去政黨化。整體的支持率從49%提升至54%，三個月後仍維持在54%。共和黨人對此項改革的支持率從49%提升為55%，三個月後穩定保持在50%。民主黨人的則是從52%提升至59%，三個月後則是60%。


    


    　


    六、保障每個人的投票權：


    「確保所有想投票的人都能投票。」這一具有價值導向的目標普遍得到各政治光譜支持者的共同支持，且支持率從第一次調查到第三次調查間顯著上升。整體而言，對此目標的支持率從審議前的75%上升至92%，三個月後穩定落在85%。共和黨人部分則是從72%上升至90%，三個月後為81%。民主黨人則是從80%上升至93%，三個月後的支持率仍保持在93%。


    


    　


    七、維持現行制度：


    「維持由單一選區選出代表的現行選舉制度」（也稱為「第一名過關制」）的支持率在第一次調查時為46%，第二次調查則下降為40%，三個月後的第三次調查則是39%。共和黨人對此議題的支持率則是從原先的60%，到第三次調查時下降為53%，民主黨人則是從37%下降至27%。這些結果顯示，對其他選舉制度設計的接受程度正在增加。審議活動激發參與者們對於排序選擇投票制與比例代表制的興趣與支持度。


    


    　


    八、排序選擇投票制：


    這項選舉制度提案得到最高的支持率。該計畫對此制度做了以下說明：


    
      


      「在這個制度之下，選民可以在多位候選人中進行排序。若要當選，候選人必須獲得過半數的選票。如果在第一輪投票中沒有任一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的首選票，得票最少的候選人將被淘汰，而其支持者的選票中的第二選擇將重新計算，並轉為那位次佳選擇之候選人的得票。這個過程會以『即時二輪決勝投票』（instant run-offs）方式持續進行，直到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票為止。這種選舉制度已經在一些美國城市運行，近期也有兩個州採用。選民不必對所有候選人排序，他們也可以只選擇一位候選人，也可以依序標註他們的第二選擇、第三選擇，依此類推。」


      

    


    相較於對照組，參與審議者對於排序選擇投票制的支持率顯著增加，且在多個層面上持續存在，包括國會選舉、州及地方初選，以及州和地方的普選中採用。例如：「國會選舉」（初選階段），整體支持率在審議結束時從44%上升至53%，三個月後為49%。共和黨人對此的支持率從32%上升至40%，三個月後為38%；民主黨人則是從57%上升至64%，三個月後為62%。其他結果列於表格中。同樣地，其他關於比例代表制的支持率也呈現出相似，但較小幅度的增加且持續的改變傾向。


    另一方面，「排序選擇投票制將更好地反映公眾對所有候選人的看法。」這一個可作為排序選擇投票制的支持率提高且持續之解釋變數的命題，在經過審議之後，整體參與者的支持率從43%提升至56%，最終為維持在51%。其中共和黨人的支持率從33%提升至36%，最終提升為39%；民主黨人的支持率則是從57%提升至71%，最終維持在60%。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結果：「我的政治觀點值得被聆聽。」這項作為衡量內在政治效能感的命題，呈現整體認同度提升的結果。從審議之前的65%上升至審議之後的75%，三個月後仍維持在74%（共和黨、民主黨及中立選民均呈現類似變化）。也就是說，除了政策觀點的改變以外，審議活動似乎也培養了更積極參與的公民。


    整體而言，這些持續性的效果顯示，即使僅花一個週末在線上進行審議，審議也依然對選舉民主的防護機制產生深遠的影響——包括讓所有人都能登記、投票，並確保選票能在不受政黨介入而被準確計算等基本規範。此外，參與審議的人們也持續性地支持那些更可能反映公眾對所有候選人看法的改革措施。


    
      
        	此處討論政策提案的變化從時間段1（最初接觸）至時間段3（審議完三個月後）皆為顯著。比較於對照組從時間段1至時間段3的變化（差異中之差異分析法）。資料取得可參見“Follow-Up Study”: Results of America in One Room: Democratic Reform, 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 (stanford.edu). 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sites/g/fles/sbiybj21211/files/media/fle/a1r-dr-followup-diﬀ-of-diﬀ-treatment-v-control.pdf ↩



        	同前註。 ↩


      

    
  


  
    審議式社會縮影群體的設計準則


    審議式調查的目的，如果人們能夠基於當前的最佳資訊，權衡政策提案的利弊得失，進而提供他們對某項議題的真實看法究竟會是如何的評估，而通常這會透過一個週末的小組討論來達成。


    因此，這個過程的設計需滿足一些基本要求：


    
      	必須招募分層隨機的樣本參與審議。



      	樣本的規模必須足夠大到能以統計上有意義的方式評估其代表性及意見變化。



      	應在首次接觸時及審議過程結束時，收集樣本對政策選項以及相關解釋變項的意見。首次接觸時應收集初始意見是為了避免初始意見受到部分實驗干預的影響（避免準備參與審議活動者因為預期審議活動的舉辦，進而開始改變看法並嘗試獲得更多相關資訊）。



      	理想情況下，計畫應該設定一個同步進行前後測的對照組，原因有二。首先，可以藉由比較實驗組（審議活動參與者）與對照組在第一個相同前測時間點的意見，以評估樣本的初始代表性。其次，和實驗組同時進行後測調查的對照組，可提供證據，證明實驗組的意見變化是因為審議過程引發，而非其他外部事件所致。針對實驗組的意見變化與對照組的變化進行比較（例如利用差異中的差異分析，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analysis，DID），以評估哪些變化是由審議過程造成，而非外部事件所引起。



      	如果沒有對照組，則可以藉由比較參與者（實際參與審議活動的人）與未參與者（曾完成初始問卷卻因某種原因未參加活動的人）的初始態度，進而評估參與者初始態度的代表性。為了有辦法進行此類比較，應在首次聯繫時向所有活動受邀者進行涵蓋各項議題的完整問卷調查。基本上，在流程結束時，參與者（以及對照組）也都應該進行基本相同的問卷調查。



      	應成立由相關利害關係人組成的諮詢小組，負責審查政策方案之選取，以及平衡的議題簡介資料之製作。議題資料應包含問卷調查中每一項政策提案的利弊分析。



      	議題資料中的利弊分析可以轉化為與審議過程具有因果上直接相關的潛在解釋變項，進而有助於顯示在某些重要考量之下，意見變化（或不變）的程度。這些解釋變項對理解公眾意見為何以及如何變化至關重要。



      	在審議的之前與之後，都應對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知識測試。政策相關的知識題應源自於審議過程所涉及的議題內容，而一般性的政治知識則不限於此。



      	理想情況下，公民審議活動是同時具單一式的（unitary）和分成小組的情況下進行。所謂「單一式的」，是指如果有n位參與者進行審議，那麼所有n名參與者都應在相似的條件下考慮所有選項。例如在審議式調查中，雖然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不同小組進行討論，但各小組應以相同的議程同時進行審議。於是每位參與者都能進行有意義地參與，並能獨立評估所有選項，以確保針對所有n位參與者都可算入在代表性（態度與人口統計），以及意見變化的統計分析。



      	理想情況下，所有的小組討論都應有文字紀錄。這些資料可利用自動化文本分析，作為說明支持或反對各政策選項理由的進一步證據。



      	若有可能，應記錄所有參與者的發言時間，以進而評估參與過程中的不平等現象。



      	公民小組應有機會指認出他們希望專家投入回答的關鍵問題。從小組提出的這些問題應該在全體會議的場次中，由意見平衡的專家小組（涵蓋各種政策選項的觀點）進行回答。重要的是，這一過程必須在所有小組成員聚集在一起時進行，讓所有參與者能在相同條件下聆聽相同的答案。


    


    為了說明怎樣的情況能滿足這些設計準則，我們再次回顧「美國聚在一起審議：氣候與能源」，這是一個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具深入審議之對照實驗。這個實驗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如果美國民眾能夠有機會針對我們在氣候與能源所面臨的挑戰，進行深入的審議，並基於良好且平衡的資訊來衡量，那麼他們真正想法會是什麼？」如果美國人民——或在此情境下，一群具代表性的樣本——能夠權衡不同能源方案選項的利與弊時，他們會支持哪些？又會削減哪些？有哪些可能達成淨零碳排（即不再增加大氣中溫室氣體總量）的途徑，對他們來說是合理或可行的？哪些提案會遭到反對？民眾是否能得到超越彼此之間巨大分歧的解決方案，特別是跨越我們深刻的黨派認同差異？他們是否也能在不同世代、族群與區域的差異間找到共識基礎？


    芝加哥大學的NORC招募了一個足夠大的全國性分層隨機樣本，以確保其代表性與意見變化能在統計上被有意義地評估。由於所有的政策選項與解釋變數在首次聯繫時就已進行調查，因此避免了「部分干預」的問題（即參與者在活動開始前，就因預期事件而開始改變其觀點）。在招募與審議結束的同時，實驗組（參與審議者）與對照組後都完成了相同的調查，因此可以藉由差異中的差異分析來檢視兩組間的變化。在這個案例中，即便那一年夏天是有史以來氣候災難最嚴重的夏季之一，對照組卻幾乎沒有任何意見變化，這使得針對實驗組所觀察到的改變可以明確歸因於審議本身。一個代表不同政策觀點者所共同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審核了與有政策方案與簡介資料。知識測驗的結果顯示，參與者的與氣候政策相關的知識有顯著提升。所有小組的審議過程都製作了文字紀錄，並且透過自動化文本分析進行研究，同時也記錄了每位參與者在各小組的發言時間。全體會議的對話順利地進行。

  


  
    一個對照案例


    我們可以藉由同一時期在法國舉辦的審議大會，這也是一場主題類似且相當著名的公民審議大會，進而思考這些設計考量的重要性。這場審議會議的樣本數僅150人，而不是1,000人。由於沒有設計對照組，因此無法判斷參與者觀點的變化究竟是來自審議本身，還是受到更廣泛的社會事件影響。同時，也沒有在招募時參與者時（審議開始前）就進行系統性的民意調查，因此無法取得意見變化的基礎數據。該會議只收集了人口統計資料。法國氣候公民會議（Citizens’ Convention on Climate，CCC）的顧問海倫．蘭德摩兒（Helene Landemore）對於該場會議參與者的抽樣方式說明如下：


    
      


      「首先隨機生成250,000組電話號碼，接著以簡訊聯絡，詢問對方是否願意接到電話，再透過電話收集他們的相關資料，最後依據這些資料組成150位公民的分層隨機樣本（條件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會職業類別、出生與居住地區等）。」287


      

    


    由於參與者被要求承諾投入數個月的審議期間（並不像審議式調查僅為一個週末的審議），因此可以合理推測，在這些250,000名聯絡對象中的自願參與者，可能比一般民眾更關心氣候變遷，也更期望看到具體的氣候行動。也因此，這個自我篩選的群體（self-selected group）如果一開始對審議議題便抱持著不具普遍代表性的意見，自然也就無法反映整體民意。若要使審議結論能夠反映大眾在審議過後的想法，那麼態度上的代表性，以及人口統計上的代表性，在最一開始招募時都至關重要。這也可能是桑斯坦的「群體極化法則」所發揮作用的例子，即意見可能被推向更積極的氣候行動方向。288雖然桑斯坦的「法則」（預測群體意見將根據初始組成而朝極端移動）不適用於審議性調查，因為該模式主要是在收集個人意見，並而非進行集體決策。但這個「法則」似乎適用於那些尋求共識的審議模式，例如陪審團。由於參與者被要求在氣候公民會議的審議中盡可能形成共識報告，面臨的社會壓力可能與陪審團類似。（桑斯坦認為群體意見走向極端的原因有二：一是社會比較效應促使群體趨同；二則是若多數參與者傾向某一立場，將形成論點池的不平衡。考量氣候公民會議的參與者需投入大量時間，論點池可能嚴重的不平衡，再加上建議參與者需達成共識（若可能），社會比較效應很可能被觸發。正如桑斯坦的法則所預測，最終該公民會議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激進且涉及的影響層面廣泛且深遠。儘管政府最初給予承諾，但最終甚至只有跟進非常少的提案。289


    另一個問題是，氣候公民會議並未依循審議性調查的「單一模式」（unitary model），即所有參與者以小組形式審議相同的議題，並將問題帶到全體大會（plenary session）中共同討論。作為替代的，該會議採取了「獨立運作式」（siloed）的形式，不同小組討論著不同的議題。氣候公民會議的觀察員迪米．科倫（Dimi Courant）解釋：


    
      


      「氣候公民會議設置了五個固定的主題小組，每組30名公民，因此參與者無法聽到相同的專家意見，也無法針對相同議題進行審議。與其說是150人的集體智慧，不如說是由約5名公民組成的小桌討論產生方案，再快速發表給同主題小組的其餘25人。全體大會（150名參與者）在最後兩階段成為活動焦點，但審議時間被大幅縮短。這種分工意味著，大多數公民對他們自己小組未深入討論的議案進行投票。」290


      

    


    因為這些「獨立運作式的小組」（silos），實際上對大多數提案進行審議的有效樣本是每個主題小組中的30人，而不是全部150名參與者。那麼這30人在特定議題上代表誰呢？似乎沒有任何可靠數據能評估這一點，而且即使有，對於某個特定議題實際進行審議的樣本規模也過小，無法得出可靠結論。


    其他公民審議大會也可能存在同樣的基本問題，即使大多數並不像法國案例進行「獨立運作式」的分組討論。英國脫歐公民審議大會採用類似招募方法，沒有設置對照組，樣本則僅有50名公民。然而，基於2016年脫歐公投的投票結果，至少一定程度具備態度的代表性。291知名的愛爾蘭墮胎公民審議大會，就主要研究者所說，在初始樣本的意見樣本便存在「偏態」（skewed）。他們在第三個週末審議時發現，關於墮胎議題的第一波問卷調查中出現了偏差。此外，在招募階段時，他們曾調查參與者是否支持修改憲法。雖然同期的全國樣本顯示，有22%的愛爾蘭民眾反對修改憲法，但在參與審議的99名參與者中，反對者僅有5%。也就是說，反對任何憲法修改群體（包括墮胎自由化）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92儘管研究者合理地指出，審議過程中還有其他平衡因素，然而，同樣的問題依然存在：如果這組微型公眾在一開始就不具代表性，那麼為什麼大家應該聽取他們的結論呢？


    儘管如此，這些批評都不應減損愛爾蘭公民審議大會在推動公民參與、就公投議題進行審議，並將議程提交全民公投的卓越成就。我們將再討論這個極佳的想法並在第五章提出改革方案清單，以建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


    總結來說，我認為這些設計準則對任何公民審議結果的可信度（以及可解釋性）都有著重要影響。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具代表性的樣本，進而評估他們的審議過程。回到拉方特所提出的挑戰，如果對於那些未被隨機抽選為樣本的人，我們無法獲得可信的證據可證明他們在一開始具有代表性，而且審議是平衡且周全的，那麼為何其餘的我們應該聽從他們的結論呢？


    上述的設計準則適用於目標藉由審議式社會縮影群體或微型公眾，而得到能反映公眾在特定良好的審議條件下，對於特定議題所思考的結果，若執行得當，審議式調查應能滿足這些準則。原則上，其他設計也都能達到同樣標準。隨著政治傳播技術的進步，新的設計也必將出現，也許是我們目前甚至無法想像的形式。


    往前進一步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擴展此設計規模到更廣大的人群是否可行。擴展規模目的不是為了能夠直接代表公眾意見，而是提供一個社會情境，使大量民眾能夠形成自己經過深思熟慮的判斷，了解他們對關鍵政策議題的真正看法。這是邁向更具審議性的社會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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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再進一步擴展審議嗎？


    線上版的審議式調查，以及其他審議程序，提供了更具成本效益與現實可行性的方式作為擴展審議過程的策略。剛才討論的兩個線上審議計畫——「氣候與能源」與「民主改革」——是透過史丹佛線上審議平台進行。293理論上，它可以處理任何數量的小組（每組約十人）進行同步視訊討論。此過程是由人工智慧輔助並主持討論，包含發言時間的排隊（目前每次發言時間預設為45秒）。它會輕推（nudge）尚未參與的發言者參與討論、介入阻止不文明的言論、產出接近即時的所有討論逐字稿以記錄所有論點供研究使用、依照提案議程以及各提案初步的利弊引導討論推進，並且協調每個小組指認並提交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兩個問題至全體會議場次。相較於真人主持的公民審議計畫，參與者對於線上審議平台也有同等高的評價，甚至更高。294在氣候計畫中，93%的人認為平台提供了每個人參與討論的機會，92%的人認為整個過程很有價值。事實上，我們收到了許多要求再次參與或推薦給朋友的請求（我們在代表性樣本中並未這麼做，但擴展此作法可應用於審議規模）。295


    為了擴展審議，可以考慮納入那些由朋友推薦的參與者。擴展的目標不是為了取得具代表性的樣本來估算整體公眾深思熟慮後的判斷——這是審議式調查以及其他某些微型公眾會議的目標。但擴展的目標可以是影響參與者，藉由產生更積極投入且知情的公民。我們設想兩種可能的擴展形式：首先，隨著平台成本大幅下降（未來也可能還會有更先進的平台），我們可以設想審議式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擴散或快速增加（無論是審議式民調或其他設計）並具令人滿意的樣本數。其次，科技能夠幫助我們更輕易地擴展到那些隨機樣本之外的公眾。未來可能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個小組以相同模式進行審議。他們的提出問題可以歸納彙整到以反覆形式召開的全體會議場次中，並且採線上直播的方式進行。若有像「審議日」這樣的制度，並安排在全國選舉前舉辦，以至於公眾的關注度也十分高漲時，這種情節也就變得相當有可能發生。296


    
      
        	參見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tools-and-resources/online-deliberation-platform. ↩



        	參見Fishkin et al., “Scaling Dialogue for Democracy,”附錄，表格一的評估。 ↩



        	一項有來自公民團體志願參與者的先導性審議實驗「淨零碳排與共」（Net Zero Together）探究了在氣候變遷平台上經歷過一同審議的參與者將這個過程推薦給朋友的意願。參見Zabrae Valentine and Peter Weber, Testing Scalability of Civic Deliberation to Support Informed & Inclusive Civic Engagement: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July 2022 “Table Talks Project” Pilot, 2022, 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news/what-table-talks-project. 參見第26頁。有65%的人會將這個過程推薦給其他人，而且若有其他主題可供參與時，有55%的人會再參加一次。↩



        	Ackerman and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


      

    
  


  
    第五章　
建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制度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兩個乍看之下似乎與現代民主改革無關的歷史案例。第一個是關於西元前五至四世紀時雅典的案例，另一個則是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文集》中提出的審議角色理論，而這一理論很快就被政黨的興起所取代。


    雅典的案例似乎與當代的討論無關，首先是因為按現代標準而言，當時政治體制規模過小，其次是因為其制度與現代的運作方式完全不同。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有投票資格者）的數量約在3萬至6萬之間，但其實雅典的總人口要來的更多。297雅典並沒有對大多數主要的官職和制度舉行選舉。儘管存在一些派系行為，但它也沒有我們今天所認知的政黨。298自雅典時期起的2,400年以來，民主理念在世界各地斷斷續續的努力下，很大程度地發展出不同的方向。299各種形式的代議制民主，包含具組織性的政黨、不同的選舉制度、不同程度的聯邦制，以及總統制或議會內閣制，都在政黨競爭民主的框架下運作。


    然而，我們可以從古雅典的經驗中汲取三個對現代民主改革相關的教訓，即便是那些主要透過政黨競爭選舉運作的民主制度也同樣適用。首先，規模適當的隨機樣本可以用來代表全體公民進行重大議題的審議：這種制度運用在雅典的「五百人議事會」（負責制定公民大會的議程）、「法庭」（陪審團人數達500人以上）、「指控違反提案」（專門審理公民大會中非法或不負責任提案的特別法庭），以及「立法審查團」（另一個類似法庭的機構，陪審團人數也超過500人，最終決定公民大會提案是否能成為法律）。300其次，正因為此種制度非常普遍的運用，以至於共同構成了一種輪替機制，每位公民都可預期自己將輪流擔任統治與被統治者的角色。這種經驗無疑對所有參與者產生了社會化影響，正如彌爾與現代評論家如摩根斯．赫曼．韓森、喬賽亞．奧伯（Josiah Ober）、珍．曼絲布里吉等所推測的。301第三，那些由隨機選出的公民所組成的機構，似乎被明確設計成提供一種考慮周到（且民主）的制衡，以防止公民大會中可能被演說者煽動的情緒與激情。302在上述雅典制度中，在一種組織設計下的審議，被視為能抑制當代「民粹主義」激情的手段。


    這些運用類似分層隨機抽樣（依部落排列）的作法，通常透過為此目的所建造的裝置「抽選機」（kleroterion，一種古希臘雅典城邦時期用於抽籤的機器）來抽選公民，其目的初衷可能正是實現幾個世紀後麥迪遜所提倡的目標：透過審議來「治癒派系的危害」。麥迪遜的說法是，這有助於抑制那些可能驅使派系侵害他人權利或社會整體利益的激情與私利。對雅典人而言，公民大會中由演說者煽動的民粹激情是一個重要問題，而他們試圖實施的方法則是，在類似陪審團式，由抽籤選出的公民所組成的機構中進行某種形式的審議——不論在直接民主的公民大會之前、期間與之後都是。


    如同前面提到雅典的制度設計，乍看之下對於現代評論者而言似乎無關緊要，麥迪遜的理論也是如此。麥迪遜對於憲法的構想並沒有特地為政黨運作所設計，他的目標是藉由那些代議士達成「冷靜且慎思的社群意識」，正如他著名的說法，「透過一群被選出的公民團體為中介，精煉與擴展公眾的觀點。」代議士的審議被他視為對多數暴政的重要防線，如我們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十號中所見。理想情況下，這些代議士應該為公共利益而審議，而不僅僅是計算個人與政治利益。然而，正如我們所指出，也正如華盛頓所警告的，代議士們的審議顯然已被「黨意」所淹沒。


    然而，我們發現麥迪遜為代議制所規定的「解方」，303本質上與雅典人試圖透過普通公民的隨機樣本所實施的方法相同——即在有組織的設計下進行審議——確實能夠產生預期的效果。304至少在現代全國性的審議實驗中，這一點得到了充分支持，尤其是在按照本文所倡導的設計進行時。


    審議式制度能夠減緩我們最極端的黨派分歧，產生更具審議能力的選民（即使在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之後，也會依據自己真實的政策立場投票），並且強化民主防護機制中核心的規範，特別是那些保護選舉程序的規範。


    如果一個組織化的審議能產生這些效果，那麼該如何在與政黨競爭民主的基本框架下建構兼容的制度，進而大幅提升這類審議程序的舉辦頻率與規模呢？305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根本是徒勞無功的嘗試。正如我們先前提到的，306丹尼斯．湯普森（Dennis Thompson）認為，關於（about）選舉的審議可能非常有收穫，但在（in）選舉期間或針對正在選舉的事項審議，很快就會被黨派立場所淹沒。然而，我們的實驗計畫是在美國初選時期剛開始時便進行，其結果顯示審議的效果一直從那時延續到大選之日（Election Day）。部分實驗甚至與參選的政治人物（包括總統候選人）進行對話。


    我在此提倡的構想是一些具標的性、審議式的介入。如果將它們綜合起來，我相信其影響將是具變革性的，能夠打造出一個符合我們對公眾控制所設定之準則的制度。然而，這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建議，而是一個實驗性的議程。在每個決策領域中，每項改革本身皆是可證成性的（justifiable）。將它們整合起來，便能描繪出一個與我們現有的制度相似，但具有審議性元素的角色被更加強化，以促進更周全思慮的公眾控制。


    試想，如果我們能達成以下兩個目標，對於個人及集體的公民能力將會有何種影響：第一，大幅增加社會縮影公民群體審議的舉辦頻率。這些由隨機樣本的審議，應採用審議式調查模式，或任何現有或未來所發展的其他模式，只要符合我們先前設計的準則。第二，發展策略以擴大審議模式直到近似全民審議的規模。我們將提出兩個策略：一是在學校推廣審議作為公民教育的一環；二是基於審議式調查模式，召集全國性的民眾進行擴大規模版的無數小組討論。對於這樣的想望，艾克曼和我將其稱為「審議日」。307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55.韓森表示總人口數是「不明」（unknown）但明顯遠大於成年男性公民數量。 ↩



        	Ober,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101.亦可參見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306. ↩



        	Sintomer, The Government of Chance一書中翔實記載了許多例外情況，尤其是第二章。 ↩



        	此處我跟隨的是韓森而非卡內瓦羅的路徑。參見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以及Canevar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Document at Demosth。 ↩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78–80;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320; Ober,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274; Mansbridge, “On the Idea That Participation Makes Better Citizens,” 291–328；以及卡蘿．佩特曼建立在彌爾上的概念，她稱之為「參與的教育性之功能」（educative function of participation），見於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42–43。 ↩



        	A. R. W. Harrison, “Law-Making at Athens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55; 75: 26–35.參見第35頁。 ↩



        	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十號中，麥迪遜談到審議作為一個「療法」。「代議的體制」（The scheme of representation）「承諾治癒我們正在尋求的」（promises the cure for which we are seeking）對於多數群體派系的難題。他的解釋是由代議士們進行的審議，代議士會「精煉與擴展公眾的觀點」。 ↩



        	古雅典的制度當然並不總是達成他們所意圖的效果。舉例來說，喬治．格羅特（George Grote）留意到指控違反提案有時被用來詆毀對手，並將他們困縛在法律紛爭上。參見他的經典著作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Time of Solon to 403 BC (condensed and edited with notes and appendices J. M. Mitchell and M. O. B. Caspari (London: Routledge and Sons, 1907, reprinted 1930), p. 323. ↩



        	本章接受了來自席莫妮．錢伯斯（Simone Chambers）提出的一項挑戰，她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審議民主理論在創新而規模小的許多審議式實驗的形式裡，檢驗和調查對於大眾民主的無數替代或補充方案，但卻不是去探究如何使大眾民主本身變得更加具有審議性之道。今日，審議民主理論幾乎毫不理會競選活動、公民投票、或是公共意見形成的廣大問題。」參見Simone Chambers, “Rhetoric and the Public Sphere: Ha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bandoned Mass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2009; 37: 323–350.見第331頁。 ↩



        	Dennis F. Thompson, “Deliberate About, Not In, Elections.” ↩



        	Ackerman and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


      

    
  


  
    擴散激增審議式微型公眾會議


    讓我們先從第一個目標開始，也就是微型公眾會議的增加與擴散。


    


    　


    在初選期間開始之時針對重大國家議題進行審議


    許多總統候選人在選舉程序剛開始時，幾乎不為人知，而此時的民調往往僅反映候選人的知名度。在一些知名案例中，例如1976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愛荷華州崛起，以及1984年加里．哈特（Gary Hart）在新罕布夏州崛起，這些相對不知名的候選人從較不具代表性的州脫穎而出，並因此在隨後的初選中獲得聲勢。理想情況下，針對議題與候選人藉由全國性代表樣本進行深思熟慮的商討，能更好地為初選聲勢的啟動奠定基礎。愛荷華州、新罕布夏州（甚至南卡羅來納州）都無法代表全國。在多候選人的情況下，若在全國性審議式調查取得優異表現，作為現行初選程序的序幕，或許能為候選人的脫穎而出提供更好的基礎。畢竟，這樣的調查能反映全國樣本的深思熟慮判斷，指出哪些候選人值得支持。更重要的是，這也發生在能夠真正產生影響的時機。


    在美國，這個構想已經有兩個全國性試點——試點的意義在於它們展現了可實行的部分作法。在1996年時，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是由芝加哥大學NORC選出共466人，308針對即將到來的總統初選議題進行審議，並參與由吉姆．萊勒（Jim Lehrer）主持的總統候選人互動的電視談話。這項活動部分由PBS電視網贊助，提供九小時的播放（包含部分重播），內容包括小組討論的摘要以及與總統候選人的對話（候選人回答小組討論中所同意的議題問題）。1996年當時民主黨方面沒有公開初選，但副總統艾爾．高爾（Al Gore）代表民主黨，四位候選人代表共和黨：參議員理查．盧加（Richard Lugar）、參議員菲爾．格拉姆（Phil Gramm）、州長拉馬爾．亞歷山大（Lamar Alexander），以及企業家史蒂夫．富比士（Steve Forbes）。不過，該審議式調查的問題僅涵蓋政策議題討論，並未涉及對候選人的評價。


    第二個測試這個構想部分內容的試點是2019年的「美國聚在一起審議」，舉辦時間是在2020年總統初選活動開始之前。我們已經在前文詳細描述過該計畫即便經過了一年之後，對於議題看法，以及產生更具審議性選民的參選影響。309但同時也值得注意的是，候選人對於和全國代表樣本對話時的行為與誘因所產生的影響。310


    審議式調查的設計要求所有候選人回答所有參與者提出的問題。不同於一般的初選活動，候選人只與自我篩選加入的同黨成員互動，在這種情境之下，候選人是與全體選民的縮影群體互動，當然也包括對立政黨的支持者。小組成員是隨機分配的，因此議題的討論與問題的形成都是跨黨派對話的結果。討論的焦點不會是「什麼對我的政黨有利？」，而轉為聚焦在關於「應該做些什麼？」，或者「什麼才真正對國家有益？」的普遍性問題。


    五位候選人透過視訊連線，分別回答來自審議活動參與者所提出的問題。三位挑戰當時總統川普的候選人分別是前麻薩諸塞州州長威廉．韋爾德（William Weld）、前伊利諾州國會議員喬．沃爾什（Joe Walsh），以及前南卡羅來納州州長馬克．桑福德（Mark Sanford）。另外兩位民主黨候選人則是科羅拉多州參議員麥可．貝內特（Michael Bennet）以及前住宅及城市發展部部長胡利安．卡斯特羅（Julian Castro）。


    這種設計所引發的政治對話轉變值得留意。候選人回答時明顯是針對整體參與者，而不僅只是回應他們的黨派基本支持者。前茶黨成員沃爾什肯定移民在庇護申請中應享有正當程序的權利。韋爾德則引用詩人艾瑪．拉札勒斯（Emma Lazarus）（她的詩刻在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上）的詩句，讚揚移民在美國社會中的角色。在民主黨方面，參議員貝內特質疑全國統一採取「一體適用」（one-size-fits-all）方式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是否合適。針對移民議題，卡斯特羅則主張應該向未犯重大罪行的非法移民開放合法入籍管道。他認為，美國需要移民來維持「年輕且充滿活力的勞動力」，以便出生率下降與嬰兒潮一代即將退休的情況下，確保社會安全信託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的財務穩健。這顯然是以一種框架論理（framing the argument）的方式訴求跨越政治光譜，進而維持社會安全資金周轉自如。結果呈現一致的模式，共和黨候選人呼籲並獲得民主黨支持，且民主黨候選人向共和黨大聲疾呼並獲得其支持。實驗組與對照組相比較，對立黨派的審議員在經過審議後，對每一位候選人的支持率，相較於對照組（沒有參與審議者）對這些候選人的支持率，增加到30%的顯著差距。這些顯著結果詳列於附錄二。311


    試想一下，如果在初選季開始時，在愛荷華州、新罕布夏州、南卡羅來納州以及其他早期州之前，就舉行一場全國性且高度公開的審議式調查，其設計將能夠削弱候選人過度關注基本盤選民所導致之極端言論傾向。成功的關鍵在於，需要建立一套用來贊助與轉播這類去黨派、以證據為基礎進行對話的基礎設施或制度。


    


    　


    關於那些陷入僵局或存在嚴重分歧的重大全國性與／或州級議題


    我們已經討論過，南韓是如何採用全國性審議式調查來解決是否繼續建造兩座核反應爐（新古里五、六號機組）的問題，以及日本如何運用全國性審議式調查處理高度爭議的議題，例如退休金改革與福島核災後的國家能源選擇。民眾的審議結果提供了明確的決議，政治人物可以據此作為決策的依據。在日本與南韓的案例中，都具有一段過去的成功且可見的審議式調查之運作部署經歷。312在南韓案例，以及日本針對能源選擇的審議中，由政府出資設立完善的專家委員會，以準備平衡的議程與議題資料。在關於日本退休金改革的案例中，這套基礎措施則由民間社會以及慶應大學的審議式調查中心（與媒體合作）所構成。無論贊助方為何，這些計畫顯然都對政策產生顯著影響。這些案例也顯示，建立一個全國性行政機制的意義，能藉此更輕易地推動具公信力的跨黨派討論，而不必每次都從零開始。


    


    　


    召開審議大會以設定公投提案的議程


    在美國，許多州都有公民提案制度，必須收集足夠的連署才能讓提案有資格列入州級（或地方）的公投選舉。但對於像在加州這樣的大州，州層級的公投提案，要收集數百萬份簽名才能符合資格，313連署的高昂成本，成為公益性提案的沈重障礙。如果僅為收集簽名就需要花費三百萬美元或更多，那麼即便提案成功，公共利益團體或非營利聯盟也不太可能有足夠資源在提案符合資格後展開有效的宣傳活動。這種情況導致公投提案的議程，主要掌握在財力雄厚的利益團體，或為極富有的個人手中，扭曲了公投這一項進步改革的初衷，應是提供人民自我立法的管道。


    在議程設定階段，審議也能發揮作用。假設州政府能定期召開州的審議式社會縮影公民群體大會，針對提案者收集到遠低於最低連署門檻的公投提案進行檢查。整個程序必須由一個獨立且去非黨派化的委員會監督，並由該委員會指派專家審閱議題資料，並監督科學程序，以確保樣本具有足夠代表性等。一些公共服務的提案的選擇可以週期性地由審議式調查相似類型的機制進行檢視。經過審議核准的提案將可列入公投，並附上說明，這些提案是由約500名隨機抽選的公民所審議選出的。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標註將會提高所選提案的公信力，特別是當公眾越來越習慣於公共審議時。那麼，為什麼還需要連署簽名呢？因為提案程序仍然需要提案者在提案列入公投後推動後續工作。因此，較少數量的連署可被視為一種證明，顯示這些提案者具備被認真看待且可承擔該任務的正當性。


    在2011年，我們在加州試行了這個構想，舉辦名為「加州，下一步？」（What’s Next California?）的全州性審議式調查，並藉此計畫促成一項提交全州公投的提案。主辦的非營利組織「加州前進」（California Forward），成功將第31號提案（一個經過審議支持而綜合多項改革的提案）送上公投，但當時他們已無資源投入後續的宣傳活動。部分提案內容也被認為不符合某些重要特殊利益團體的利益，因此該提案最終未能通過。但我們也證明了，如果該提案的內容能被充分理解，如果公眾能充分考慮並理解內容，那麼該提案其實具有足夠的民意支持而通過。314因此，如果能建立一個機構來審核提案並負責審議，將能有源源不絕的提案可經由獲得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支持進而提交人民公投，讓人民嘗試自我治理。如果提案一旦出現在公投選票上，投票之前的宣傳活動過程中還能更進一步透過審議進行討論，那麼改革的效果將更加顯著。


    


    　


    召開審議式微型公眾去評估在公投選票上的提案


    公投活動具備現代競爭性民主制度中其他大規模政治活動的所有特徵：包括電視廣告、社群媒體、不實訊息或虛假訊息的散布，以及提案支持者與反對者動員選民，為提高投票率所進行的「基層組織運動」（ground game）。有時候，選民在公投選舉中會顯得比在政黨選舉中更容易感到困惑，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政黨指引來決定投票方向。公投活動有時會透過動員民粹的憤怒聲音取得成功，例如英國脫歐公投，315或者透過種族偏見影響投票，如加州的一些公投案，包括臭名昭著的第187號提案，該提案試圖將非法移民子女逐出公立學校。316


    在一些案例當中，曾適當地召集規模足夠的審議式微型公眾，在和電視網及其他媒體合作下，在選舉前提供對公投選項的具代表性且具知情基礎的判斷。


    在1999年，我們和非營利組織「澳洲議題審議」（Issues Deliberation Australia）合作，針對澳洲是否應該成為共和國的公投，舉辦一場全國轉播的審議式調查。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BC）對此活動進行了大量轉播，一同參與合作的《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317及其他媒體也都進行相關報導。由新聞民意測驗所（Newspoll）所選出的全國隨機樣本共347人，聚集在週末進行審議。


    澳洲的案例促使丹麥在後續舉辦一系列的審議式調查，由現任哥本哈根大學的卡斯柏．穆勒．漢森（Kasper Moller Hansen）領導。第一場是在2000年，針對丹麥是否應加入歐元單一貨幣的公投之前舉辦。318隨後又舉辦了四場由國會主辦並進行全國轉播的審議式調查，其中包括2018年針對丹麥是否應加入歐盟內政與司法合作領域之相關立法的公投前審議。


    丹麥國會針對公投及有爭議政策議題主動舉辦審議式調查，以協助民眾做出知情決策。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審議式調查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民眾對議題的思考與反思，而不僅僅是提供民眾投票的指引。


    廣播媒體是一種讓人們接觸並熟悉議題的有效管道。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一般公民，代表國家公民群體縮影，大眾能看到他們努力思考權衡公投或政策提案的利弊得失，並且基於他們的觀點提出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


    然而，還有其他方法能在公投以前有效地把審議式微型公眾的結論傳達給選民。蓋斯提爾的建議是，在公投或提案前召開一個「公民小組」（citizens’ panel），並將其建議刊登在公投選票及選民指南中。319類似的作法已在「公民提案審查」（CIR）中制度化運作。公民提案審查召集一個小型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依照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y）的模式審議，並且在選民指南中提出建議。然而，當公民陪審團模式的參與人數過少，以至於公布陪審團的投票結果，特別是票數接近的情況下，也不具備統計上的意義。320但如果社會縮影公民群體的樣本大小足夠，且將結果刊登在選民指南中，如同公民提案審查所開創的作法，那將是一種有效觸及選民的方法。在理想的情形下，這種設計還可以結合廣播媒體，對即將舉行的公投議題提升更多的關注。


    


    　


    企業與公共審議


    如果我們希望將審議的經驗擴展到整個社會，那麼企業可能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大型企業影響著廣大群體，包括其顧客（或一般大眾）、股東以及員工。數以百萬計的人受到企業決策所帶來的影響，不論其結果是好或壞，這些決策主要受利潤動機驅動，雖有時也會考慮更廣泛的社會因素。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討論是否應將某種形式的民主參與引入企業決策中。321而我們在此關注的具體問題則是：是否存在將審議的民主程序，至少在某些場合或某些議題上，納入企業決策的可能性？是否有案例顯示企業可能有理由這麼做？


    我們之前已經提過德州公用事業的案例，在當時德州八家受管制的公用事業公司，聯合公共事業委員會為規劃未來的電力需求問題，共同舉辦了「整合資源計畫」的審議式調查。在這個案例中，監管機構要求企業進行某種形式的公共諮詢，而因為涉及巨額投資，使得企業也希望這會是一個嚴謹、經過深思熟慮且具有代表性的程序。


    有時候，即使沒有受到特定的監管要求，企業也能發現透過審議式調查向公眾是進行諮詢有意義的。在2022年，針對有關在元宇宙（Metaverse）中防止霸凌與騷擾的基本規範，Meta公司向幾乎涵蓋全球的社群媒體用戶進行諮詢，包括6,500名參與審議者，以及同樣規模的對照組，覆蓋9個地區、32個國家和23種語言。Meta當然只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實質上它是在諮詢其全球的用戶群，共同討論一系列新興的重要議題——在快速建構且無數的虛擬世界（worlds）裡，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應該是什麼，以及誰應該負責執行。322這項計畫後來也引起另外四個有關對人工智慧的期待與關切的審議計畫，分別在巴西、美國、西班牙與德國進行，共有1,500名參與者，加上能與其相比較的前後測對照組。323這些計畫成果為企業提供了面對新興政策議題的指引方向，更重要的是，這些指引對於將必須承受政策結果的公眾而言，是具有代表性且深思熟慮的。如果這成為大型企業的新常態，將能大幅擴展社會整體對審議過程的經驗。


    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想像企業向隨機抽樣的員工徵詢意見，針對工作場所或員工福利等新興議題進行審議。理想情況下，工會、管理層，以及由外部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可以共同制定並審核這些審議議題的資料。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基於審議結果將有助於縮小本來可能需要透過集體談判和（或）罷工才能處理的爭議議題範圍。


    最後一個改革領域是企業與股東的關係。股東會議上關於ESG（涉及環境、社會與治理）的議題正在迅速增加。324大部分股東都是透過資產管理公司代表他們進行實際投票的。如果大型資產管理公司能夠發起線上審議調查，以釐清股東們的真實的意見，那麼股東民主也將會大幅度地活化。例如，作為股東的你，可能對某個代理議題沒有明確看法，但為何要讓你帳戶的資產管理公司替你決定你的偏好呢？審議式調查有助於賦權股東，並且能夠散播知情的公共議題觀點，並顯著地促進更具審議性的社會發展。就像為了治理所進行的公投提案審議一樣，股東提案的審議也能夠總結公眾如何提出意見與基於什麼理由，進而散播極具啟發性的資訊。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能制定相關規範以促進此類諮詢，這種作法便能更為普遍的散播，就如同德州公用事業委員會鼓勵針對能源選擇議題進行審議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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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化審議式微型公眾


    到目前為止討論的審議式微型公眾案例，本質上都僅是一次性活動。如同我們剛提到的德州電力供應整合資源計畫審議式調查，在公共事業委員會的安排下形成具有準制度化性質，每個受管制的公用事業公司都被要求進行一次，總共進行了八次。然而，當德州電力產業解除管制之後，許多人認為市場機制將使得我們不再需要諮詢公眾，公眾自然會在市場中做出選擇。不過，關於從誰那裡購買電力的個人選擇，並不等同於針對長期需求規劃的公共政策選擇，其涉及到政策的利弊選擇及其對社群的影響。在我們作為消費者或作為公民之間，所需要考量的因素與情況確實有所不同。審議式調查的準制度化，也就仍隨著電力產業的解除管制而結束。


    另一個制度化的案例，是蒙古確實最終以法律形式所制定的《審議式調查法》。325其規定，在國會審議任何憲法修正的提案之前，必須先針對提案進行全國性的審議式調查。該法律對審議式調查制定了非常具體的準則，包括樣本規模與樣本招募，通常由蒙古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口普查）監督，以及設立一個獨立的諮詢委員會，負責掌控議程與此程序的所有基本的組成要件。這個機制至今已運作過兩次，向國會提出憲法修正案建議，並成功促成兩項新的憲法修正案通過。326


    


    　


    國會與公共審議


    設想一種機制，讓國會中的各委員會和（或）整個眾議院或參議院，能夠針對高度爭議的議題委託或啟動一場公共審議，並且能由一個獨立機構負責製作平衡的審議資料、科學化管理審議程序，進而召集審議式調查或其他審議式微型公眾會議，針對審議的政策議題提出建議。隸屬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便是屬於這類的非屬黨派、以證據為基礎的機構，進而得以執行此類工作的例子。建立這樣的審議機制在面對許多成員可能尚未形成既定立場的困難議題時尤為重要。支持公共審議的邏輯，就如同南韓文在寅總統針對是否完成新古里核電廠的審議，或日本政府在福島災難後贊助推動全國性審議式調查，藉此做出能源方案的決定。當面臨困難的抉擇時，召集一個具全國代表性的樣本進行深思熟慮的公共審議，有助於了解民眾若能專注於權衡利弊並獲得更多資訊時，真正希望的會是什麼。327


    


    　


    校園中的審議


    接下來讓我們來設想，如果前面所討論的那一種經過組織設計的審議，成為美國各地高中課程中的日常活動那將會如何。如果這些審議能經常聚焦於美國民主的根本性議題，我們已經能預見這類審議很可能增進人們對選舉民主防護機制的支持與認同。根據平衡、有組織的設計進行積極討論，不僅能促進學習效果，同時也能培養民主規範。積極參與審議的經驗也可能培養包容與相互尊重，正如同我們在世界各地針對高度爭議性議題的所觀察到的情況。


    最近一份綜合報告《為美國民主而教育》（Educating for American Democracy）指出，「美國的憲政民主需要更好的公民與歷史教育」。328這一主張不僅在於指出提升知識水平的必要性，也顯示了在極具兩極分化且爭執的時代中，需要培養諸如「公民意見分歧」（civil disagreement）與「公民情誼」（civic friendship）的規範。首先——學習基於論點本身進行思辨，並且互相包容不同意見——這往往也是審議民主的附帶效果。而且「公民情誼」提醒我們，即使是在激烈爭論我們對於哲學或政策的分歧時，我們仍應將彼此視為美國同胞而能夠分享理念、原則及憲政形式的自治。329這種對不同意見者的相互信任與尊重，也常是良好的審議設計所能帶來的結果。


    在過去二十年間，審議式調查的模式已在學校中有多種應用。有些是全國性的學生審議，參與學生從全國隨機抽選；有些則是在特定學校或學區內進行的計畫。在許多案例中，依循著我們的指引範例，由學生來率領製作平衡且以證據為基礎用以審議的議題簡介資料。一般來說，高中學生們所達到的成果與成年人非常相似。330這或許會令人感到訝異，針對全國高中課程進行廣泛改革，竟也可能對民主規範產生長遠影響，進而促使整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能夠對於參與在一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做好準備。不過，我們的所有經驗證據都支持這樣的結論：當我們在學校中進行組織化的審議，便非常可能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審議日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大部分討論都聚焦在審議式調查，此種調查藉由分層隨機抽樣出的公眾，在設定的良好條件下進行審議。我們已在各種情境案例中展示了這樣的審議能如何釐清公眾對議題的意見，以及當議題存在強烈黨派對立時，如何降低意見極化的傾向。這類審議計畫的結論，對政策制定者以及更廣泛的公眾與公民社會都能形成決策建議。它們呈現了如果公眾能夠深入討論議題，並使其問題能在以證據為基礎，且涵蓋不同觀點獲得解答後，公眾對於議題所抱持的真實看法。有時這些審議計畫能在實際決策中扮演關鍵角色。但計畫的限制往往在於參與者僅是整個選民中的極小部分，這在成本效益上是一種優勢，但在對於廣泛人口所形成的影響上則是一種劣勢。


    「審議日」的構想是全國性召集大規模民眾參與，形成許許多多的審議小組，且每個小組審議都依照相同的模式進行，如同審議式調查。理想情況下，參與者不再是隨機樣本，而是絕大多數的選民。當艾克曼與我在2004年提出這個構想時，我們所設想的是在全國各地社區進行面對面的審議。331雖然我們提議按區域分配人員，但仍存在問題：許多地區偏紅票（紅色為共和黨代表色）、許多地區偏藍票（藍色為民主黨代表色），使得許多小組可能比具代表性的社會縮影公民群體小組存在更高的同質性。332


    然而，如果審議是透過我們的線上平台進行（或任何隨著技術進步而進一步改良、接替的平台），那麼這個問題就會因適當的小組分配演算法而消失。來自各地的參與者都可以被分配到同一個大約十人的小組，且如果小組數量足夠，理論上全民都可以參與。來自不同州的鄉村、城市與郊區居民，都可以被納入相同的小組（或許也來自相同或相鄰的時區）。大量的線上全體會議也得以安排，讓平衡各方立場的專家或倡導團體能像在審議式調查中一樣回答各小組所提出的問題。此審議活動經驗可以跟審議式民意調查非常相似，只是參與者可能高達數百萬人。我們已有大量證據顯示，參與者對線上平台的使用經驗，比起面對面審議中的真人主持，以及其他程序設計元素都有相似的高評價。我們也在對照組實驗中測試過該平台，結果與透過Zoom線上視訊，或面對面條件下的真人主持基本相同。333因此，我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即便藉由線上平台（或接替的平台）將審議體驗擴大到極大量的參與者，審議擴大規模將很可能帶來類似的效果。在這樣的情況下，審議後的意見（即人民真正有怎樣的想法）將不再只是一個「假設性」問題，反而是一個國家實際決斷時更為重大的影響力。


    再設想成立一個委員會或制度性架構來負責組織「審議日」，並結合電視轉播的審議式調查（a）在初選季開始時、（b）在總選舉期間，以及（c）在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州層級投票之前（或許在重大憲法修正前）舉辦。如果這些議題足夠重要，就應該提供每個人能夠參與審議的機會。審議之所以能夠促進公共意志形成的靈藥，似乎在於引導多元背景的他人相互討論。隨著科技的進步，比起艾克曼與費希金起初提出「審議日」的構想時，如今我們已可能以更有效且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實現。


    「審議日」以及在學校中推廣審議，這兩種方法提供了大規模擴展審議的可能，這些方法更可納入輪替機制（提供多次被隨機抽樣參與的機會）。大規模擴展審議與多次輪替機制的結合，將明確地展現出打造更具審議性的社會前景。


    


    　


    審議式公投修憲


    審議式公投（Deliberative Referendums）提供了將憲法修正程序中納入審議的可行作法。美國的憲法修正程序可以稱得上是任何民主共和國中最具挑戰性的。《美國憲法》第五條規定，憲法修正案須各在兩院經過三分之二的同意提出憲法修正案，然後再經過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議會同意而通過。或者，也可選擇全新但並沒有嘗試過的制憲會議，同樣需要達到四分之三以上的州召集制憲大會同意，但存在會議失控的風險。回想我們最初的制憲會議，本應僅限於修改《邦聯條例》。334但無論如何，透過所謂的「憲法時刻」、通過「超級法案」（super statutes）提供後續司法解釋的規範框架，335以及為憲法改革而進行的政治動員，進而導致任命將重新解釋現有條文的法官，甚至以激進的方式解釋，我們現行的憲法仍會在第五條正式規定之外發生重大變化。而這樣的過程被稱為「人民憲政主義」。336


    於此同時，我們能否想像一套明確的程序，既能夠真正增強民眾控制，同時也能在關鍵時刻實踐審議？一個現行例子便是蒙古的審議式調查制度，該制度已成功運用於兩項修憲。蒙古所制定的《審議式調查法》，是讓審議制度化的突破性範例，當然，在理想的情境中，這項改革還可以進一步推進。不論是參與性和審議性的元素都還可以進一步加強。


    其中的關鍵重點如下：


    
      	在蒙古的案例中，國內各地舉行了大規模的公眾建議會議程序，向一個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提出提案。



      	審議委員會是非黨派化且獨立於國會之外的組織，將這些建議歸納成可管理的適當數量，以便在全國審議式調查中討論。



      	全國審議式調查的結果將提交國會進行辯論與審慎考量。



      	最終制定出一項新的憲法修正案，並須以三分之二多數獲得國會通過。


    


    雖然這個程序以現行方式運作已有許多優點，337但我們仍可以設想如何進一步加強其審議性與參與性的元素。雖然美國沒有全國性公投的歷史，僅有州級的投票提案，但我們可以設想一個舉辦兩次的「審議性公投」，流程可能如下：


    
      	由國會立法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



      	該委員會將接收來自州議會或公民社會的修憲建議提案，並選出可在全國審議式調查中討論的有限數量提案。



      	委員會將結果向國會報告，由國會可據此擬定正式的修憲提案。該提案需經國會兩院通過並由總統簽署，進而成為審議式公投的標的。



      	接著舉辦全國性公投，並同時召開全國性的「審議日」活動，促進民眾利用一整天的時間參與憲法修正案提案的審議。



      	若該憲法修正案在審議式公投中獲得全國多數公民投票支持，則兩年後需再次舉行相同程序的公投。若兩次均通過，該修正案即成為新的憲法修正條文。


    


    在第一次與第二次審議性公投之間，將持續進行辯論與公共審議。雙重投票的設計可防止倉促或不明智的決策。此程序不會像新的制憲會議存在失控風險，因為票選的修正案文本（須經投票兩次）就是經過由國會與總統簽署的。它體現了一種更高層次的立法，因為在議程設定與評估階段具有強烈的審議元素。最顯著的是，它結合了大規模的全民參與和審議，形成一種公民控制形式，被認為足夠重要的憲法修正案就需進行如此繁複的程序。338


    
      
        	英譯版的蒙古國《審議式調查法》，可參見Fishkin, 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 Are Thinking附錄。 ↩



        	參見第三章“Institutionalizing Deliberation: the Case of Mongolia”蒙古部分的討論，以及第五章的“Deliberative Referendums for Constitutional Change”。 ↩



        	這種審議不應與由個別國會議員贊助的市政廳市民大會（town halls）相混淆，儘管其有隨機樣本的參加者，但樣本需要具備代表性且議程是平衡的。平衡的議程有機會兼具小組討論以及使全體會議場次中具有競爭性的不同專家意見，所有一切都要確保平衡。這樣的設計與麥可．內布羅（Michael Neblo）及其協力者所組織的「審議式市鎮廳市民大會」（deliberative town halls）有著重要的不同。市鎮廳市民大會舉辦在單一國會選區之內，並與代議士進行對話。雖然也有做前測和後測問卷，但呈現出來的是系統性的往代議士倡議的方向移動。那麼這樣算是平衡的審議，或是內布羅等人所稱的「審議式的說服」（deliberative persuasion）嗎？參見Michael Neblo, Kevin Esterling, and David Lazer, Politics with the People: Building a Directly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85. ↩



        	Educating for American Democracy (EAD). Educating for American Democracy: Excellence in History and Civics for All Learners. iCivics, 2021. https://www.educatingforamericandemocracy.org. 參見第4頁。 ↩



        	同前註，第30頁。 ↩



        	有關美國全國與地方的校內審議計畫項目匯編，詳細的報告與網址連結可參見：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projects/organization/deliberation-schools. 以不同模式將審議帶進校園的另一個獨立的國際案例，可參見Patricia G. Avery, “Deliberation as a core part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civics classrooms,” Enseñanza de las Ciencias Sociales 2011; 10: 11–21. ↩



        	參見Ackerman and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



        	同前註，第265頁，註腳12：「儘管審議日舉行在各地方社區裡，但會採取最便利適宜的地理區域內隨機指派，這是為了能讓民眾與平時交談者以外的對象進行對話。」 ↩



        	Kimmo Grönlund, Kaisa Herne, James Fishkin, et al., “Good deliberation regardless of mode? 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of automated online moderation, human online moderation, and face-to-face moderation in a Deliberative Poll.”此論文是為2024年9月的美國政治學會年會而準備的。 ↩



        	這樣的會議能由三分之二的州所發起，而若由這個會議來提出一項修正提案的話，那必須要經過四分之三的州批准。 ↩



        	關於此的經典說明，可參見William N. Eskridge Jr. and John A. Ferejohn, “Super-Statutes,” Duke Law Journal 2001; 50: 1215–1276. ↩



        	一般性問題，可參見Reva Siegel, “Constitutional Culture, Social Movement Conflict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De Facto Era. 2005–06 Brennan Center Symposium Lecture,”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6; 94: 1323；有關海勒案，參見Reva Siegel, “Dead or Alive: Originalism as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in Heller,” Harvard Law Review 2008; 122”；以及有關多布斯案，參見Reva Siegel, “Memory Games: Dobbs’s Originalism as Anti-Democratic Living Constitutionalism─and Some Pathways for Resistance, SSRN Journal 2022, DOI: 10.2139/ssrn.4179622. ↩



        	參見https://cddrl.fsi.stanford.edu/news/deliberative-polling-fosters-peace-and-instigates-positive-change-among-people-mongolia. ↩



        	此提議是我在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 Are Thinking（第四部分，第11節）一書中考慮到的一些提議的變化型。 ↩


      

    
  


  
    審議能否促進社會正義？


    當審議如麥迪遜所假設的「治癒派系之危害」時，它往往有助於實現正義。審議提供邊緣群體發聲的機會，使得各種利益與主張都能在審議過程中被衡量（這些利益否則可能會被忽視），並緩和那些可能詆毀弱勢群體的激情。我們在保加利亞對羅姆人政策、澳洲對原住民政策、美國對非法移民政策（以及其他案例）的審議結論中都能發現到這一點。339


    批評者長期以來提出另一種不同的看法——即認為審議可能成為更具優勢者支配弱勢者的掩護。340批評者認為，審議過程只是掩蓋社會的從眾行為，以及對較具優勢者觀點的順從，而並未真正權衡更佳立論的力量。批評者的核心論點是，更具特權群體的利益（以及更強的倡導能力）將決定審議的結論。


    回顧我們在調查這些批評主張時的發現，我們觀察分析了來自全球21個審議式調查，當中2,744個群體／議題組合針對各種議題上的變化。341一個關鍵問題是，這些群體在各個議題上的變化是否都朝向優勢者所支持的方向。明顯的趨勢顯示，結論正好與批評者的論點相反。在我們對這些群體／議題組合的研究中，意見變化傾向男性偏好的方向僅占28%；傾向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偏好的僅占26%；傾向高收入者偏好的僅占28%。雖然這些百分比只是其中一個指標（若以變化幅度而非次數來看，也能得到相似結論），但它顯示了弱勢者在討論中的的影響力其實更大，而並非更小。342或許較特權群體需要更多的理解貧困者和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的生活（男性也需更理解女性的生活）。在一個鼓勵文明、以證據為基礎的討論，以及互相尊重的互動形式下，弱勢者的觀點往往更可能占上風，無論議題是犯罪、住房、醫療，還是時事政治議題，例如移民改革等。這從大多數群體／議題組合的變化傾向便可看出。這顯示，當我們擁有一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作為連帶效果，我們最終也將擁有一個更公正的社會（至少以重視弱勢或最弱勢者利益的羅爾斯式標準衡量）。這樣的結果，藉由更廣泛服務弱勢者的利益，也將使他們更有能力充分參與審議及其他政治過程。相當誘人的是，當我們長期地逐步擴大審議實施的情況下，這些結果都暗示將存在一個良性循環的可能性。


    審議式調查的設計延續一項長久以來的傳統，即試圖為倫理或帶有道德爭議的議題發展一套決策程序。審議式調查的參與者是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他們互相競爭具價值導向的目標：他們必須權衡各種議題與政策所帶來的利弊得失，諸如自行選擇醫療保健的自由與由政府提供全民方案之間的取捨（但後者可能要求某些人放棄更多保障範圍的「全民醫療」〔Medicare for all〕）；給予非法移民權利與實施更寬鬆的移民政策成本；以及在南韓或日本重新建立或擴展核能（為了乾淨能源與因應氣候變遷）與一旦發生核災事故所帶來的安全風險（至少該區域曾發生過嚴重案例）。343這些都是具有價值導向的目標間衝突，都以不同方式影響社群中不同成員的利益與關切。這些不同的主張如何才能進行公平的考量呢？


    一種策略便是從這些差異中抽離出來。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思考考慮決策程序時，他對經濟學家約翰．哈桑尼（John Harsanyi）著名的計算印象深刻：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下，人們對自身或社會地位一無所知，從而產生了一個以平均效益作為決策第一原則的論證。344然而，羅爾斯並不認為效益主義（無論是平均還是總效益）會是一個可行的第一原則。因為這過於容易以犧牲某些人的生命機會為代價，進而換取他人的更大利益。


    當羅爾斯最初涉足這領域時，他提出了〈倫理學決策程序之概要〉（An Outline of a Decision Procedure for Ethics），345但這個概要並沒有他認為需要的嚴謹演繹結構，以解決他後來所稱的「優先性問題」（the priority problem，即建立一個應始終具備優先性的第一原則，而不需透過「直覺」〔intuitionistic〕去平衡相互競爭的考量）。隨著無知之幕後來被納入「原初立場」（original position，作為決策第一原則的設計），他得以達到所期望的嚴謹性，前提是讀者能接受某些假設。他的結論是：在一種普遍的正義概念中，就「基本善」（primary goods）的分配而言（即每個人都應該想要的基本善，不論他們還想要什麼其他東西），存在一個需要被最大化的最低限度。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詳細論述的那樣，這個論點僅在最低限度非常明確時才具有說服力。在那樣的情況之下，理性的人們可能不會願意為了冒著處在低於該最低限度的風險下，去追求其他的潛在利益。但如果這個最低限度十分明確，且未能逐漸提高，則多數公共政策之間的權衡問題仍將無法解決。


    為什麼不直接同意羅爾斯關於給予「極大化最小利益」（maximin）優先的作法，而盡可能提高基本利益的最低限度？極大化最小利益存在許多非理性之處，例如偏好總量更少、缺乏公平的情況。此外，它可能違反「總體利益」（general advantage）原則，使得大多數人的處境變得更糟。346為了略微提高最低限度的基本利益，我們反而可能建立一個更不平等的社會，大多數人的情況變得更差（即使最底層的人稍微好一點），而整體福祉或繁榮也更為減少。


    在我看來，經過數十年關於「原初立場」可能合理產生何種結果的辯論後，看似最佳的是一種不完全的解方，一種被確保的最小基本利益，而這會導致大多數政策問題在特定情況下取決於「直覺式」的平衡（“intuitionistic” balancing）。羅爾斯在其「四階段序列」（four stage sequence）中也暗示了這一點：先決定最一般性的基本原則，然後隨著更多資訊的引入，再逐步基於具體現實考慮每一層次的政策選擇。


    羅爾斯在若干年後重新論證了他1971年《正義論》（Theory of Justice）中的觀點，加入了更多具爭議性的假設，試圖證成他所稱的「自由的優先性」（the Priority of Liberty）。347但進入原初立場的假設越具爭議性，從中得出的結論就越容易不成立或被迴避。這一論證危險地接近於假設它本應試圖證明的結論。348


    我對數十年來關於「正義論」（the theory of justice）的辯論所得出的結論是，它確實非常實用地指出了一種優先性，與效益主義或公共福祉明顯不同。在這方面，它確實改變了關於自由民主社會的第一原則的辯論。但它並未成功將道德優先性的問題，轉化為從無知之幕後計算任何人的利益。正確來說，它展現了與平均效益（或古典效益主義）截然不同的重點，並重新將正義與公共福祉重新作為任何政策立場中都應該考量的重要取捨之一。這些取捨應該成為公共審議的主題，而不僅只是由哲學家或政策專家所進行的計算。


    在提出這一觀點時，可留意到我重新帶回社會脈絡與具體情境，而這正是羅爾斯認為我們必須徹底抽離的部分。然而，真實的人進行審議的局限在於，他們並無法普遍性地解決問題。充其量，他們僅是在特定政策的討論脈絡下，解決其社會的問題。如果是這樣，我們為什麼還需要一個程序？因為它能系統性地引入那些可能被排除的意見和觀點。而且，比起抽離現實的想法，人們更能真實地表達其生活經驗，當人們在分享支持或反對可能影響自身生活、權利或社區存續的政策提案理由時，這正是現實的人們所在做的事。


    
      
        	Nuri Kim et. al. (2018) “Intergroup Contact in Deliberative Contexts: Evidence from Deliberative Polls.”更多細節，參見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news/deliberative-pollingr-policies-toward-roma-bulgaria，以及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news/deliberative-pollingr-reconciliation-australia. ↩



        	這個論證的變化型可見於Sanders, “Against Deliberation”; Lupia and Norton, “Inequality is Always in the Room”; Iris Marion Young, Intersecting Voi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bert Luskin, Gaurav Sood, James Fishkin, et al., “Deliberative Distortions? Homogenization, Polarization, and Domination in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



        	參見附錄表A.1至A.3，更多細節可參見Robert Luskin, Gaurav Sood, James Fishkin, et al., “Deliberative Distortions? Homogenization, Polarization, and Domination in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



        	福島核災是由政府資助支持的全國性審議式調查的主題。參見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news/deliberative-pollingr-energy-and-environmental-policy-options-japan. ↩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64–165. ↩



        	John Rawls, “Outline of a Decision Procedure for Ethic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1; 60: 177. ↩



        	Douglas Rae, “Maximin Justice and an Alternative Principle of General Advanta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5; 69: 630–647. ↩



        	本質上，關鍵的修訂在於預設「一個道德人的模範概念」（a model conception of a moral person）是極為珍視自由的，然後再從此預設中推導出自由的優先性。我對羅爾斯更廣泛的論證，參見James Fishkin, The Dialogue of Justice: Toward a Self-Reflective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2–96. ↩



        	參見筆者著作Dialogue of Justice, 93–96. ↩


      

    
  


  
    審議與未來世代


    審議民主的方法要求現存人們之間進行對話。但對於影響未來世代的決策呢？甚至是遙遠未來的世代？標準的政策分析方法通常僅透過社會折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來衡量這類問題。但隨著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進展，我們對當前政策決策對遙遠未來的因果影響也能更加確信。如已故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指出：「以5%的社會折現率計算，明年的一個統計上的死亡，甚於400年後的十億人死亡。」349他建議，針對非常長期的時間尺度上，應該放棄使用社會折現率，改為根據影響發生的概率（probability）來折現，而非純粹的時間偏好。高概率發生的長期影響不應該因為純粹時間偏好而被忽略，反正當下沒有人不會親身經歷。這些有時被稱為「睡眠者效應」（sleeper eﬀects）。例如，我們現在做出有關核廢料處置的政策決定，我們清楚理解要是未經適當儲存，核廢料在數萬年之後仍具致命危害。現存的人們幾乎不可避免的傾向短期思維，尤其是在大多數傳統民主程序，難以相信未來世代的長期利益能被保障。政治人物的選舉誘因集中在回答「你最近為我做了什麼？你接下來將為我做什麼？」的問題。選民有短視的傾向時，政治人物也面臨著同樣的壓力。


    然而，有跡象顯示，當公眾進行審議時，他們的時間視野有可能被擴大。例如在「美國聚在一起審議：氣候與能源」的審議活動中，參與者們對地球長期狀態的關注以及支持相關政策行動的動機就十分明顯。在支持多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政策的理由中，有一個便是：「我們應嚴正立即地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因為拖延將對孩子的未來構成不負責任的風險」350——不僅是我們孩子的，也可能包括他們的孩子。另一個有啟示性的結果來自韓國一次關於用過核燃料儲存的審議式調查，其中願意支付額外電費以用來更妥善儲存用過核燃料的人數，從32%增加至61%，增加達28%。351這顯示人們更願意造福長期未來，而在當下承擔更高的成本。


    除了牽涉長遠時間間隔的挑戰外，關於未來世代的審議還提出了對後代人口規模的難題。我們當前的政策對於未來世代的人口數量，不論在短期或長期都產生可預見的影響。有時這出於政策本身的意圖，例如，中國著名的「一胎化政策」雖然控制了人口增長，但其深遠影響在政策取消後仍持續存在。長期的影響是，該國將面臨人口急劇老化，並可能導致經濟活力下降。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針對女孩和婦女的教育帶來許多正面影響，包括不可持續性的高生育率急劇下降。針對這類選擇的長期影響評估，可以透過設計不同的發展情境，藉由審議來進行測試。但這仍是一件有待努力的工作。


    我們應該根據什麼準則來評估這些選擇？目前並沒有明顯的普遍解方，專家之間也仍然意見分歧。致力於應用成本效益分析的經濟學家（即總體效益主義的一種版本）在邏輯上可能會支持極其龐大但生活水準很低的人口。352另一種解決方案是平均效益主義（最大化平均水平而非總效益），它對人口規模完全不敏感，只關注現有人口的平均生活水準。但從邏輯上講，對平均效益的單一專注可能會導致全球未來人口極少，但生活水準極高的情況。353與其尋求單一的典範原則，我們似乎更應該在具體的情境世界下進行審慎權衡。若將審議民主應用於具體政策選擇，能讓社會公眾能深思熟慮地決定如何面對這類問題。在理想的情況下，一個專家委員會能根據我們前面所探討的方式召集公眾進行審議。否則，我們可能會在未能充分考慮後代利益的情況下，輕率地在未來犯下大錯。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82. ↩



        	https://deliberation.stanford.edu/news/america-one-room-climate-and-energy# EXECUTIVE. ↩



        	Jieun Par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Four Deliberative Polling Experiments.”參見第163頁。 ↩



        	帕菲特提供的令人反感的結論，參見Reasons and Persons, p. 388. ↩



        	一個被帕菲特框架為「唯有法國倖存」（only France survives）的論證，參見Reasons and Persons, p. 421. ↩


      

    
  


  
    如果隨機樣本的審議運作地如此良好，為何不廢除選舉？


    有些學者主張，不如主要以「抽籤」的方式，召集隨機樣本的選民進行審議，以取代傳統政黨競選的選舉制度。354此類建議是基於公民陪審團或公民審議大會的模式，以其中相對小的樣本（50人或最多150人）經過數月的審議，產出一套達成共識的建議或立法草案。


    我們在之前已經討論過這個模式的限制：


    
      	樣本太小，無法以統計上有意義的方式分析意見變化與代表性（包括態度代表性）。355



      	公民陪審團與公民審議大會目標在追求一個共識產出，例如判決或法律草案。這種過程可能因為參與者面臨社會壓力而順從共識，扭曲公共意志的形成。這與審議式調查不同，後者透過保密問卷提供其審議過後的判斷，以保護最終意見免受社會壓力影響。因此，審議本來希望解決的問題，也就是公共意志形成的缺陷或扭曲，反而很可能會因這種設計而出現。這一種論點同樣適用於更優勢群體的支配，以及桑斯坦的「群體極化法則」，這兩個問題也在陪審團模式或其他尋求共識的設計中更容易發生。356



      	第三個限制是要招募願意投入數個月，甚至一至兩年期間進行審議的代表性樣本相當困難。要求參與者的參與承諾越高，參與者越可能是那些原本同意就對議題已有強烈立場者，進而引發樣本代表性的疑慮。我們之前在愛爾蘭墮胎案例與法國氣候公民大會的案例中都看到了這種情況的證據。357


    


    雖然這些模式仍在持續發展中，但至少前兩個限制很可能是彼此相關的。如果整個群體需要產出一份共識報告，並確保所有成員都能真正且平等地參與，那麼參與規模很可能會遇到限制。358當然，整體參與群體也可以像審議式調查的設計（以及某些公民審議大會）中那樣進行細分。但如此一來，法律草案的實際擬定，將主要由小組（或特定小組）完成，其餘參與成員可能對相關內容的審議機會有限（如法國氣候公民大會）。當然，我們可以預期這些設計在未來的版本中會有各種創新。但截至目前，我們可以專注在符合我們所有準則的機制設計之上。


    不過，雖然審議式調查的設計符合我們的所有標準，但它並不適合取代任何政府的立法機構或行政機關。它可以有效地為這些機構提供意見。它也可以如同在南韓與日本的案例中一樣，針對核能政策提出支持或反對的意見。它也能夠篩選各種提案，批准某些並否決其他，正如目前在蒙古兩次處理憲法修正案所做的那樣，但它並非設計用來制定完整的法律。也因此，我們可以注意到未來仍有許多創新的空間，就像公民審議大會一樣，但目前它並不被設計用來執行該類任務。


    然而，假設經過創新發展後，出現了一種由隨機抽樣選出的審議微型公眾模式，能夠審慎地執行政府的重要職能，例如制定新法律或選出總統。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或再也不需要選舉呢？正如許多人現在所主張的，我們能否以抽籤制來取代選舉？


    對此，蘭德摩兒大膽地提出了一種新的設計方案。與我們的分析相似，她著重於結合雅典式的輪替與抽籤理念的設計，因為「正是抽籤與輪替的結合，才能確保所有公民能隨時間獲得平等的參與機會」。問題的挑戰在於，「如果可參與席次數量與輪替頻率不足以讓每個人合理地期望有一天能參與治理，那麼抽籤相較於選舉的比較優勢就會相當有限」。359因此，她的解決方案是「在各級政治體系中增設多個小型類似陪審團式的公民大會（assemblies）（50人或更少），希望透過整個制度層級達到大規模隨機抽選出的統計代表性」。她引用了比利時德語區隨機選出的29人常設議會（居民共76,000名）的例子。這個想法是，大多數公民在其一生中都有被選中的機會。透過這些小型、隨機選出的審議場域的大量設置與擴散，至少在某些決策中每位公民都可以有實質參與的真實機會。360


    不過，即便輪替制度中理想的存在能夠讓每個人在生命中的某個時間、在某個層級、針對某個政策議題上都有參與機會的優點，但這種設計仍無法滿足我們對民眾控制的準則。小型公民審議大會或公民陪審團的大量設置，會產生分離化決策過程的影響。假設某個公民審議大會針對極具爭議的議題做出決策，例如墮胎權的保障、社會安全制度的削減，或拒絕擴大醫療保險資金，無論是國家、州或地方層級。可能只是抽籤的運氣不好，使得該議會在這個議題討論組成上非常不平衡；或者可能因為強烈關切的人參與率差異過大而出現偏差。對我而言，如果我真心關切墮胎權的保障、社會安全制度不該被大幅削減，或窮人必須獲得醫療保障，即便還有成千上萬個公民大會在不同層級、針對不同議題在召開，這也並不能帶給我任何安慰。一個簡單的抽籤運氣不好（或對邀請參與的回應率差異）就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而我幾乎無力改變。361即便我被抽中參與另一個議題的議會，例如地方社區的電力規範，那也只是微不足道的補償。不同議題、不同層級的而獨立運作式的「公民大會」，可能讓我對真正關心且重要的議題完全無法發聲。362


    因此，先前提出的審議式選舉制度與其相比，提供了不同的優勢。在涉及國家層級議題時，只要政黨能提供選民有意義的選擇，每個人都能透過投票參與，而該系統也能同時促進審議式選民的形成。當然，這些選擇通常涉及由不同政黨所提出的議題立場「包裹」，但整體而言，選民仍可判斷哪個議題包裹更為可取。透過排序選擇投票制或聯合政黨，選民可在不同議題包裹中做出更細緻的選擇，而審議式的制度則能讓投票決策更加深思熟慮。在我們所建議的模式下，決策是透過更具審議的選舉來共同形成，而不像純抽籤模式般分離式地分包到小型審議小組。以先前例子來說，無論是針對全國範圍內取消墮胎權、廢除社會安全制度，或在某些社區剝奪窮人的醫療權利，這些議題是每個人都有發言權的。也正如前述，審議活動是對選舉過程的補充，而非取代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參與的投票程序。


    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誰來治理」的選擇。例如，根據我的建議，總統仍可透過全國選舉產生，而選舉期間各候選人的競選政見和重要議題都會被充分對比討論，既在社會縮影公民群體中審議，也在我們所稱的「審議日」這種大規模的小組動員活動中進行。這種方式的參與機會遠比純抽籤模式更為廣泛，同時人民審議的選擇，得以影響並且實現集體自我統治，不僅是針對重大政策選擇，也包含由誰來治理。相比之下，在純抽籤模式中，「誰來治理」的答案，至少在某個最高層級上，「是從一個經過篩選的候選人池中隨機抽選」一位擔任行政首長。363這種受限於某種審查方式下的隨機抽選機制並無法讓全體公民掌握對行政首長選擇的控制權。


    純粹抽籤的模式犧牲了大多數選民在共享決策上的參與價值。它所提供的參與，反而是一種彼此脫節且不連貫的決策，這些決策無法累積成真正的民眾控制。根據我們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在學校、特定政策議題，或是審議日的情境中，審議都能持久地產出更具審議能力的選民。純粹抽籤模式剝奪選民行使這能力的機會，而應該運用審議來實現真正的民眾控制。人民具備自我治理的能力。但藉由審議讓人民進行自我治理的途徑，仍需要透過改革的制度加以培育，使其得以展現。


    回想漢彌爾頓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一號中，在美國建國實驗之初所說的話：


    
      


      「看來，這個國家的人民被賦予了一個重要任務，透過他們的行為與榜樣，去決定人類社會是否真有能力，藉由反思與選擇建立良好的政府；抑或永遠注定要依賴偶然與武力來形成政治體制。」


      

    


    （漢彌爾頓，《聯邦主義者文集》第一號）


    　


    美國以及其他現代民主國家的持續興革，應該如同美國開國先賢所期望的那樣，在轉型過程與所形成的制度結構中審慎思辨。每一世代都應該能以「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作為動詞主語來發言，進而從中深思熟慮地治理人們自己。


    
      
        	包括David Van Reybrouck, Against Elections; John Gastil and Erik Olin Wright, Legislature by Lot: Transformative Designs for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Alexander Guerrero, “Against Elections: The Lottocratic Alternative”; Landemore, Open Democracy以及其他許多著作。 ↩



        	參見第四章。 ↩



        	Sunstein, Going to Extremes. ↩



        	由於大部分的這些過程在招募時沒有收集態度上的資料，因此證據是不完備的。參見第四章的討論。 ↩



        	道爾曾提供過著名的簡易計算，隨著團體規模的擴大，每人的談話時間會減少到將近消失。參見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227. ↩



        	Landemore, Open Democracy, 91. ↩



        	亞歷山大．古略羅（Alexander Guerrero）已更早提出一種獨立運作式設計（siloed design），這種設計具較少數量的較大型的公民大會，顯然所有都是在全國性層次。這些隨機抽樣的300人「單一議題立法機構」（single-issue legislatures）會議為期三年。因為次數較少，提案無法解決實現輪流方法的挑戰。但在每一個具有較多人數的公民大會或立法機構裡，可更足以宣稱具備經過分層隨機抽樣的代表性。參見Guerrero, “Against Elections: The Lottocratic Alternative.” David Van Reybrouck, Against Elections, 149，他早前曾提議逐漸發展一個「歷史性的轉換」（historic transformation），即是用抽籤挑選來取代全部立法過程。 ↩



        	我實際上會有個選項是去為一項提案而展開連署活動，該提案便會走向立法機關（合理推測是透過隨機選擇）或是朝往人民大眾來進行投票。公民投票是「經由審議式的建構」（by construction deliberative）（第150頁），但是以審議式的方式來設計用字遣詞，據推測這是透過隨機樣本，但不把審議帶到投票過程之中。可參見我在前面章節關於如何進行提案的討論。 ↩



        	理論上，這能發生在有選舉的時候，乃至於是審議式的選舉，但可料想得到處在競爭中的政黨會將許多最明顯重要的議題打包成包裹涵蓋。 ↩



        	Landemore, Open Democracy, 145. ↩


      

    
  


  
    附錄


    附錄一：〈審議的扭曲〉中的審議式調查跨調查分析


    表A.1　審議式調查的審議扭曲分析


    
      [image: images info]
    

    
      


      執行模式：F2F意為「現場面對面」模式；OL意為「線上」模式。


      * 歐盟成員國總數（時為27國）。


      † WTU即「西德州公用電力事業公司」（West Texas Utilities）；CP&L即「中央光電事業公司」（Central Power & Ligh）；SWEPCO即「西南電力事業公司」（Southwestern Electric Power）。


      資料來源：附錄表A.1至A.3摘錄自Luskin, Sood, Fishkin, et al., “Deliberative Distortions? Homogenization, Polarization, and Domination in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表A.2　主導控制


    A. 女性往男性的平均初始位置之移動（小組——議題移動的百分比）


    
      [image: images info]
    

    B. 教育水平較低者往教育水平較高者的平均初始位置之移動


    
      [image: images info]
    

    C. 較低收入者往較高收入者的平均初始位置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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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3　極化（小組——議題組合從中間移動出去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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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美國聚在一起審議：總統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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